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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更一字第46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晉銘






選任辯護人  康春田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203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5413、34541、37426號、110年度偵字第5182、296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如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除已確定部分外，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張晉銘犯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刑及沒收。
其他上訴（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詐欺取財部分）駁回。
　　事　實
一、張晉銘與蕭慶鈴素有交情，而蕭慶鈴於民國92年間取得律師證書，於93年加入臺中律師公會，94年8月3日於自宅「臺中市○區○村○路000巷00號」設立恒揚法律事務所（統一編號00000000）。依律師法第21條第1項規定，蕭慶鈴律師在同一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即臺中市不得再設立事務所，亦不得另設其他名目之事務所，張晉銘遂遊說蕭慶鈴在臺中市另成立一個營業據點，由張晉銘擔任法務長以拓展營業，故❶由蕭慶鈴出面於95年9月29日起承租臺中市○區○○路○段00000號0樓之0做為辦公室，蕭慶鈴配合於95年9月29日去該大樓一樓之「聯邦銀行文心分行」開設「恒揚法律事務所蕭慶鈴、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張晉銘自96年2月間，經徵得蕭慶鈴同意，在臺中市○區○○路○段00000號0樓之0懸掛「恒揚法律事務所」招牌（下稱文心路事務所）（文心路事務所未向臺中律師公會通知登記），張晉銘對外以恒揚法律事務所法務長名義，招攬法律顧問契約、非訟等業務，如遇訴訟案件，則轉介給蕭慶鈴律師承辦並按件計酬，其餘部分均由張晉銘承辦，文心路事務所經營成本（員工薪資及水電租金等）均由張晉銘負責。蕭慶鈴律師並將上述恒揚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之存摺、大小章交付給張晉銘使用。後因文心路事務所經營不佳，❷張晉銘97年3月間將事務所遷移到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下稱育德路事務所），要求蕭慶鈴將「臺中市○區○村○路000巷00號」正確之律師事務所地址一併遷移過來，蕭慶鈴同意向國稅局申報事務所扣繳地址移到「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97年3月21日蕭慶鈴律師配合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方法院）申請設立登錄新的地址為上述「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然蕭慶鈴律師事實上仍在臺中市○區○村○路000巷00號自家經營律師業務。❸嗣張晉銘又認為有遷移事務所必要，105年7月間由蕭慶鈴律師出面承租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00號0樓之0（下稱市政路事務所）給張晉銘使用。然蕭慶鈴律師始終未向國稅局、律師公會、臺中地方法院陳報事務所地址遷移到上述市政路地址。張晉銘經營上述❶❷❸地點之事務所，先後雇用么建鑫（原名：么景懷，下稱么建鑫）、邱喬萱、許宜婷、張瓊華、林欣宜、施婉儀等人擔任員工。張晉銘支領月薪新臺幣(下同)24萬5000元的所長薪水（偶有增減仍維持20餘萬元上下薪水），另對蕭慶鈴律師出庭部分按件計酬，給予一個月2萬至10餘萬元不等的報酬。詎張晉銘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各別犯意，而為下列犯行：
　㈠「鈦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鈦立公司)係張晉銘開發之法律顧問契約客戶，緣106年底有前員工林釗永在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對鈦立公司提出給付退休金之民事訴訟，依法先進行勞資糾紛強制調解。張晉銘明知無提起假扣押及侵權行為民事訴訟履約之真意，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07年1月3日至鈦立公司，向鈦立公司代表人吳福仁之子吳文超佯稱：可以對該前員工林釗永提出假扣押之聲請及侵權行為之訴訟，並用此方式來反制林釗永云云，致使吳文超不疑有他，而於同日書立委託事項為「1.就為林釗永請求損害賠償相關案件委任事務所辦理民事一審訴訟及保全程序2.就為林釗永請求鈦立公司給付退休金委任一審訴訟」之「委任契約書」乙份，鈦立公司並於107年1月4日匯款234萬4500元、107年1月19日補匯6000元，共計匯235萬0500元至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內。張晉銘僅將「給付退休金之訴」勞資調解與訴訟（107年度勞訴字第2號給付退休金等民事事件）部分，轉介給蕭慶鈴律師處理，並從上述235萬0500元中取出5萬元付給蕭慶鈴律師，由蕭慶鈴擔任民事被告（鈦立公司）之訴訟代理人。但張晉銘承諾要對前員工林釗永提出之損害賠償訴訟及假扣押，均未辦理。107年9月21日一審民事判決鈦立公司敗訴，應支付321萬8798元及利息給林釗永，107年10月26日判決確定後，吳文超檢視全部過程，發覺有異，向張晉銘詢問，張晉銘推說擔保金都在法院裡，吳文超再經向法院查詢，方知悉張晉銘並未提出對林釗永之假扣押及侵權行為之民事訴訟，至此方知受騙，張晉銘則因此獲得230萬0500元之不法利益（至於辦理假扣押違反律師法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㈡林欣宜曾經短暫於上述❷文心路事務所工作，認識張晉銘。緣林欣宜之父林純列（起訴書誤載為林烈純）與昌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昌慶公司）、黃耀煌、趙介民之間有鉅額債務糾紛，故林欣宜乃於106年8月2日前往❸市政路事務所向張晉銘諮詢，張晉銘明知無提起請求返還價金、請求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履約之真意，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向林欣宜佯稱可以提起2件民事訴訟，另承諾協助處理林純列債權債務。後於106年8月2日由張晉銘開2張「恒揚法律事務所請款單」向林欣宜要錢，第1張「督促程序-委任費35,000元、保全程序-擔保金2,000,000元、保全程序-法院執行費及事務相關費用88,000元、保全程序-委任費60,0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暫定案由:請求返還價金）232,0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暫定案由:請求損害賠償500萬）50,5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小計2,585,500元，第2張「調解、協商程序-委任費200,000元、事務規費60,000元」小計260,000元，2張費用總計2,845,500元。林欣宜於106年8月2日與張晉銘簽訂委任契約書，委託事項為「就為林純列向昌慶公司請求返還價金等案委任事務所聲請執行法院相關流程及協商」「訴訟、車馬、郵規、個案費用另計」，註記「請於106.8.3將定金壹拾伍萬正電郵入事務所帳號、其餘款項於106.8.20前電匯完成」，林欣宜不疑有他，陷於錯誤而簽立委託書，並於106年8月3日、22日及同年10月3日，以其母王秀琴之名義，陸續匯款15萬元（定金）、269萬5500元及30萬元，共314萬5500元至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內。張晉銘於取得該等款項後，並未為林欣宜提起上述兩件（請求返還價金、請求損害賠償）民事訴訟，一共詐得40萬25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232,0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50,5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40萬2500元）。嗣因林欣宜聯絡不上張晉銘，於107年底前往❸市政路事務所詢問時，發現人去樓空，林欣宜方知受騙（至於辦理假扣押違反律師法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不另為無罪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㈢（業經判決確定，略）　　　　
　㈣（詳後述無罪部分）
　㈤（業經判決確定，略）
二、案經釱立公司、林欣宜訴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及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院更審審理範圍：
　　被告張晉銘（下稱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原審以111年度易字第203號判決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本院前審以113年度上易字第80號判決認被告部分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及諭知相關之沒收（即該判決事實一㈠、㈡、㈣、㈤部分），部分犯行則無從證明，不另為無罪諭知（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㈣關於被告辦理假扣押案件而違反律師法部分及部分詐欺金額不能證明）或另為無罪之諭知（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部分），被告不服，再就本院前審判決有罪部分（即事實一㈠、㈡、㈣、㈤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是事實一㈢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駁回上訴而告確定；嗣由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753號判決駁回前審判決事實一㈤關於罪、刑及沒收部分之上訴，僅撤銷本院前審判決事實一㈠、㈡、㈣關於罪、刑及沒收部分，是本院前審判決事實一㈤部分之罪、刑及沒收部分，業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而告確定，本院僅就最高法院撤銷發回，關於本院前審判決事實一㈠、㈡、㈣有罪部分予以審理，先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查證人許柏智、邱冠瑋、張育銜於警詢所為之陳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經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主張不得作為證據（本院卷第129頁），且核無得例外有證據能力之情形，故上揭證人於警詢所為之陳述，無證據能力。
　㈡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詰問或未聲明異議，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原則，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例外擁有證據能力。除上述外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供述證據，經本院於審理程序時當庭提示而為合法調查，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同意具有證據能力等語（本院卷第129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取證之瑕疵或其他違法不當之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認有證據能力。 　
　㈢又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而為之規範，本案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復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均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此部分之證據能力亦未爭執，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㈣至證人么建鑫未經具結之證言，本院未引為裁判基礎，自無庸贅述其證據能力有無之問題，附此敘明。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事實一㈠部分：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並辯稱：鈦立公司匯入款項都是入事務所帳戶，不是匯入我個人帳戶，簽約完成後，就是法務部門么建鑫該處理的，不是我該做的。107年1月3日這個日期我沒有特別注意，我有跟張瓊華去鈦立公司拿資料，但張瓊華沒有下車，只有我下車，我是跟吳福仁拿文件資料，也有見到吳文超講過話，我去不只一次，我沒有講到訴訟、扣押的事。給付退休金之訴一審敗訴後，我並沒有向吳文超說錢（假扣押擔保金）在法院了，他是打電話來問為何訴訟沒有上訴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訴訟案件進來是交給蕭慶鈴律師做，擔保金該退還部分，因為錢是匯款到恒揚的帳戶裡面，已經支付員工薪水，沒有證據證明錢是流向被告，請為被告無罪判決等語。經查：
　㈠106年底，鈦立公司之前員工林釗永，委託陳秉榤律師向鈦立公司提出「請求給付退休金279萬0805元」之民事訴訟，106年12月4日經彰化地院裁定補費（本院前審卷二第369頁），而林釗永補費之後，先進行強制調解，彰化地院先分「106年度彰暫調第202號」字號進行調解，起訴狀影本先送達民事被告鈦立公司。鈦立公司後於106年12月22日與恒揚法律事務所簽訂常年法律顧問契約，約期3年，收費7萬2000元，有常年法律顧問聘任書影本可證（原審卷一第153頁，108年度他字第1720號卷第73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證人吳文超（鈦立公司代表人吳福仁之子）於原審中證述稱：107年1月3日，是張晉銘、張瓊華及一位女性助理，一起至鈦立公司，與我一起討論簽署107年1月3日委任契約書，張晉銘來我們公司討論案情的時候，他說可以「以案制案」，我們可以告林釗永一些損害賠償，去扣押他一些損害金額，來阻止他繼續向我們提告，用這個方式使對方撤告，向林釗永施壓，讓他知難而退。當天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看到蕭律師等語（原審卷二第381至397頁）。吳文超於同日（107年1月3日）書立委託事項為「1.就為林釗永請求損害賠償相關案件委任事務所辦理民事一審訴訟及保全程序。2.就為林釗永請求鈦立公司給付退休金委任一審訴訟」之「委任契約書」乙份（108年度他字第1720號卷第67頁；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17頁）。簽約之後，鈦立公司於107年1月4日匯款234萬4500元、107年1月19日補匯6000元，共計匯235萬0500元，至上述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內（本院前審卷一第402頁）。蕭慶鈴律師於原審中具結證稱：這份鈦立公司與恒揚法律事務所之委任契約書，我之前沒有見過，我是案發之後閱卷才看到的等語（原審卷二第277至278頁）。
　㈢證人吳文超（鈦立公司代表人吳福仁之子）於原審中證述稱：我本來就與恒揚法律事務所有法律顧問契約，本來就有法律顧問費用。這次委任事項內容記載「一、就為向林釗永請求損害賠償相關案件委託事務所民事一審訴訟及保全程序。二、就為向林釗永請求鈦立公司給付退休金委任民事一審訴訟。」，「一」的部份是鈦立公司要對林釗永提出請求損害賠償的民事一審訴訟和保全程序，保全程序是要對林釗永提出假扣押，附帶在損害賠償案件裡面，讓他心生壓力。「二」的部份是林釗永已經對鈦立公司提起給付退休金的民事訴訟，總金額就是一筆金額，我就匯這筆金額進去等語（原審卷二第381至397頁）；這個訴訟案件所做出的書狀內容或答辯方向，實際是跟被告說的，當時聲請假扣押的建議是被告向我提出來的，這個案件從頭到尾我都沒有遇到律師，我接觸到專業團隊的頭，都只有被告，被告說這個案子很簡單，我們可以用A案壓B案，他直接講出來，被告跟我分析說林釗永跟我告多少賠償金額，我就把我的損失計算到多少幅度，跟他幾乎接近，甚至高過他要求的損害賠償金額的話，來做為他的壓力，可是相對越多的金額，要擔保的金額就越高，這些話都是被告跟我講的，在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這種方式等語（原審卷二第391至393頁）。
　㈣證人么建鑫於109年9月28日檢察官偵訊中具結證稱：鈦立公司跟前員工涉訟，我把這件事跟被告說，被告就跟張瓊華跟鈦立公司洽談這件事並簽約等語（108年度他字第4939號卷第675頁；於原審審理證稱：當初我跟鈦立公司是簽法律顧問而已，在簽法律顧問的同時，他有提到他有訴訟案件，我回來之後就交給被告去做聯繫，為何委託書會寫辦理民事一審訴訟及保全程序部分，是被告與張瓊華後續去找鈦立公司簽立的等語（原審卷一第587頁）。被告於110年3月12日檢察官偵訊中供稱：我有到鈦立公司簽署一份委任契約書，是么建鑫先去接洽，談好之後，我去簽立的。張瓊華開車帶我去，她車子停在外面等語（他字第5366號卷第138頁）。是證人么建鑫負責僅有簽訂法律顧問契約，至於要對前員工提起訴訟及假扣押，確為被告所建議，應可認定。
　㈤鈦立公司被訴請求給付退休金部分，被告確有轉介給蕭慶鈴律師處理，彰化地方法院107年1月16日進行「106年度彰暫調字第202號」調解，（聲請人-勞方）林釗永、陳秉榤律師及（相對人-雇主）鈦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吳福仁、蕭慶鈴律師都有到場，但調解不成立（民事報到單影本、調解期日筆錄，附於108年度他字第1720號卷第31至33頁）。彰化地院107年1月19日將上述請求給付退休金訴訟，分案為「107年度勞訴字第2號」，續由蕭慶鈴律師擔任鈦立公司之訴訟代理人，107年9月7日民事一審言詞辯論終結，107年9月21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7年度勞訴字第2號民事判決，主文「被告（鈦立公司）應給付原告（林釗永）新臺幣3,218,798元，及自民國107年6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鈦立公司）應提繳新臺幣231,639元至原告（林釗永）之勞工退休金帳戶。原告（林釗永）其餘之訴駁回。」，鈦立公司大部分敗訴，惟鈦立公司並未上訴，該民事事件於107年10月22日判決確定（判決列印於本院前審卷二第67頁、確定證明書影本於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49頁）。
　㈥證人么建鑫於109年9月28日檢察官偵訊中供後具結稱：鈦立公司原本是我認識的客戶，鈦立公司與前員工涉訟，我把這件事跟被告說，被告就跟張瓊華去跟鈦立公司洽談這件事並簽約，當時被告有跟鈦立公司收一筆擔保金，後來沒有執行假扣押，後來我幫鈦立公司去跟彰化地院查詢，發現被告並無進行假扣押。我離職後，吳文超才跟我說他有付這一筆假扣押的費用等語（108年度他字第4939號卷第675頁）。
　㈦蕭慶鈴律師於原審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稱：給付退休金案件我有拿到完整的資料，但是關於保全程序與損害賠償訴訟，我就不知道等語（原審卷二第270至271頁）；證人吳文超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稱：我收到敗訴判決書後，我先打電話找被告，被告說叫我再寫1份委任狀，還說可以再審，我那時候對被告已經不信任，後續就沒有再找被告。這個官司到一審之後，恒揚法律事務所沒有把敗訴的訊息跟我講，等到我收到通知都已經超過時間。林釗永這個案件都已經過了上訴期，被告也沒有跟我講，我就去找被告把錢要回來，既然我都敗訴了，我就要求被告要把我會給他的這筆假扣押的錢還給我，被告說東西（錢）在法院。就是我匯給恒揚法律事務所的234萬4500元。被告說法院要擔保金，要押在法院，我跟被告要案號，被告也拿不出來，我才打電話去法院，問到底有沒有這件損害賠償訴訟，即「鈦立公司為原告、林釗永為被告的」，法院說沒有這個案件，我才知道被告在騙我。被告當時有跟我說錢在法院，不在他手上，我印象電話中、當面都有講等語（原審卷二第384至385、394、397頁）。且經原審法院向彰化地方法院查詢，確定106、107年間未有任何鈦立公司對林釗永聲請假扣押或提起民事訴訟之分案紀錄（原審卷一第331頁彰化地院函覆）。另經查「鈦立股份有限公司」在臺中地方法院亦無假扣押及民事訴訟之分案紀錄（原審卷一第321頁）。
　㈧吳文超於108年1月2日發存證信函給蕭慶鈴律師即恒揚法律事務所（存證信函影本見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143頁）。鈦立公司吳福仁於108年1月7日向臺中地方法院提出不當得利起訴狀，訴之聲明要求蕭慶鈴律師賠償321萬8798元（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153頁），臺中地方法院分為「108年度訴字第405號」返還不當得利案件。鈦立公司吳福仁另於108年初，以蕭慶鈴律師即恒揚法律事務所為相對人，向臺中地方法院提出返還不當得利及損害賠償債權之「假扣押」裁定聲請，然經臺中地方法院108年2月26日以「108年度全字第19號」裁定駁回鈦立公司之聲請（本院前審卷二第81頁駁回假扣押之裁定書列印）。刑事部分，108年2月15日鈦立公司對蕭慶鈴律師提出詐欺告訴（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3頁告訴狀）、108年5月24日追加提告被告（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228頁）。上開民事不當得利部分，110年4月9日經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405號」民事判決，民事被告（蕭慶鈴即恒揚法律事務所）敗訴229萬4500元，該案民事被告蕭慶鈴有將該案訴訟告知被告（見本院前審卷二第85頁民事判決列印）。蕭慶鈴於該案民事敗訴後提起上訴，經本院分為「110年度上字第262號案件」，蕭慶鈴於本院民事庭審理期間，110年12月1日與鈦立公司達成調解，蕭慶鈴律師給付賠償235萬元（原審卷一第463頁調解筆錄影本）。
　㈨至辯護人雖於本院前審審理時辯稱:請斟酌一審卷一被告手機跟蕭慶鈴律師的通訊內容，兩人有就事實一㈠鈦立公司的討論案情之紀錄，蕭慶鈴律師不可能對假扣押不知情（見本院前審卷二第201頁）。然上開對話僅在討論「給付退休金之訴」內容，並沒有提到要對前員工提出損害賠償訴訟或假扣押，是此部分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㈩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係被告持有並用於支付其己身、員工之薪資，有下列證據可證：　
　⒈證人么建鑫①於檢察官108年8月2日偵訊中具結證稱：我是96年去到臺中市○○區○○路○段000號聯邦銀行樓上之恒揚法律事務所應徵，我是96年11月間就開始任職，去應徵時就是向被告應徵。文心路那邊任職不到三年，只看過蕭慶鈴律師3-4次，後來搬到育德路之後，只看過蕭慶鈴律師2-3次。我知道有黃紫薰，她是美村南路蕭慶鈴律師那邊行政人員，我不認識張郁雯。被告收到民刑事訴訟案件，收回來後會交給蕭慶鈴律師做等語（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214頁）；②於109年9月28日檢察官偵訊中具結證稱：被告有接洽到訴訟案件後，會先彙整相關資料，再由我拿去美村南路交給蕭慶鈴。蕭慶鈴收到判決後，再傳真給被告。所有訴訟案件的相關文書地址都是在蕭慶鈴美村南路事務所。我在文心路四段時，蕭慶鈴來過兩次，看一下事務所就離開。當有訴訟業務時，被告會交給蕭慶鈴做，蕭慶鈴在事務所沒有任何主導權，這個（文心路）事務所的業務都是被告在管理，蕭慶鈴有自己的辦公室在美村南路，也有自己的助理，雖然事務所名稱都一樣，但是跟被告負責的事務所是分開的。被告這邊主要招攬業務是非訟為主，如果有涉及訴訟部分，就會交給蕭慶鈴等語（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170頁）；③於原審審理時證稱：96年我剛好從前一個事務所離職，張瓊華在人力銀行上有看到我的資料，就打電話給我，邀我到恒揚法律事務所面試。是被告、張瓊華兩個人面試我。恒揚法律事務所銀行帳戶的印鑑章，若不是被告保管就是張瓊華保管。所有員工薪資或當事人提存金額要領出，都是被告或張瓊華一同至聯邦銀行領出。我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擔任法務，是針對非訟事件，被告是擔任法務長，邱喬萱負責行政事務、與當事人聯繫，我來面試時，被告有告知恒揚法律事務所的主持律師是蕭慶鈴律師，當初面試是在文心路，任職後沒多久因剛開幕，蕭慶鈴律師也有到，我當初認知被告、蕭慶鈴是合作關係，訴訟案件是會交由蕭慶鈴律師，恒揚法律事務所有兩個地方，一個在美村路，一個當初是在文心路，後來到育德路，最後到市政路。在市政路、育德路、文心路時負責人確實是被告，蕭慶鈴律師到事務所的次數很少，近10年只見過蕭慶鈴律師來過4至5次，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室內有掛蕭慶鈴律師執照彩色影本，應該是蕭慶鈴律師給被告的，基本上蕭慶鈴律師不會在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訴訟過程的答辯狀、呈報狀，會由律師呈報給法院，訴訟部分會由被告去跟蕭慶鈴律師談，有時候是被告會去蕭慶鈴律師那邊，或蕭慶鈴律師會到我們這邊，或被告跟蕭慶鈴律師應該有先電話講過整個案件的狀況，案件彙整完後，由被告寫承辦表或相關資料，再由我交去給蕭慶鈴律師，我送過要訴訟前的資料，提告前的事證準備，有轉交過3至4次，我會拿給蕭慶鈴律師本人或是助理，沒有被拒收過，也沒有特別跟我詢問為何要給，事先都已經講好了，我只是當一個運送的角色等語（原審卷一第585至618頁）。
　⒉證人林欣宜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在恒揚法律事務所工作過，那時事務所是在文心路，我沒有到市政路任職過，我任職只有幾個月，那時候剛好是恒揚法律事務所開幕，有舉辦開幕茶會，蕭慶鈴律師也有到開幕茶會，我在事務所幾乎都是在辦公室裡面打電話，有一些客人可能有法律問題，我會把這些回報給被告，如果有案件發生的時候，他會去問蕭慶鈴律師，他們二個會討論，或他們會直接與客戶聯繫等語（原審卷二第356至380頁）。
　⒊證人施婉儀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曾在恒揚法律事務所工作，擔任櫃檯，我工作時恒揚法律事務所位在育德路，我知道恒揚法律事務所有蕭慶鈴律師，我有看過蕭慶鈴律師過去育德路恒揚法律事務所，只是蕭慶鈴律師平常的辦公地點不在我上班的地點（育德路），我知道蕭慶鈴律師有其他的地點」「蕭慶鈴律師有時會來（育德路事務所），我不清楚他來是做什麼的，但他來沒有約客戶，蕭慶鈴來主要目的是找被告，恒揚法律事務所管理財務的人是張瓊華，發放薪水匯款的人也是張瓊華等語（原審卷二第398至405頁）。
　⒋證人許宜婷於本院前審審理中證稱：我曾經任職於恒揚法律事務所育德路，在育德路事務所是一個一樓店面，招牌叫「恒揚法律事務所」，不是「恒揚企業顧問有限公司」，我們後來有搬家到市政路，可是沒有多久我就離職了，因為我爸生病。我入職是被張瓊華小姐面試的，我進去要做行政的工作，寄信、接電話，月薪2萬出。事務所的狀紙是我們法務室出來的狀紙，交給我去郵遞。法務室是由么建鑫在管理，我只是行政小姐，水電、月租不是我管理的，是張瓊華在管理錢，她算是我的上司，事務所水電費是張瓊華拿給我，我拿去郵局繳的。我不清楚薪水是誰算出來，可是我知道我每個月都會領到薪水。被告的身分是法務長， 我們那時候都叫他法務長。我在檢察官偵訊時說都是被告下命令叫么建鑫寫這些存證信函的，我只知道么建鑫把信拿給我，然後拿去郵局寄，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配合的。我的薪水103年1月是2萬3870元，2月是2萬3853元。 那次是因為我去考汽車證照，請假被扣全勤。我要請假考駕照，我是跟張瓊華請假。因為張瓊華也是天天來上班。我曾經在育德路跟市政路前後上班有3年左右，我在育德路上班時，經常在那邊的同仁有被告、么建鑫、邱喬萱、我、張瓊華。我們律師蕭慶鈴，他偶爾才會來。我有印象我有吃到尾牙，但我不記得蕭慶鈴律師有無參加，我有印象蕭慶鈴有送過我們中秋節禮盒等語（本院前審卷二第299至316頁）。
　⒌證人邱喬萱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恒揚法律事務所分工是蕭慶鈴擔任律師、被告處理業務、么建鑫處理法務、我是做行政，我任職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期間有勞健保，保在蕭慶鈴律師處，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時我有見過蕭慶鈴律師來上班，應該有每個月來。蕭慶鈴律師本人打電話來市政路辦公室，問法院有什麼樣的問題需要當事人提供，蕭慶鈴律師說的事情，如果比較多，由我紀錄下來轉給被告或是么建鑫等語（原審卷一第618至633頁）。
　⒍證人張郁雯於檢察官108年8月2日偵訊中具結證稱：我從95年間起在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擔任助理至今，我從來不知道有育德路恒揚法律事務所，我也沒有去過育德路事務所那邊，我們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只有我與黃紫薰，共2位助理。我不認識么建鑫、邱喬萱、張晉銘，不認識也沒有見過。我們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帳目資料都是使用郵局的，我不知道有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這個帳戶等語（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212頁）。
　⒎證人蕭慶鈴律師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我交付被告保管，當時的想法是因為有一些法律顧問或是有一些案子可以用這個帳戶去匯，有同意被告可以用這個帳戶收取法律顧問與某些訴訟的費用，我沒有想太多，基於信任，就一直放在被告那邊，收多少再轉給我，我沒有特別去看，如果有訴訟案件或是法律顧問的錢，被告就會匯給我，匯多少也是被告算給我的等語（原審卷二第249頁以下、第262頁）。　
　⒏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資金流向，詳如附表二所示。
　⒐亦係被告不斷指揮張瓊華臨櫃提款或匯款，提款單或匯款單上常常出現「張瓊華」簽名（本院前審卷一第517、520、523、526、529、540、550、553、559頁）。而張瓊華在事務所職稱為「法務長特助」，直接聽命於被告（原審卷二第297頁）。
　⒑綜上互核，可知證人么建鑫、邱喬萱、施婉儀、林欣宜等人，應均係受被告雇用之員工；至於張郁雯、黃紫薰則係蕭慶鈴律師在美村南路事務所雇用之員工。而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係被告持有並用於支付其己身、員工么建鑫、邱喬萱、施婉儀、林欣宜等之薪資，亦可認定。
　恒揚法律事務所原係蕭慶鈴設立，蕭慶鈴嗣後與被告合作，由被告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幫蕭慶鈴招攬法律顧問、非訟案件及訴訟案件，訴訟案件則交由蕭慶鈴處理等情，有下列證據為證：
　⒈證人蕭慶鈴律師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恒揚法律事務所是我設立的事務所，被告是設立事務所之前認識的一位大哥，設立事務所之後，被告說要跟我合作，我覺得和被告算是非典型契約關係，我知道被告自稱是法務長，被告最主要是幫我招攬法律顧問，如果有訴訟案件也會介紹給我，被告介紹訴訟案件，不限於事務所已經有簽訂法律顧問的對象，被告一般都是口頭回報，不管是不是本來有擔任法律顧問的，我不會特別再去簽委任狀，我有承租市政路事務所，被告有說要租一個辦公室，方便人員可以在那邊，00-00000000這支電話是我申請的，是被告叫我申請，也是被告叫我移機的，事實上是事務所在使用，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我交付被告保管，當時的想法是因為有一些法律顧問或是有一些案子可以用這個帳戶去匯，有同意被告可以用這個帳戶收取法律顧問與某些訴訟的費用，我沒有想太多，基於信任，就一直放在被告那邊，收多少再轉給我，我沒有特別去看，我與被告的清算就是聽被告片面口頭向我報告，不會跟被告核對書面資料等語（原審卷二第249至287頁），佐以卷附臺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0399號存證信函、聯邦商業銀行108年12月5日聯銀字第1081205001號函、聯邦商業銀行109年3月3日聯業管（集）字第109103107624號函、聯邦商業銀行108年9月9日聯業管（集）字第10810348025號函附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開戶資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臺中營運處第一服務新108年12月3日一服密字第1080000093號函附00-00000000號電話申裝及退租申請書、用戶基本資料（108年度他字第4939號卷第545至547頁，108年度他字第1720卷第271至277、353至361頁，109年度偵字第34541卷第79至87、109頁，原審卷一第513頁），可認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市政路事務所及市○路○○○○○○00000000000號電話，確均由蕭慶鈴律師所申辦或租用。
　⒉證人么建鑫於偵查中證稱：被告跟蕭慶鈴是合作關係，蕭慶鈴把恆揚法律事務所的名義借給被告，他們之間有對價關係，每個月被告需要負擔費用給蕭慶鈴。蕭慶鈴把恆揚法律事務所名義借給被告，被告再用恆揚法律事務所名義去招攬業務。被告曾將恆揚法律事務所的稅籍設在育德路0號、文心路四段0號0或0樓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25413號第32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擔任法務，是針對非訟事件，被告是擔任法務長，邱喬萱負責行政事務、當事人聯繫，我面試時被告有告知恒揚法律事務所的主持律師是蕭慶鈴律師，當初面試是在文心路，任職後沒多久因剛開幕，蕭慶鈴律師也有到，我當初認知被告、蕭慶鈴是合作關係，訴訟案件是會交由蕭慶鈴律師，恒揚法律事務所有兩個地方，一個在美村路，一個當初是在文心路，後來到育德路，最後到市政路，在市政路、育德路、文心路時負責人確實是被告，蕭慶鈴律師到事務所的次數很少，近10年只見過蕭慶鈴律師來過4至5次，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室內有掛蕭慶鈴律師執照彩色影本，應該是蕭慶鈴律師給被告的，基本上蕭慶鈴律師不會在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訴訟過程的答辯狀、呈報狀，會由律師呈報給法院，訴訟部分會由被告去跟蕭慶鈴律師談，有時候是被告會去蕭慶鈴律師那邊，或蕭慶鈴律師會到我們這邊，或被告跟蕭慶鈴律師應該有先電話講過整個案件的狀況，案件彙整完後，由被告寫承辦表或相關資料，再由我交去給蕭慶鈴律師，我送過要訴訟前的資料，提告前的事證準備，有轉交過3至4次，我會拿給蕭慶鈴律師本人或是助理，沒有被拒收過，也沒有特別跟我詢問為何要給，事先都已經講好了，我只是當一個運送的角色等語（原審卷一第585至618頁）。
　⒊證人林欣宜於偵查中證稱：我曾在恒揚企業顧問有限公司任職，102年進去公司，105年10月間離職，擔任行政助理。我受雇於被告，我認識的老闆是被告，也是被告應徵我的，薪水也是被告給的。我曾在恒揚法律事務所任職，剛開始在育德路後來搬到市政路那邊，我擔任行政人員負責到郵局寄信。我只認識被告、么建鑫、邱喬萱，邱喬萱跟么建鑫是我同事，他們也是受雇於被告等語（108年度交查字第202卷第391至397頁）。
　⒋至證人邱喬萱、張瓊華所為證詞，核與上開事證不符，應係事後維護被告之詞，不足採信。　
　綜合上開證人之證詞及卷證資料，被告收取230萬0500元對價然未履行提出訴訟及假扣押之服務，可見被告自始即無履約之真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價金或款項，屬於「履約詐欺」型態。而蕭慶鈴律師在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405號民事訴訟中，承認接受被告指派「彰化地方法院107年度勞訴字第2號給付退休金案件」之一審律師費用為5萬元，扣除5萬元律師費，被告其餘取得即係詐欺所得230萬0500元（235萬0500元－5萬元＝230萬0500元）。是被告所辯，均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二、事實一㈡部分：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並辯稱：我跟林欣宜有簽了契約書，林欣宜314萬5500元確實有匯入聯邦銀行帳戶，但錢不是我拿的；與林欣宜簽委任契約書時，么建鑫、邱喬萱都在場，林欣宜父親的案子其實裡面夾雜10幾個案子，相對人都不一樣，法務室算出來15%就是300多萬元，法務室都有提出工作完成的紀錄。民事訴訟委任費6萬、6萬元的單子，這張請款單的費用沒有進來。我只記得向林欣宜請款2張，1張錢有進來，法務室開始做且有工作紀錄，但另1張錢沒有進來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不是收錢沒辦事，林欣宜案件訴訟高達17件，好幾件被告有參與，訴訟本來就是有勝敗，不能歸責於辦理的人。錢都是匯款到恒揚的帳戶裡面，不應該是被告去退還等語。經查：
　㈠林欣宜係106年8月2日至❸市政路之恒揚法律事務所，與被告簽訂委任契約書，手寫筆跡委託事項為「就為林純列向昌慶公司請求返還價金等案委任事務所聲請執行法院相關流程及協商」「訴訟、車馬、郵規、個案費用另計」「請於106.8.3將定金壹拾伍萬正電郵入事務所帳號、其餘款項於106.8.20前電匯完成」（影本於原審卷一第523頁）。證人林欣宜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爸爸林純列與昌慶公司有一張跳票，合約沒有履行，那筆金額很大，我想要幫我爸爸請求返還，那時候我爸爸已經生病是植物人，我就委託恒揚法律事務所。106年8月2日簽立時，在場的還有我媽媽、弟弟。當時張晉銘說這個案子可以用法律的方式進行，跟我們說可以用法院訴訟程序與假扣押程序等等，告訴我們可以怎麼做，才會簽立這份合約書。是在市○路000號0樓之0簽約的。當天事務所內有被告、張瓊華、邱喬萱在場，蕭慶鈴律師當時不在場。當天講到訴訟及假扣押部分，我們有說我們沒有錢，被告還建議我們一些借錢的方式，所以我媽媽那時還拿房子去借錢出來等語（原審卷二第356至380頁）。證人林欣宜清楚證述係向被告諮詢，並與被告簽約，當時並無蕭慶鈴律師參與。而蕭慶鈴律師於原審中具結稱：這份林欣宜與恒揚法律事務所之委任契約書，我之前沒有見過，我是案發之後閱卷才看到的等語（原審卷二第277至278頁），與林欣宜證述相符，此部分事實，應可認定。　
　㈡106年8月2日被告開2張請款單，向林欣宜要錢，第1張為「督促程序-委任費35,000元、保全程序-擔保金2,000,000元、保全程序-法院執行費及事務相關費用88,000元、保全程序-委任費60,0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暫定案由:請求返還價金）232,0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暫定案由:請求損害賠償500萬）50,5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小計2,585,500元，第2張為「調解、協商程序-委任費200,000元、事務規費60,000元」小計260,000元，總計2張是合計2,845,500元（以上見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71至73頁），以上開單範圍就包提起2件民事訴訟，1件暫定為「請求返還價金」，另1件暫定為「請求損害賠償500萬元」。
　㈢林欣宜以母親王秀琴名義，於106年8月3日、22日及同年10月3日，陸續匯款15萬元、269萬5500元及30萬元，共314萬5500元至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77頁匯款單影本）。證人林欣宜於原審審理中證稱：當初是為了假扣押而匯款300多萬，因為被告說之後法院可以將這些錢返還給我們，連同訴訟相關費用都可以跟對方追討回來，所以我們才會一口氣匯款300多萬元，不可能為了委任，佣金就匯了300多萬元等語（原審卷二第368頁）。被告開單請款上就寫明「保全程序-擔保金2,000,000元」，是林欣宜匯款314萬5500元中大部分屬擔保金，非被告所辯「事前佣金300多萬元」。
　㈣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係被告持有並用於支付其己身、員工之薪資，業如前述，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錢非被告收取使用等語，不足採信。
　㈤律師費及裁判費402,500元（232,000元+60,000元+50,500元+60,000元＝402,500元）履約詐欺部分：
　　被告於106年間開單向林欣宜索討律師費及裁判費，並陳稱要提起「請求返還價金」「請求損害賠償」2件民事訴訟，惟直至被告市政路事務所結束營業為止，被告均未提出這2件訴訟，可見被告一開始簽訂契約時即決意不履行而無履約真意，此40萬2500元應屬詐欺不法所得（民事訴訟裁判費232,0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50,5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40萬2500元）。
三、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情形：
一、按刑法上詐欺罪之成立，須以行為人自始基於不法所有意圖，以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或得財產上之不法利益，始能構成。一般而言，詐欺行為往往具有民事契約之客觀形式，主觀上不法所有之意圖則深藏於行為人內心之中，不易探知，故刑事詐欺犯罪與民事債務不履行之界線常常模糊難以釐清，犯罪人亦容易以此托詞卸責。即便如此，從吾人一般生活經驗研判，尚非不能將此隱藏於「民事債務不履行背後」的詐欺行為，依其手法區分為二：其一為「締約詐欺」型態，即被告於訂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相對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對價上顯失均衡之契約；另一形態則為「履約詐欺」，乃行為人於訂立契約之際，即欠缺對待給付之能力或資格，或自始即抱持無履約之真意，而將對方之給付據為己有。此種詐欺行為的主要內涵實為告知義務之違反（蓋從誠信契約之角度而言，當事人履約或為對待給付之誠意及能力均為他方當事人締約與否或為相對給付時首應考量之因素），換言之，詐欺成立與否的判斷，應偏重行為人取得他方給付後之作為，以其事後之作為反向判斷行為人取得財物或利益之始，是否即欠缺履約能力或抱持將來不履約之故意。
二、被告明知無提起民事訴訟而履約之真意，卻建議吳文超、林欣宜提起民事訴訟，收取款項，事後竟未提出任何民事訴訟，亦拒不將款項返還吳文超、林欣宜，屬於履約詐欺類型。故核被告於事實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三、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分論併罰。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原判決未詳予勾稽上情，逕為被告無罪之判決，自有未當，應由本院將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獲取利益，僅為圖一己私利，詐欺他人而獲取鉅額款項，甚為不該。又否認犯行，固屬被告不自證己罪之權利，然非謂被告因此即可恣意虛構事實，倘被告有逾越單純否認犯行、刻意編織謊言而浪費司法資源之行為，法院自能採為量刑之基礎。就本案而言，本案被告之辯解與卷內其餘事證顯有齟齬且悖於常理，均已如前述，足信被告犯後未能面對犯行，仍試圖矯詞卸責，犯後態度實非良好，亦未見悔意，酌以被告迄未與被害人2人成立和解稍事賠償被害人2人所受損失，參以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2人所受之損害，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稱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第301頁）、被害人2人對被告量刑之意見等刑法第57條所列之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刑。又數罪併罰之案件，於審判中，現雖有科刑辯論之機制，惟尚未判決被告有罪，亦未宣告其刑度前，關於定應執行刑之事項，欲要求檢察官、被告或其辯護人為充分辯論，盡攻防之能事，事實上有其困難，且經上訴後，其中一部分撤銷改判，一部分因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而駁回者，向來不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而應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是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刑事大法庭裁定參照）。依上開說明，基於保障被告聽審權，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爰就被告所犯各罪為宣告刑之諭知，而暫不定其應執行之刑，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事實一㈠部分，詐欺取財230萬0500元之不法利益；事實一㈡部分，詐欺取財40萬2500元；以上並未扣案，亦未實際發還被害人，且無過苛調節條款之適用，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事實一㈠、㈡部分，另涉犯修正前律師法第法第48條第1項之未取得律師資格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等語（至於辦理假扣押違反律師法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不另為無罪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經查：
　⒈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規定：「無律師證書，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者，除依法令執行業務者外，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金。」依其立法意旨，其所欲保護之法益在於司法威信之維護及人民權益的保障。所謂「訴訟事件」，是指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辦理訴訟事件，雖不僅限於民、刑事及行政訴訟於法院繫屬後各審的審判程序，亦包含起訴前階段（刑事案件並包括偵查階段）與訴訟相關之行為。而此行為依其文義及立法目的解釋，自須以一般律師處理訴訟事件時通常從事之業務為限，例如書狀撰擬、出庭辯論等與進行民、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相關之行為。
　⒉本件依公訴意旨及本院前審判決事實欄一㈠、㈡之記載，係以被告明知自己沒有律師資格，不能建議公訴意旨及本院前審判決事實欄一㈠、㈡所示客戶提出民事訴訟，也不能承接民事訴訟，仍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佯稱可以提起民事訴訟，致使該等客戶不疑有他，陷於錯誤，而簽訂包含委任辦理該等民事訴訟案件之委任契約書，並匯款至被告所經營之恒揚法律事務所申設之聯邦商業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但被告均未提起上開民事訴訟，而認其有違反律師法第127條之行為。惟被告僅向客戶提供可以提起民事訴訟之建議，並未提起上開民事訴訟，公訴意旨及本院前審判決事實欄一㈠、㈡復未記載被告有何提起上開民事訴訟事件之相關訴訟行為，則被告所為，與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規定之「辦理訴訟事件」之客觀構成要件尚屬有別。　　
三、被告此部分應屬不能證明，惟此部分與經本院論罪科刑事實欄一㈠、㈡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陸、無罪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詐欺取財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緣「雨佳有限公司」（下稱雨佳公司）於103年10月間，欲向「永曜布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起訴書誤載為永耀布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曜公司)提起請求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遂透過被告之介紹而委任蕭慶鈴為訴訟代理人。然被告卻於103年11月6日前某日，至雨佳公司向其實際負責人鄭永福（其妻為雨佳公司之代表人范裕彩）佯稱：可以同時對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裁定，相關聲請費用為保全程序擔保金134萬元、保全程序法院執行費及事務相關費用25萬2000元及保全程序委任費6萬元，共165萬2000元云云，並提供該帳戶予鄭永福匯款，致鄭永福信以為真而應允之，被告隨即以傳真方式發送記載有前揭165萬2000元費用及「民事一審法院裁判費4萬600元」、「民事一審委任費5萬元」共174萬2600元之報價單至雨佳公司，經鄭永福與被告商談後，被告表示僅需匯款171萬元即可，鄭永福因此陷於錯誤，而於103年11月6日將171萬元匯入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然被告於取得前揭165萬2000元之款項後，並未為任何相關之處理作為。嗣因鄭永福發覺有異，經查詢後發現被告並未為任何假扣押之聲請，且亦聯絡不上被告，鄭永福方知受騙，被告則因此獲得165萬2000元之不法利益。因認被告就上開一、㈣部分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至於辦理假扣押違反律師法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不另為無罪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
　　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
　　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
　　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
　　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
　　事實之存在。因此，刑事訴訟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
　　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
　　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
　　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
　　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
　　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判
　　決認定被告無罪，揆諸上開說明，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三、另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92年台上字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被告涉有上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蕭慶鈴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證人范裕彩、鄭永福、么建鑫、邱喬萱、許宜婷、張瓊華於警詢或偵查中之陳述、被告名片翻拍照片、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匯款申請書等件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違反律師法等犯行，並辯稱：我沒有騙雨佳公司，當時么建鑫有去辦理假扣押，就是臺中高分院105全第6號裁定。聲請假扣押失敗應該只有規費，不用到165萬2000元，剩下的錢應該還在事務所的帳戶。106年間案件已經確定，這只是還沒有結算。103年間拿165萬2000元費用的人不是我，我確實有轉給法務室進行。104年12月9日一審判決敗訴，105年4月13日上訴高院以後才去補提假扣押，這件事情我不知道。一般都是先假扣押再提實體訴訟，雨佳公司這個案件是實體訴訟敗訴後二審才提假扣押，為何會這樣我不曉得，後面假扣押這些事情不應該是我處理的，是事務所要負責等語。
五、經查：
　㈠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罪，必須行為人自始基於不法所有之意圖，以詐術使人交付財物，始能構成，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260號判例可資參照。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行為非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可分下述二類：⒈「締約詐欺」，即行為人於訂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被害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上對價顯失均衡的契約。其行為方式均屬作為犯，而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著重於行為人於締約過程中，有無以顯不相當之低廉標的物騙取被害人支付極高之對價或誘騙被害人就根本不存在之標的物締結契約並給付價金；⒉「履約詐欺」，又可分為⑴「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如以膺品、次級品代替真品、高級貨等）；⑵「不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自始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價金或款項。其行為方式多屬不純正不作為犯，詐術行為之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故在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最高法院46年度台上字第260號、109年度台上字第528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公訴意旨及本院前審判決事實欄一㈣之認定略以：被告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建議」告訴人雨佳公司向永曜公司可以辦理假扣押對永曜公司施加壓力，致雨佳公司陷於錯誤，匯款171萬元至上開帳戶內，被告將民事訴訟事件部分轉給蕭慶鈴律師辦理，由蕭慶鈴律師具狀對永曜公司起訴，然未聲請假扣押，至該民事訴訟事件第一審敗訴後，提起第二審上訴時，才指示恒揚法律事務所員工對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遭第二審法院裁定駁回後，被告亦未將假扣押相關費用165萬2,000元返還雨佳公司，該民事訴訟事件第二審依然敗訴，嗣經確定等情，則被告與雨佳公司洽談提出聲請假扣押事宜後，並有指示恒揚法律事務所員工對永曜公司提出假扣押之聲請，由此可見，尚難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術，及雨佳公司有何因被告施用詐術因此陷於錯誤而匯入款項，被告此部分所為，亦與詐欺罪之構成要件不相符合。
　㈢又證人即雨佳公司實際負責人鄭永福於原審審理時證述：雨佳公司跟永曜公司買皮料，皮料有問題，因為有請恒揚法律事務所做法律顧問，主動問恒揚法律事務所能不能提起訴訟，我找不到蕭慶鈴律師，是問被告。第一次接觸時，被告跟一位張小姐到我們辦公室。假扣押的部分是被告跟我講的，他說要匯總扣押金額400多萬元的三分之一，他有跟我們講，後來我有匯過去等語（原審卷二第79至110頁）；及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先前有委託恒揚法律事務所當我們的法律顧問，後來我們跟永曜公司因為皮料做成成衣之後有一些問題，我們要求永曜公司賠償，就主動聯絡恒揚法律事務所，我只有被告的聯繫方式，我也不清楚被告是恒揚法律事務所的律師或者是，我不太清楚被告有沒有律師資格，我的聯絡窗口只有被告，後來被告有到我們公司辦公室跟我們講說要是辦理假扣押，被告當時是說如果說是直接跟永曜公司談可能效果不好，要有一些扣押永曜公司的動作、讓永曜公司沒辦法生產，永曜公司才會感覺痛，所以被告建議我們辦理假扣押，談妥付171萬元，這些錢包含律師委任費、裁判費、假扣押擔保金。104年7月27日提起民事訴訟，104年12月9日一審地院判我們敗訴，105年2月19日委任蕭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提起上訴，106年6月7日臺中高分院判決上訴駁回，二審判決下來到法院查資料才知道105年4月11日有聲請假扣押，但被駁回沒有成功等語（本院卷第209至226頁），可知被告有傳真金額合計174萬2,600元之報價單並供認其有承接如公訴意旨及本院前審判決事實欄一㈣所示假扣押案件，而依證人鄭永福前開證述，鄭永福僅表示被告與其洽談假扣押事宜，其有將上開款項匯入本案帳戶之情，未見其證述被告施用何種詐術，使鄭永福陷於錯誤而匯款之內容，且被告嗣後亦有委由蕭慶鈴律師對永曜公司提起民事訴訟及指示恒揚法律事務所員工聲請假扣押，雖民事敗訴及假扣押之聲請經法院裁定駁回，亦難認被告有何締約後故不履行之詐欺故意，是被告此部分所為，亦與詐欺罪之構成要件不相符合。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尚非全然無憑，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仍存有合理之懷疑，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此外，卷內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犯行，參諸前揭說明，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從而，原判決認檢察官之舉證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未提出適合於證明被告被訴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而係對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事爭執，並執己見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為不同之評價，無法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之立論基礎，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故其此部分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東泰提起公訴，檢察官郭姿吟提起上訴，檢察官陳德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廖健男
　　　　　　　　　　　　　　　　　　　法　官　游秀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王譽澄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主　文



		 1

		事實一㈠部分

		張晉銘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230萬05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事實一㈡部分

		張晉銘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40萬25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表二：資金流向圖
		資金來源→

		聯邦銀行文心分行之000-000000000000號「恒揚法律事務所、蕭慶鈴」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一477頁以下）（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273頁以下）

		


		


		→資金流向



		


		日期（民國）

		摘要

		金額（新臺幣）

		張晉銘、聯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簡稱:張晉銘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45頁以下）



		


		


		


		


		蕭慶鈴、社頭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簡稱:蕭慶鈴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一第297頁以下）



		


		


		


		


		么建鑫、聯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簡稱:么建鑫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二第23頁以下）



		


		


		


		


		邱喬萱、聯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簡稱:邱喬萱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二第35頁以下）



		


		


		


		


		許宜婷、聯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簡稱:許宜婷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二第65頁以下）



		


		95年10月2日

		開戶

		


		




		


		102年7月10日

		轉帳支出

		50萬2247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2年8月9日

		轉帳支出

		49萬6169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2年9月10日

		轉帳支出

		41萬5069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2年10月7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2年11月8日

		轉帳支出

		45萬876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2年12月5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1月10日

		轉帳支出

		42萬4526元（張瓊華書寫提款單，見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07頁影本）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09頁傳票影本）



		


		


		


		


		9萬9507元入蕭慶鈴帳戶（張瓊華書寫匯款單，見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09頁影本）



		


		


		


		


		5萬5305元入么建鑫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08頁傳票影本）



		


		


		


		


		2萬3870元轉入許宜婷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1頁傳票影本）



		


		103年2月7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2月10日

		轉帳支出

		10萬1271元

		3萬3182元入蕭慶鈴帳戶



		


		


		


		


		2萬8805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5401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3月7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3月10日

		轉帳支出

		16萬1070元

		9萬5177元入蕭慶鈴帳戶



		


		


		


		


		2萬8805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320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4月8日

		轉帳支出

		21萬元

		21萬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4月10日

		轉帳支出

		10萬4454元

		3萬379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73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7370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2531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5月8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5月9日

		轉帳支出

		25萬3520元

		14萬4697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3萬22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7600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6月10日

		轉帳支出

		57萬95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萬8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3萬03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994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4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9月10日

		轉帳支出

		


		2萬8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7230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9月9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9月23日

		轉帳支出

		12萬3431元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103年10月9日

		轉帳支出

		41萬9839元

		24萬5000元「代發薪資」入張晉銘帳戶



		


		


		


		


		10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87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1月5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4年1月9日

		轉帳支出

		13萬2479元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5萬3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141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2月10日

		轉帳支出

		34萬678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6272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8230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3月5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4年3月10日

		轉帳支出

		10萬5204元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9140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4月10日

		轉帳支出

		35萬0809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974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5月6日

		轉帳支出

		22萬元

		22萬轉入張晉銘帳戶



		


		104年5月8日

		轉帳支出

		10萬3229元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716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6月10日

		轉帳支出

		46萬0404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4萬3950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9211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30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7月10日

		轉帳支出

		40萬8634元

		24萬5000元「代發薪資」入張晉銘帳戶



		


		


		


		


		6萬8950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5萬3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7441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30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8月10日

		轉帳支出

		47萬0385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1萬692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6186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30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9月10日

		轉帳支出

		41萬3012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7萬162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3萬2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10月8日

		轉帳支出

		38萬7828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8430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11月10日

		轉帳支出

		46萬6167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1萬4769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4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12月10日

		轉帳支出

		37萬229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4萬560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1月7日

		轉帳支出

		37萬92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5萬3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2月3日

		轉帳支出

		36萬1246元

		24萬5000元「代發薪資」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3月10日

		轉帳支出

		39萬12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4月8日

		轉帳支出

		35萬42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5月10日

		轉帳支出

		42萬42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6月8日

		轉帳支出

		35萬42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7月11日

		轉帳支出

		31萬9246元

		18萬5000元「代發薪資」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5萬3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7月23日將「恒揚法律事務所」遷址至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00號0樓之0。

		


		


		


		




		前次違反律師法案件（本院108年度上易字第894號判決），被害人金永工業有限公司於105年8月10日匯入44萬3440元。

		105年8月10日

		轉帳支出

		35萬7246元（取款條見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3頁影本）

		24萬5000元「代發薪資」入張晉銘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5頁傳票影本）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張瓊華書寫匯款單，見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6頁影本）



		


		


		


		


		2萬8383元「代發薪資」轉入么建鑫聯邦銀行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4頁傳票影本）



		


		


		


		


		2萬2375元「代發薪資」轉入邱喬萱聯邦銀行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7頁傳票影本）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聯邦銀行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8頁傳票影本）



		


		105年9月5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5年9月10日

		轉帳支出

		11萬3034元

		3萬794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10月11日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10月12日

		轉帳支出

		28萬3173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814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105年11月9日

		轉帳支出

		20萬5000元

		20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5年11月10日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2萬0589元轉入許宜婷帳戶。（許宜婷105年11月離職）



		


		105年12月6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5年12月12日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1月5日

		轉帳支出

		23萬元

		23萬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6年1月10日

		轉帳支出

		10萬5497元

		2萬9709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5萬3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2月7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6年2月10日

		轉帳支出

		7萬5749元

		2萬995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3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3月9日

		轉帳支出

		15萬元

		15萬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6年3月10日

		


		


		2萬8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4月7日

		轉帳支出

		23萬元

		23萬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6年4月10日

		


		


		2萬8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4月28日

		轉帳支出

		8萬30元

		2萬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106年5月10日

		轉帳支出

		36萬9849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6萬995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3萬2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6月8日

		轉帳支出

		17萬元

		17萬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6年6月12日

		


		


		2萬3666元轉入么景懷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㈡林欣宜於106年8月3日以其母王秀琴之名義，匯款15萬元

		106年8月4日

		現金支出

		15萬元

		




		㈡林欣宜於106年8月22日，以其母王秀琴之名義，匯款269萬5500元

		106年8月22日

		現金支出

		40萬元

		




		


		106年8月24日

		現金支出

		42萬6500元

		




		


		106年8月28日

		現金支出

		36萬2800元

		




		


		106年8月30日

		現金支出

		39萬5300元

		




		


		106年9月4日

		現金支出

		25萬4900元

		




		


		106年9月11日

		轉帳支出

		35萬863元

		10萬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2萬840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8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9月13日

		現金支出

		33萬5700元

		




		


		106年9月28日

		現金支出

		35萬4000元

		




		㈡林欣宜於106年10月3日，以其母王秀琴之名義，匯款30萬元

		106年10月11日

		轉帳支出

		29萬9863元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2萬840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8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現金提領

		24萬9000元

		




		


		106年11月6日

		現金支出

		35萬元

		5萬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106年11月10日

		


		


		2萬192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12月11日

		轉帳支出

		9萬6000元

		2萬995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㈠鈦立公司吳文超於107年1月4日匯款234萬4500元

		107年1月5日

		現金支出

		41萬3500元

		




		


		107年1月10日

		轉帳支出

		47萬2724元

		9萬743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由張瓊華臨櫃辦理，本院前審卷二第145頁）



		


		


		


		


		3萬1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7年1月15日

		現金支出

		39萬5000元

		




		


		107年1月29日

		現金支出

		36萬4500元

		




		


		107年2月12日

		轉帳支出

		49萬3124元

		6萬243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由張瓊華臨櫃辦理，本院前審卷二第145頁）



		


		


		


		


		3萬0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現金提領37萬7800元



		


		107年3月5日

		現金支出

		30萬元

		




		


		107年3月12日

		轉帳支出

		5萬3363元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3萬09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585元。（么建鑫107年4月離職）



		


		107年3月19日

		轉帳支出

		6萬2461元

		6萬243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1124元。



		


		107年4月10日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124元。



		


		107年4月23日

		轉帳支出

		5萬6326元

		5萬629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107年5月10日

		轉帳支出

		7萬8842元

		5萬6355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956元。



		


		107年6月8日

		轉帳支出

		9萬1872元

		5萬6355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1084元。



		


		107年7月10日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700元。（邱喬萱107年7月離職）



		


		107年7月31日被告前案違反律師法案件（臺中地檢署106年度偵字第18530號）偵查終結。107年8月21日起訴繫屬為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2620號案件（即本院108年度上易字第894號判決）。張晉銘與蕭慶鈴交惡之後，張晉銘將本帳戶存摺印章交還蕭慶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更一字第46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晉銘







選任辯護人  康春田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

易字第203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5413、34541、37426號、110

年度偵字第5182、296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後，經最高

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如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除已確定部分外，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張晉銘犯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罪，各處如附

表一編號1、2所示之刑及沒收。

其他上訴（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詐欺取財部分）駁回。

　　事　實

一、張晉銘與蕭慶鈴素有交情，而蕭慶鈴於民國92年間取得律師

    證書，於93年加入臺中律師公會，94年8月3日於自宅「臺中

    市○區○村○路000巷00號」設立恒揚法律事務所（統一編號00

    000000）。依律師法第21條第1項規定，蕭慶鈴律師在同一

    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即臺中市不得再設立事務所，亦不得另

    設其他名目之事務所，張晉銘遂遊說蕭慶鈴在臺中市另成立

    一個營業據點，由張晉銘擔任法務長以拓展營業，故❶由蕭

    慶鈴出面於95年9月29日起承租臺中市○區○○路○段00000號0

    樓之0做為辦公室，蕭慶鈴配合於95年9月29日去該大樓一樓

    之「聯邦銀行文心分行」開設「恒揚法律事務所蕭慶鈴、00

    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

    張晉銘自96年2月間，經徵得蕭慶鈴同意，在臺中市○區○○路

    ○段00000號0樓之0懸掛「恒揚法律事務所」招牌（下稱文心

    路事務所）（文心路事務所未向臺中律師公會通知登記），

    張晉銘對外以恒揚法律事務所法務長名義，招攬法律顧問契

    約、非訟等業務，如遇訴訟案件，則轉介給蕭慶鈴律師承辦

    並按件計酬，其餘部分均由張晉銘承辦，文心路事務所經營

    成本（員工薪資及水電租金等）均由張晉銘負責。蕭慶鈴律

    師並將上述恒揚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之存摺、大小章交付

    給張晉銘使用。後因文心路事務所經營不佳，❷張晉銘97年3

    月間將事務所遷移到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下稱育德路

    事務所），要求蕭慶鈴將「臺中市○區○村○路000巷00號」正

    確之律師事務所地址一併遷移過來，蕭慶鈴同意向國稅局申

    報事務所扣繳地址移到「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97年3

    月21日蕭慶鈴律師配合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方

    法院）申請設立登錄新的地址為上述「臺中市○區○○路000號

    1樓」，然蕭慶鈴律師事實上仍在臺中市○區○村○路000巷00

    號自家經營律師業務。❸嗣張晉銘又認為有遷移事務所必要

    ，105年7月間由蕭慶鈴律師出面承租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00

    號0樓之0（下稱市政路事務所）給張晉銘使用。然蕭慶鈴律

    師始終未向國稅局、律師公會、臺中地方法院陳報事務所地

    址遷移到上述市政路地址。張晉銘經營上述❶❷❸地點之事務

    所，先後雇用么建鑫（原名：么景懷，下稱么建鑫）、邱喬

    萱、許宜婷、張瓊華、林欣宜、施婉儀等人擔任員工。張晉

    銘支領月薪新臺幣(下同)24萬5000元的所長薪水（偶有增減

    仍維持20餘萬元上下薪水），另對蕭慶鈴律師出庭部分按件

    計酬，給予一個月2萬至10餘萬元不等的報酬。詎張晉銘竟

    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各別犯意，而為下

    列犯行：

　㈠「鈦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鈦立公司)係張晉銘開發之法律

    顧問契約客戶，緣106年底有前員工林釗永在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對鈦立公司提出給付退休金之民事訴訟，依法先進行

    勞資糾紛強制調解。張晉銘明知無提起假扣押及侵權行為民

    事訴訟履約之真意，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

    之犯意，於107年1月3日至鈦立公司，向鈦立公司代表人吳

    福仁之子吳文超佯稱：可以對該前員工林釗永提出假扣押之

    聲請及侵權行為之訴訟，並用此方式來反制林釗永云云，致

    使吳文超不疑有他，而於同日書立委託事項為「1.就為林釗

    永請求損害賠償相關案件委任事務所辦理民事一審訴訟及保

    全程序2.就為林釗永請求鈦立公司給付退休金委任一審訴訟

    」之「委任契約書」乙份，鈦立公司並於107年1月4日匯款2

    34萬4500元、107年1月19日補匯6000元，共計匯235萬0500

    元至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內。張晉銘僅將「給付退休金之

    訴」勞資調解與訴訟（107年度勞訴字第2號給付退休金等民

    事事件）部分，轉介給蕭慶鈴律師處理，並從上述235萬050

    0元中取出5萬元付給蕭慶鈴律師，由蕭慶鈴擔任民事被告（

    鈦立公司）之訴訟代理人。但張晉銘承諾要對前員工林釗永

    提出之損害賠償訴訟及假扣押，均未辦理。107年9月21日一

    審民事判決鈦立公司敗訴，應支付321萬8798元及利息給林

    釗永，107年10月26日判決確定後，吳文超檢視全部過程，

    發覺有異，向張晉銘詢問，張晉銘推說擔保金都在法院裡，

    吳文超再經向法院查詢，方知悉張晉銘並未提出對林釗永之

    假扣押及侵權行為之民事訴訟，至此方知受騙，張晉銘則因

    此獲得230萬0500元之不法利益（至於辦理假扣押違反律師

    法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確定，非本院審

    理範圍）。　　　

　㈡林欣宜曾經短暫於上述❷文心路事務所工作，認識張晉銘。緣

    林欣宜之父林純列（起訴書誤載為林烈純）與昌慶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昌慶公司）、黃耀煌、趙介民之間有鉅額債

    務糾紛，故林欣宜乃於106年8月2日前往❸市政路事務所向張

    晉銘諮詢，張晉銘明知無提起請求返還價金、請求損害賠償

    民事訴訟履約之真意，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

    財之犯意，向林欣宜佯稱可以提起2件民事訴訟，另承諾協

    助處理林純列債權債務。後於106年8月2日由張晉銘開2張「

    恒揚法律事務所請款單」向林欣宜要錢，第1張「督促程序-

    委任費35,000元、保全程序-擔保金2,000,000元、保全程序

    -法院執行費及事務相關費用88,000元、保全程序-委任費60

    ,0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暫定案由:請求返還價金）232,

    0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暫定

    案由:請求損害賠償500萬）50,5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

    000元」小計2,585,500元，第2張「調解、協商程序-委任費

    200,000元、事務規費60,000元」小計260,000元，2張費用

    總計2,845,500元。林欣宜於106年8月2日與張晉銘簽訂委任

    契約書，委託事項為「就為林純列向昌慶公司請求返還價金

    等案委任事務所聲請執行法院相關流程及協商」「訴訟、車

    馬、郵規、個案費用另計」，註記「請於106.8.3將定金壹

    拾伍萬正電郵入事務所帳號、其餘款項於106.8.20前電匯完

    成」，林欣宜不疑有他，陷於錯誤而簽立委託書，並於106

    年8月3日、22日及同年10月3日，以其母王秀琴之名義，陸

    續匯款15萬元（定金）、269萬5500元及30萬元，共314萬55

    00元至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內。張晉銘於取得該等款項後

    ，並未為林欣宜提起上述兩件（請求返還價金、請求損害賠

    償）民事訴訟，一共詐得40萬25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232,

    0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50,500元+

    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40萬2500元）。嗣因林欣宜聯絡

    不上張晉銘，於107年底前往❸市政路事務所詢問時，發現人

    去樓空，林欣宜方知受騙（至於辦理假扣押違反律師法部分

    ，業經本院前審判決不另為無罪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㈢（業經判決確定，略）　　　　

　㈣（詳後述無罪部分）

　㈤（業經判決確定，略）

二、案經釱立公司、林欣宜訴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

    起訴。

　　理　 由

壹、程序及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院更審審理範圍：

　　被告張晉銘（下稱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原審以111年度

    易字第203號判決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

    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本院前審以113年度上易字第80號

    判決認被告部分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及諭知相關之

    沒收（即該判決事實一㈠、㈡、㈣、㈤部分），部分犯行則無從

    證明，不另為無罪諭知（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㈣關於

    被告辦理假扣押案件而違反律師法部分及部分詐欺金額不能

    證明）或另為無罪之諭知（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部分），

    被告不服，再就本院前審判決有罪部分（即事實一㈠、㈡、㈣

    、㈤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是事實一㈢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

    決駁回上訴而告確定；嗣由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753

    號判決駁回前審判決事實一㈤關於罪、刑及沒收部分之上訴

    ，僅撤銷本院前審判決事實一㈠、㈡、㈣關於罪、刑及沒收部

    分，是本院前審判決事實一㈤部分之罪、刑及沒收部分，業

    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而告確定，本院僅就最高法院撤銷發回

    ，關於本院前審判決事實一㈠、㈡、㈣有罪部分予以審理，先

    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

    。查證人許柏智、邱冠瑋、張育銜於警詢所為之陳述，屬被

    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經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

    準備程序時主張不得作為證據（本院卷第129頁），且核無

    得例外有證據能力之情形，故上揭證人於警詢所為之陳述，

    無證據能力。

　㈡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

    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

    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

    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

    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其立

    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

    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詰問或未聲明異議，基於證

    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

    原則，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例外擁有證據能力。除上述

    外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供述證據，經本院於審理程序時當庭

    提示而為合法調查，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

    序時均同意具有證據能力等語（本院卷第129頁），本院審

    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取證之瑕疵或其他違法不當

    之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認有證據能力。 　

　㈢又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而為之規範，本案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復無證據證明係

    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均

    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

    此部分之證據能力亦未爭執，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㈣至證人么建鑫未經具結之證言，本院未引為裁判基礎，自無

    庸贅述其證據能力有無之問題，附此敘明。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事實一㈠部分：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並辯稱：鈦立公司匯入款

    項都是入事務所帳戶，不是匯入我個人帳戶，簽約完成後，

    就是法務部門么建鑫該處理的，不是我該做的。107年1月3

    日這個日期我沒有特別注意，我有跟張瓊華去鈦立公司拿資

    料，但張瓊華沒有下車，只有我下車，我是跟吳福仁拿文件

    資料，也有見到吳文超講過話，我去不只一次，我沒有講到

    訴訟、扣押的事。給付退休金之訴一審敗訴後，我並沒有向

    吳文超說錢（假扣押擔保金）在法院了，他是打電話來問為

    何訴訟沒有上訴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訴訟案件進來

    是交給蕭慶鈴律師做，擔保金該退還部分，因為錢是匯款到

    恒揚的帳戶裡面，已經支付員工薪水，沒有證據證明錢是流

    向被告，請為被告無罪判決等語。經查：

　㈠106年底，鈦立公司之前員工林釗永，委託陳秉榤律師向鈦立

    公司提出「請求給付退休金279萬0805元」之民事訴訟，106

    年12月4日經彰化地院裁定補費（本院前審卷二第369頁），

    而林釗永補費之後，先進行強制調解，彰化地院先分「106

    年度彰暫調第202號」字號進行調解，起訴狀影本先送達民

    事被告鈦立公司。鈦立公司後於106年12月22日與恒揚法律

    事務所簽訂常年法律顧問契約，約期3年，收費7萬2000元，

    有常年法律顧問聘任書影本可證（原審卷一第153頁，108年

    度他字第1720號卷第73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證人吳文超（鈦立公司代表人吳福仁之子）於原審中證述稱

    ：107年1月3日，是張晉銘、張瓊華及一位女性助理，一起

    至鈦立公司，與我一起討論簽署107年1月3日委任契約書，

    張晉銘來我們公司討論案情的時候，他說可以「以案制案」

    ，我們可以告林釗永一些損害賠償，去扣押他一些損害金額

    ，來阻止他繼續向我們提告，用這個方式使對方撤告，向林

    釗永施壓，讓他知難而退。當天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看到蕭律

    師等語（原審卷二第381至397頁）。吳文超於同日（107年1

    月3日）書立委託事項為「1.就為林釗永請求損害賠償相關

    案件委任事務所辦理民事一審訴訟及保全程序。2.就為林釗

    永請求鈦立公司給付退休金委任一審訴訟」之「委任契約書

    」乙份（108年度他字第1720號卷第67頁；109年度偵字第34

    541號卷第17頁）。簽約之後，鈦立公司於107年1月4日匯款

    234萬4500元、107年1月19日補匯6000元，共計匯235萬0500

    元，至上述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內（本院前審卷一第402

    頁）。蕭慶鈴律師於原審中具結證稱：這份鈦立公司與恒揚

    法律事務所之委任契約書，我之前沒有見過，我是案發之後

    閱卷才看到的等語（原審卷二第277至278頁）。

　㈢證人吳文超（鈦立公司代表人吳福仁之子）於原審中證述稱

    ：我本來就與恒揚法律事務所有法律顧問契約，本來就有法

    律顧問費用。這次委任事項內容記載「一、就為向林釗永請

    求損害賠償相關案件委託事務所民事一審訴訟及保全程序。

    二、就為向林釗永請求鈦立公司給付退休金委任民事一審訴

    訟。」，「一」的部份是鈦立公司要對林釗永提出請求損害

    賠償的民事一審訴訟和保全程序，保全程序是要對林釗永提

    出假扣押，附帶在損害賠償案件裡面，讓他心生壓力。「二

    」的部份是林釗永已經對鈦立公司提起給付退休金的民事訴

    訟，總金額就是一筆金額，我就匯這筆金額進去等語（原審

    卷二第381至397頁）；這個訴訟案件所做出的書狀內容或答

    辯方向，實際是跟被告說的，當時聲請假扣押的建議是被告

    向我提出來的，這個案件從頭到尾我都沒有遇到律師，我接

    觸到專業團隊的頭，都只有被告，被告說這個案子很簡單，

    我們可以用A案壓B案，他直接講出來，被告跟我分析說林釗

    永跟我告多少賠償金額，我就把我的損失計算到多少幅度，

    跟他幾乎接近，甚至高過他要求的損害賠償金額的話，來做

    為他的壓力，可是相對越多的金額，要擔保的金額就越高，

    這些話都是被告跟我講的，在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這種方

    式等語（原審卷二第391至393頁）。

　㈣證人么建鑫於109年9月28日檢察官偵訊中具結證稱：鈦立公

    司跟前員工涉訟，我把這件事跟被告說，被告就跟張瓊華跟

    鈦立公司洽談這件事並簽約等語（108年度他字第4939號卷

    第675頁；於原審審理證稱：當初我跟鈦立公司是簽法律顧

    問而已，在簽法律顧問的同時，他有提到他有訴訟案件，我

    回來之後就交給被告去做聯繫，為何委託書會寫辦理民事一

    審訴訟及保全程序部分，是被告與張瓊華後續去找鈦立公司

    簽立的等語（原審卷一第587頁）。被告於110年3月12日檢

    察官偵訊中供稱：我有到鈦立公司簽署一份委任契約書，是

    么建鑫先去接洽，談好之後，我去簽立的。張瓊華開車帶我

    去，她車子停在外面等語（他字第5366號卷第138頁）。是

    證人么建鑫負責僅有簽訂法律顧問契約，至於要對前員工提

    起訴訟及假扣押，確為被告所建議，應可認定。

　㈤鈦立公司被訴請求給付退休金部分，被告確有轉介給蕭慶鈴

    律師處理，彰化地方法院107年1月16日進行「106年度彰暫

    調字第202號」調解，（聲請人-勞方）林釗永、陳秉榤律師

    及（相對人-雇主）鈦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吳福仁、蕭慶鈴

    律師都有到場，但調解不成立（民事報到單影本、調解期日

    筆錄，附於108年度他字第1720號卷第31至33頁）。彰化地

    院107年1月19日將上述請求給付退休金訴訟，分案為「107

    年度勞訴字第2號」，續由蕭慶鈴律師擔任鈦立公司之訴訟

    代理人，107年9月7日民事一審言詞辯論終結，107年9月21

    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7年度勞訴字第2號民事判決，主文「

    被告（鈦立公司）應給付原告（林釗永）新臺幣3,218,798

    元，及自民國107年6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被告（鈦立公司）應提繳新臺幣231,639元至原告（

    林釗永）之勞工退休金帳戶。原告（林釗永）其餘之訴駁回

    。」，鈦立公司大部分敗訴，惟鈦立公司並未上訴，該民事

    事件於107年10月22日判決確定（判決列印於本院前審卷二

    第67頁、確定證明書影本於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49頁

    ）。

　㈥證人么建鑫於109年9月28日檢察官偵訊中供後具結稱：鈦立

    公司原本是我認識的客戶，鈦立公司與前員工涉訟，我把這

    件事跟被告說，被告就跟張瓊華去跟鈦立公司洽談這件事並

    簽約，當時被告有跟鈦立公司收一筆擔保金，後來沒有執行

    假扣押，後來我幫鈦立公司去跟彰化地院查詢，發現被告並

    無進行假扣押。我離職後，吳文超才跟我說他有付這一筆假

    扣押的費用等語（108年度他字第4939號卷第675頁）。

　㈦蕭慶鈴律師於原審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稱：給付退休金案件

    我有拿到完整的資料，但是關於保全程序與損害賠償訴訟，

    我就不知道等語（原審卷二第270至271頁）；證人吳文超於

    原審審理時證述稱：我收到敗訴判決書後，我先打電話找被

    告，被告說叫我再寫1份委任狀，還說可以再審，我那時候

    對被告已經不信任，後續就沒有再找被告。這個官司到一審

    之後，恒揚法律事務所沒有把敗訴的訊息跟我講，等到我收

    到通知都已經超過時間。林釗永這個案件都已經過了上訴期

    ，被告也沒有跟我講，我就去找被告把錢要回來，既然我都

    敗訴了，我就要求被告要把我會給他的這筆假扣押的錢還給

    我，被告說東西（錢）在法院。就是我匯給恒揚法律事務所

    的234萬4500元。被告說法院要擔保金，要押在法院，我跟

    被告要案號，被告也拿不出來，我才打電話去法院，問到底

    有沒有這件損害賠償訴訟，即「鈦立公司為原告、林釗永為

    被告的」，法院說沒有這個案件，我才知道被告在騙我。被

    告當時有跟我說錢在法院，不在他手上，我印象電話中、當

    面都有講等語（原審卷二第384至385、394、397頁）。且經

    原審法院向彰化地方法院查詢，確定106、107年間未有任何

    鈦立公司對林釗永聲請假扣押或提起民事訴訟之分案紀錄（

    原審卷一第331頁彰化地院函覆）。另經查「鈦立股份有限

    公司」在臺中地方法院亦無假扣押及民事訴訟之分案紀錄（

    原審卷一第321頁）。

　㈧吳文超於108年1月2日發存證信函給蕭慶鈴律師即恒揚法律事

    務所（存證信函影本見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143頁）

    。鈦立公司吳福仁於108年1月7日向臺中地方法院提出不當

    得利起訴狀，訴之聲明要求蕭慶鈴律師賠償321萬8798元（1

    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153頁），臺中地方法院分為「10

    8年度訴字第405號」返還不當得利案件。鈦立公司吳福仁另

    於108年初，以蕭慶鈴律師即恒揚法律事務所為相對人，向

    臺中地方法院提出返還不當得利及損害賠償債權之「假扣押

    」裁定聲請，然經臺中地方法院108年2月26日以「108年度

    全字第19號」裁定駁回鈦立公司之聲請（本院前審卷二第81

    頁駁回假扣押之裁定書列印）。刑事部分，108年2月15日鈦

    立公司對蕭慶鈴律師提出詐欺告訴（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

    卷第3頁告訴狀）、108年5月24日追加提告被告（109年度偵

    字第34541號卷第228頁）。上開民事不當得利部分，110年4

    月9日經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405號」民事判決，

    民事被告（蕭慶鈴即恒揚法律事務所）敗訴229萬4500元，

    該案民事被告蕭慶鈴有將該案訴訟告知被告（見本院前審卷

    二第85頁民事判決列印）。蕭慶鈴於該案民事敗訴後提起上

    訴，經本院分為「110年度上字第262號案件」，蕭慶鈴於本

    院民事庭審理期間，110年12月1日與鈦立公司達成調解，蕭

    慶鈴律師給付賠償235萬元（原審卷一第463頁調解筆錄影本

    ）。

　㈨至辯護人雖於本院前審審理時辯稱:請斟酌一審卷一被告手機

    跟蕭慶鈴律師的通訊內容，兩人有就事實一㈠鈦立公司的討

    論案情之紀錄，蕭慶鈴律師不可能對假扣押不知情（見本院

    前審卷二第201頁）。然上開對話僅在討論「給付退休金之

    訴」內容，並沒有提到要對前員工提出損害賠償訴訟或假扣

    押，是此部分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㈩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係被告持有並用於支付其己身、員工

    之薪資，有下列證據可證：　

　⒈證人么建鑫①於檢察官108年8月2日偵訊中具結證稱：我是96

    年去到臺中市○○區○○路○段000號聯邦銀行樓上之恒揚法律事

    務所應徵，我是96年11月間就開始任職，去應徵時就是向被

    告應徵。文心路那邊任職不到三年，只看過蕭慶鈴律師3-4

    次，後來搬到育德路之後，只看過蕭慶鈴律師2-3次。我知

    道有黃紫薰，她是美村南路蕭慶鈴律師那邊行政人員，我不

    認識張郁雯。被告收到民刑事訴訟案件，收回來後會交給蕭

    慶鈴律師做等語（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214頁）；②於

    109年9月28日檢察官偵訊中具結證稱：被告有接洽到訴訟案

    件後，會先彙整相關資料，再由我拿去美村南路交給蕭慶鈴

    。蕭慶鈴收到判決後，再傳真給被告。所有訴訟案件的相關

    文書地址都是在蕭慶鈴美村南路事務所。我在文心路四段時

    ，蕭慶鈴來過兩次，看一下事務所就離開。當有訴訟業務時

    ，被告會交給蕭慶鈴做，蕭慶鈴在事務所沒有任何主導權，

    這個（文心路）事務所的業務都是被告在管理，蕭慶鈴有自

    己的辦公室在美村南路，也有自己的助理，雖然事務所名稱

    都一樣，但是跟被告負責的事務所是分開的。被告這邊主要

    招攬業務是非訟為主，如果有涉及訴訟部分，就會交給蕭慶

    鈴等語（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170頁）；③於原審審理

    時證稱：96年我剛好從前一個事務所離職，張瓊華在人力銀

    行上有看到我的資料，就打電話給我，邀我到恒揚法律事務

    所面試。是被告、張瓊華兩個人面試我。恒揚法律事務所銀

    行帳戶的印鑑章，若不是被告保管就是張瓊華保管。所有員

    工薪資或當事人提存金額要領出，都是被告或張瓊華一同至

    聯邦銀行領出。我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擔任法務，是針對非訟

    事件，被告是擔任法務長，邱喬萱負責行政事務、與當事人

    聯繫，我來面試時，被告有告知恒揚法律事務所的主持律師

    是蕭慶鈴律師，當初面試是在文心路，任職後沒多久因剛開

    幕，蕭慶鈴律師也有到，我當初認知被告、蕭慶鈴是合作關

    係，訴訟案件是會交由蕭慶鈴律師，恒揚法律事務所有兩個

    地方，一個在美村路，一個當初是在文心路，後來到育德路

    ，最後到市政路。在市政路、育德路、文心路時負責人確實

    是被告，蕭慶鈴律師到事務所的次數很少，近10年只見過蕭

    慶鈴律師來過4至5次，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室內有掛蕭慶鈴

    律師執照彩色影本，應該是蕭慶鈴律師給被告的，基本上蕭

    慶鈴律師不會在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訴訟過程的答辯狀、

    呈報狀，會由律師呈報給法院，訴訟部分會由被告去跟蕭慶

    鈴律師談，有時候是被告會去蕭慶鈴律師那邊，或蕭慶鈴律

    師會到我們這邊，或被告跟蕭慶鈴律師應該有先電話講過整

    個案件的狀況，案件彙整完後，由被告寫承辦表或相關資料

    ，再由我交去給蕭慶鈴律師，我送過要訴訟前的資料，提告

    前的事證準備，有轉交過3至4次，我會拿給蕭慶鈴律師本人

    或是助理，沒有被拒收過，也沒有特別跟我詢問為何要給，

    事先都已經講好了，我只是當一個運送的角色等語（原審卷

    一第585至618頁）。

　⒉證人林欣宜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在恒揚法律事務所工作過

    ，那時事務所是在文心路，我沒有到市政路任職過，我任職

    只有幾個月，那時候剛好是恒揚法律事務所開幕，有舉辦開

    幕茶會，蕭慶鈴律師也有到開幕茶會，我在事務所幾乎都是

    在辦公室裡面打電話，有一些客人可能有法律問題，我會把

    這些回報給被告，如果有案件發生的時候，他會去問蕭慶鈴

    律師，他們二個會討論，或他們會直接與客戶聯繫等語（原

    審卷二第356至380頁）。

　⒊證人施婉儀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曾在恒揚法律事務所工作

    ，擔任櫃檯，我工作時恒揚法律事務所位在育德路，我知道

    恒揚法律事務所有蕭慶鈴律師，我有看過蕭慶鈴律師過去育

    德路恒揚法律事務所，只是蕭慶鈴律師平常的辦公地點不在

    我上班的地點（育德路），我知道蕭慶鈴律師有其他的地點

    」「蕭慶鈴律師有時會來（育德路事務所），我不清楚他來

    是做什麼的，但他來沒有約客戶，蕭慶鈴來主要目的是找被

    告，恒揚法律事務所管理財務的人是張瓊華，發放薪水匯款

    的人也是張瓊華等語（原審卷二第398至405頁）。

　⒋證人許宜婷於本院前審審理中證稱：我曾經任職於恒揚法律

    事務所育德路，在育德路事務所是一個一樓店面，招牌叫「

    恒揚法律事務所」，不是「恒揚企業顧問有限公司」，我們

    後來有搬家到市政路，可是沒有多久我就離職了，因為我爸

    生病。我入職是被張瓊華小姐面試的，我進去要做行政的工

    作，寄信、接電話，月薪2萬出。事務所的狀紙是我們法務

    室出來的狀紙，交給我去郵遞。法務室是由么建鑫在管理，

    我只是行政小姐，水電、月租不是我管理的，是張瓊華在管

    理錢，她算是我的上司，事務所水電費是張瓊華拿給我，我

    拿去郵局繳的。我不清楚薪水是誰算出來，可是我知道我每

    個月都會領到薪水。被告的身分是法務長， 我們那時候都

    叫他法務長。我在檢察官偵訊時說都是被告下命令叫么建鑫

    寫這些存證信函的，我只知道么建鑫把信拿給我，然後拿去

    郵局寄，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配合的。我的薪水103年1月是

    2萬3870元，2月是2萬3853元。 那次是因為我去考汽車證照

    ，請假被扣全勤。我要請假考駕照，我是跟張瓊華請假。因

    為張瓊華也是天天來上班。我曾經在育德路跟市政路前後上

    班有3年左右，我在育德路上班時，經常在那邊的同仁有被

    告、么建鑫、邱喬萱、我、張瓊華。我們律師蕭慶鈴，他偶

    爾才會來。我有印象我有吃到尾牙，但我不記得蕭慶鈴律師

    有無參加，我有印象蕭慶鈴有送過我們中秋節禮盒等語（本

    院前審卷二第299至316頁）。

　⒌證人邱喬萱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恒揚法律事務所分工是蕭慶

    鈴擔任律師、被告處理業務、么建鑫處理法務、我是做行政

    ，我任職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期間有勞健保，保在蕭慶鈴律師

    處，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時我有見過蕭慶鈴律師來上班，應該

    有每個月來。蕭慶鈴律師本人打電話來市政路辦公室，問法

    院有什麼樣的問題需要當事人提供，蕭慶鈴律師說的事情，

    如果比較多，由我紀錄下來轉給被告或是么建鑫等語（原審

    卷一第618至633頁）。

　⒍證人張郁雯於檢察官108年8月2日偵訊中具結證稱：我從95年

    間起在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擔任助理至今，我從來不知

    道有育德路恒揚法律事務所，我也沒有去過育德路事務所那

    邊，我們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只有我與黃紫薰，共2位

    助理。我不認識么建鑫、邱喬萱、張晉銘，不認識也沒有見

    過。我們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帳目資料都是使用郵局的

    ，我不知道有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這個帳戶等語（

    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212頁）。

　⒎證人蕭慶鈴律師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

    心分行帳戶我交付被告保管，當時的想法是因為有一些法律

    顧問或是有一些案子可以用這個帳戶去匯，有同意被告可以

    用這個帳戶收取法律顧問與某些訴訟的費用，我沒有想太多

    ，基於信任，就一直放在被告那邊，收多少再轉給我，我沒

    有特別去看，如果有訴訟案件或是法律顧問的錢，被告就會

    匯給我，匯多少也是被告算給我的等語（原審卷二第249頁

    以下、第262頁）。　

　⒏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資金流向，詳如附表二所

    示。

　⒐亦係被告不斷指揮張瓊華臨櫃提款或匯款，提款單或匯款單

    上常常出現「張瓊華」簽名（本院前審卷一第517、520、52

    3、526、529、540、550、553、559頁）。而張瓊華在事務

    所職稱為「法務長特助」，直接聽命於被告（原審卷二第29

    7頁）。

　⒑綜上互核，可知證人么建鑫、邱喬萱、施婉儀、林欣宜等人

    ，應均係受被告雇用之員工；至於張郁雯、黃紫薰則係蕭慶

    鈴律師在美村南路事務所雇用之員工。而恒揚聯邦文心分行

    帳戶係被告持有並用於支付其己身、員工么建鑫、邱喬萱、

    施婉儀、林欣宜等之薪資，亦可認定。

　恒揚法律事務所原係蕭慶鈴設立，蕭慶鈴嗣後與被告合作，

    由被告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幫蕭慶鈴招攬法律顧問、非訟

    案件及訴訟案件，訴訟案件則交由蕭慶鈴處理等情，有下列

    證據為證：

　⒈證人蕭慶鈴律師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恒揚法律事務所是我設

    立的事務所，被告是設立事務所之前認識的一位大哥，設立

    事務所之後，被告說要跟我合作，我覺得和被告算是非典型

    契約關係，我知道被告自稱是法務長，被告最主要是幫我招

    攬法律顧問，如果有訴訟案件也會介紹給我，被告介紹訴訟

    案件，不限於事務所已經有簽訂法律顧問的對象，被告一般

    都是口頭回報，不管是不是本來有擔任法律顧問的，我不會

    特別再去簽委任狀，我有承租市政路事務所，被告有說要租

    一個辦公室，方便人員可以在那邊，00-00000000這支電話

    是我申請的，是被告叫我申請，也是被告叫我移機的，事實

    上是事務所在使用，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我交

    付被告保管，當時的想法是因為有一些法律顧問或是有一些

    案子可以用這個帳戶去匯，有同意被告可以用這個帳戶收取

    法律顧問與某些訴訟的費用，我沒有想太多，基於信任，就

    一直放在被告那邊，收多少再轉給我，我沒有特別去看，我

    與被告的清算就是聽被告片面口頭向我報告，不會跟被告核

    對書面資料等語（原審卷二第249至287頁），佐以卷附臺中

    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0399號存證信函、聯邦商業銀行108年1

    2月5日聯銀字第1081205001號函、聯邦商業銀行109年3月3

    日聯業管（集）字第109103107624號函、聯邦商業銀行108

    年9月9日聯業管（集）字第10810348025號函附恒揚事務所

    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開戶資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

    灣南區電信分公司臺中營運處第一服務新108年12月3日一服

    密字第1080000093號函附00-00000000號電話申裝及退租申

    請書、用戶基本資料（108年度他字第4939號卷第545至547

    頁，108年度他字第1720卷第271至277、353至361頁，109年

    度偵字第34541卷第79至87、109頁，原審卷一第513頁），

    可認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市政路事務所及市

    ○路○○○○○○00000000000號電話，確均由蕭慶鈴律師所申辦或

    租用。

　⒉證人么建鑫於偵查中證稱：被告跟蕭慶鈴是合作關係，蕭慶

    鈴把恆揚法律事務所的名義借給被告，他們之間有對價關係

    ，每個月被告需要負擔費用給蕭慶鈴。蕭慶鈴把恆揚法律事

    務所名義借給被告，被告再用恆揚法律事務所名義去招攬業

    務。被告曾將恆揚法律事務所的稅籍設在育德路0號、文心

    路四段0號0或0樓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25413號第32頁）

    ；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擔任法務，是針

    對非訟事件，被告是擔任法務長，邱喬萱負責行政事務、當

    事人聯繫，我面試時被告有告知恒揚法律事務所的主持律師

    是蕭慶鈴律師，當初面試是在文心路，任職後沒多久因剛開

    幕，蕭慶鈴律師也有到，我當初認知被告、蕭慶鈴是合作關

    係，訴訟案件是會交由蕭慶鈴律師，恒揚法律事務所有兩個

    地方，一個在美村路，一個當初是在文心路，後來到育德路

    ，最後到市政路，在市政路、育德路、文心路時負責人確實

    是被告，蕭慶鈴律師到事務所的次數很少，近10年只見過蕭

    慶鈴律師來過4至5次，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室內有掛蕭慶鈴

    律師執照彩色影本，應該是蕭慶鈴律師給被告的，基本上蕭

    慶鈴律師不會在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訴訟過程的答辯狀、

    呈報狀，會由律師呈報給法院，訴訟部分會由被告去跟蕭慶

    鈴律師談，有時候是被告會去蕭慶鈴律師那邊，或蕭慶鈴律

    師會到我們這邊，或被告跟蕭慶鈴律師應該有先電話講過整

    個案件的狀況，案件彙整完後，由被告寫承辦表或相關資料

    ，再由我交去給蕭慶鈴律師，我送過要訴訟前的資料，提告

    前的事證準備，有轉交過3至4次，我會拿給蕭慶鈴律師本人

    或是助理，沒有被拒收過，也沒有特別跟我詢問為何要給，

    事先都已經講好了，我只是當一個運送的角色等語（原審卷

    一第585至618頁）。

　⒊證人林欣宜於偵查中證稱：我曾在恒揚企業顧問有限公司任

    職，102年進去公司，105年10月間離職，擔任行政助理。我

    受雇於被告，我認識的老闆是被告，也是被告應徵我的，薪

    水也是被告給的。我曾在恒揚法律事務所任職，剛開始在育

    德路後來搬到市政路那邊，我擔任行政人員負責到郵局寄信

    。我只認識被告、么建鑫、邱喬萱，邱喬萱跟么建鑫是我同

    事，他們也是受雇於被告等語（108年度交查字第202卷第39

    1至397頁）。

　⒋至證人邱喬萱、張瓊華所為證詞，核與上開事證不符，應係

    事後維護被告之詞，不足採信。　

　綜合上開證人之證詞及卷證資料，被告收取230萬0500元對價

    然未履行提出訴訟及假扣押之服務，可見被告自始即無履約

    之真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價金或款項，屬於「履約

    詐欺」型態。而蕭慶鈴律師在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4

    05號民事訴訟中，承認接受被告指派「彰化地方法院107年

    度勞訴字第2號給付退休金案件」之一審律師費用為5萬元，

    扣除5萬元律師費，被告其餘取得即係詐欺所得230萬0500元

    （235萬0500元－5萬元＝230萬0500元）。是被告所辯，均係

    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二、事實一㈡部分：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並辯稱：我跟林欣宜有簽

    了契約書，林欣宜314萬5500元確實有匯入聯邦銀行帳戶，

    但錢不是我拿的；與林欣宜簽委任契約書時，么建鑫、邱喬

    萱都在場，林欣宜父親的案子其實裡面夾雜10幾個案子，相

    對人都不一樣，法務室算出來15%就是300多萬元，法務室都

    有提出工作完成的紀錄。民事訴訟委任費6萬、6萬元的單子

    ，這張請款單的費用沒有進來。我只記得向林欣宜請款2張

    ，1張錢有進來，法務室開始做且有工作紀錄，但另1張錢沒

    有進來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不是收錢沒辦事，

    林欣宜案件訴訟高達17件，好幾件被告有參與，訴訟本來就

    是有勝敗，不能歸責於辦理的人。錢都是匯款到恒揚的帳戶

    裡面，不應該是被告去退還等語。經查：

　㈠林欣宜係106年8月2日至❸市政路之恒揚法律事務所，與被告

    簽訂委任契約書，手寫筆跡委託事項為「就為林純列向昌慶

    公司請求返還價金等案委任事務所聲請執行法院相關流程及

    協商」「訴訟、車馬、郵規、個案費用另計」「請於106.8.

    3將定金壹拾伍萬正電郵入事務所帳號、其餘款項於106.8.2

    0前電匯完成」（影本於原審卷一第523頁）。證人林欣宜於

    原審審理中證稱：我爸爸林純列與昌慶公司有一張跳票，合

    約沒有履行，那筆金額很大，我想要幫我爸爸請求返還，那

    時候我爸爸已經生病是植物人，我就委託恒揚法律事務所。

    106年8月2日簽立時，在場的還有我媽媽、弟弟。當時張晉

    銘說這個案子可以用法律的方式進行，跟我們說可以用法院

    訴訟程序與假扣押程序等等，告訴我們可以怎麼做，才會簽

    立這份合約書。是在市○路000號0樓之0簽約的。當天事務所

    內有被告、張瓊華、邱喬萱在場，蕭慶鈴律師當時不在場。

    當天講到訴訟及假扣押部分，我們有說我們沒有錢，被告還

    建議我們一些借錢的方式，所以我媽媽那時還拿房子去借錢

    出來等語（原審卷二第356至380頁）。證人林欣宜清楚證述

    係向被告諮詢，並與被告簽約，當時並無蕭慶鈴律師參與。

    而蕭慶鈴律師於原審中具結稱：這份林欣宜與恒揚法律事務

    所之委任契約書，我之前沒有見過，我是案發之後閱卷才看

    到的等語（原審卷二第277至278頁），與林欣宜證述相符，

    此部分事實，應可認定。　

　㈡106年8月2日被告開2張請款單，向林欣宜要錢，第1張為「督

    促程序-委任費35,000元、保全程序-擔保金2,000,000元、

    保全程序-法院執行費及事務相關費用88,000元、保全程序-

    委任費60,0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暫定案由:請求返還價

    金）232,0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民事訴訟-裁判

    費（暫定案由:請求損害賠償500萬）50,500元、民事訴訟-

    委任費60,000元」小計2,585,500元，第2張為「調解、協商

    程序-委任費200,000元、事務規費60,000元」小計260,000

    元，總計2張是合計2,845,500元（以上見109年度偵字第345

    41號卷第71至73頁），以上開單範圍就包提起2件民事訴訟

    ，1件暫定為「請求返還價金」，另1件暫定為「請求損害賠

    償500萬元」。

　㈢林欣宜以母親王秀琴名義，於106年8月3日、22日及同年10月

    3日，陸續匯款15萬元、269萬5500元及30萬元，共314萬550

    0元至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109年度偵字第

    34541號卷第77頁匯款單影本）。證人林欣宜於原審審理中

    證稱：當初是為了假扣押而匯款300多萬，因為被告說之後

    法院可以將這些錢返還給我們，連同訴訟相關費用都可以跟

    對方追討回來，所以我們才會一口氣匯款300多萬元，不可

    能為了委任，佣金就匯了300多萬元等語（原審卷二第368頁

    ）。被告開單請款上就寫明「保全程序-擔保金2,000,000元

    」，是林欣宜匯款314萬5500元中大部分屬擔保金，非被告

    所辯「事前佣金300多萬元」。

　㈣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係被告持有並用於支付其己身、員工

    之薪資，業如前述，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錢非被告收取使用

    等語，不足採信。

　㈤律師費及裁判費402,500元（232,000元+60,000元+50,500元+

    60,000元＝402,500元）履約詐欺部分：

　　被告於106年間開單向林欣宜索討律師費及裁判費，並陳稱

    要提起「請求返還價金」「請求損害賠償」2件民事訴訟，

    惟直至被告市政路事務所結束營業為止，被告均未提出這2

    件訴訟，可見被告一開始簽訂契約時即決意不履行而無履約

    真意，此40萬2500元應屬詐欺不法所得（民事訴訟裁判費23

    2,0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50,500

    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40萬2500元）。

三、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

    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情形：

一、按刑法上詐欺罪之成立，須以行為人自始基於不法所有意圖

    ，以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或得財產上之不法利益，

    始能構成。一般而言，詐欺行為往往具有民事契約之客觀形

    式，主觀上不法所有之意圖則深藏於行為人內心之中，不易

    探知，故刑事詐欺犯罪與民事債務不履行之界線常常模糊難

    以釐清，犯罪人亦容易以此托詞卸責。即便如此，從吾人一

    般生活經驗研判，尚非不能將此隱藏於「民事債務不履行背

    後」的詐欺行為，依其手法區分為二：其一為「締約詐欺」

    型態，即被告於訂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相對人對締約

    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對價上顯

    失均衡之契約；另一形態則為「履約詐欺」，乃行為人於訂

    立契約之際，即欠缺對待給付之能力或資格，或自始即抱持

    無履約之真意，而將對方之給付據為己有。此種詐欺行為的

    主要內涵實為告知義務之違反（蓋從誠信契約之角度而言，

    當事人履約或為對待給付之誠意及能力均為他方當事人締約

    與否或為相對給付時首應考量之因素），換言之，詐欺成立

    與否的判斷，應偏重行為人取得他方給付後之作為，以其事

    後之作為反向判斷行為人取得財物或利益之始，是否即欠缺

    履約能力或抱持將來不履約之故意。

二、被告明知無提起民事訴訟而履約之真意，卻建議吳文超、林

    欣宜提起民事訴訟，收取款項，事後竟未提出任何民事訴訟

    ，亦拒不將款項返還吳文超、林欣宜，屬於履約詐欺類型。

    故核被告於事實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

    欺取財罪。

三、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分論併罰。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原判決未詳予勾稽上情，逕為被告無罪之判決，自有未當，

    應由本院將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獲取利益，

    僅為圖一己私利，詐欺他人而獲取鉅額款項，甚為不該。又

    否認犯行，固屬被告不自證己罪之權利，然非謂被告因此即

    可恣意虛構事實，倘被告有逾越單純否認犯行、刻意編織謊

    言而浪費司法資源之行為，法院自能採為量刑之基礎。就本

    案而言，本案被告之辯解與卷內其餘事證顯有齟齬且悖於常

    理，均已如前述，足信被告犯後未能面對犯行，仍試圖矯詞

    卸責，犯後態度實非良好，亦未見悔意，酌以被告迄未與被

    害人2人成立和解稍事賠償被害人2人所受損失，參以被告之

    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2人所受之損害，暨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稱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

    第301頁）、被害人2人對被告量刑之意見等刑法第57條所列

    之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刑。又數罪

    併罰之案件，於審判中，現雖有科刑辯論之機制，惟尚未判

    決被告有罪，亦未宣告其刑度前，關於定應執行刑之事項，

    欲要求檢察官、被告或其辯護人為充分辯論，盡攻防之能事

    ，事實上有其困難，且經上訴後，其中一部分撤銷改判，一

    部分因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而駁回者，向來不合併定其應

    執行之刑，而應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

    察署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是關於數罪併罰

    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

    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

    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依此

    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

    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

    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刑事大法庭裁定參照）。依上開說明

    ，基於保障被告聽審權，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爰就被告所

    犯各罪為宣告刑之諭知，而暫不定其應執行之刑，附此敘明

    。

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

    ，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分

    別定有明文。

　㈡事實一㈠部分，詐欺取財230萬0500元之不法利益；事實一㈡部

    分，詐欺取財40萬2500元；以上並未扣案，亦未實際發還被

    害人，且無過苛調節條款之適用，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事實一㈠、㈡部分，另涉犯修正前律師法第法

    第48條第1項之未取得律師資格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等

    語（至於辦理假扣押違反律師法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不

    另為無罪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經查：

　⒈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規定：「無律師證書，意圖營利而辦理

    訴訟事件者，除依法令執行業務者外，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金。」依其立法意旨，其

    所欲保護之法益在於司法威信之維護及人民權益的保障。所

    謂「訴訟事件」，是指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辦理訴

    訟事件，雖不僅限於民、刑事及行政訴訟於法院繫屬後各審

    的審判程序，亦包含起訴前階段（刑事案件並包括偵查階段

    ）與訴訟相關之行為。而此行為依其文義及立法目的解釋，

    自須以一般律師處理訴訟事件時通常從事之業務為限，例如

    書狀撰擬、出庭辯論等與進行民、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相關

    之行為。

　⒉本件依公訴意旨及本院前審判決事實欄一㈠、㈡之記載，係以

    被告明知自己沒有律師資格，不能建議公訴意旨及本院前審

    判決事實欄一㈠、㈡所示客戶提出民事訴訟，也不能承接民事

    訴訟，仍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佯稱可以提起民事訴訟，致

    使該等客戶不疑有他，陷於錯誤，而簽訂包含委任辦理該等

    民事訴訟案件之委任契約書，並匯款至被告所經營之恒揚法

    律事務所申設之聯邦商業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但被告均未

    提起上開民事訴訟，而認其有違反律師法第127條之行為。

    惟被告僅向客戶提供可以提起民事訴訟之建議，並未提起上

    開民事訴訟，公訴意旨及本院前審判決事實欄一㈠、㈡復未記

    載被告有何提起上開民事訴訟事件之相關訴訟行為，則被告

    所為，與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規定之「辦理訴訟事件」之客

    觀構成要件尚屬有別。　　

三、被告此部分應屬不能證明，惟此部分與經本院論罪科刑事實

    欄一㈠、㈡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爰不另為無罪之

    諭知。　　

陸、無罪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詐欺取財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緣「雨佳有限公司」（下稱雨佳公司）於10

    3年10月間，欲向「永曜布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起訴書誤

    載為永耀布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曜公司)提起請求

    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遂透過被告之介紹而委任蕭慶鈴為訴

    訟代理人。然被告卻於103年11月6日前某日，至雨佳公司向

    其實際負責人鄭永福（其妻為雨佳公司之代表人范裕彩）佯

    稱：可以同時對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裁定，相關聲請費用為

    保全程序擔保金134萬元、保全程序法院執行費及事務相關

    費用25萬2000元及保全程序委任費6萬元，共165萬2000元云

    云，並提供該帳戶予鄭永福匯款，致鄭永福信以為真而應允

    之，被告隨即以傳真方式發送記載有前揭165萬2000元費用

    及「民事一審法院裁判費4萬600元」、「民事一審委任費5

    萬元」共174萬2600元之報價單至雨佳公司，經鄭永福與被

    告商談後，被告表示僅需匯款171萬元即可，鄭永福因此陷

    於錯誤，而於103年11月6日將171萬元匯入恒揚事務所聯邦

    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然被告於取得前揭165萬2000元之款

    項後，並未為任何相關之處理作為。嗣因鄭永福發覺有異，

    經查詢後發現被告並未為任何假扣押之聲請，且亦聯絡不上

    被告，鄭永福方知受騙，被告則因此獲得165萬2000元之不

    法利益。因認被告就上開一、㈣部分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

    之詐欺取財罪嫌（至於辦理假扣押違反律師法部分，業經本

    院前審判決不另為無罪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

　　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

　　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

　　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

　　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

　　事實之存在。因此，刑事訴訟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

　　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

　　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

　　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

　　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

　　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判

　　決認定被告無罪，揆諸上開說明，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

    據之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三、另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不利於被告之

    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

    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

    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

    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

    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

    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

    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

    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

    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

    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

    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

    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

    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

    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

    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

    之諭知（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

    、40年台上字第86號、92年台上字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被告涉有上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

    、證人蕭慶鈴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證人范裕彩、鄭永福

    、么建鑫、邱喬萱、許宜婷、張瓊華於警詢或偵查中之陳述

    、被告名片翻拍照片、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匯款申請書等件為

    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違反律師法等

    犯行，並辯稱：我沒有騙雨佳公司，當時么建鑫有去辦理假

    扣押，就是臺中高分院105全第6號裁定。聲請假扣押失敗應

    該只有規費，不用到165萬2000元，剩下的錢應該還在事務

    所的帳戶。106年間案件已經確定，這只是還沒有結算。103

    年間拿165萬2000元費用的人不是我，我確實有轉給法務室

    進行。104年12月9日一審判決敗訴，105年4月13日上訴高院

    以後才去補提假扣押，這件事情我不知道。一般都是先假扣

    押再提實體訴訟，雨佳公司這個案件是實體訴訟敗訴後二審

    才提假扣押，為何會這樣我不曉得，後面假扣押這些事情不

    應該是我處理的，是事務所要負責等語。

五、經查：

　㈠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罪，必須行為人自始基於不法所

    有之意圖，以詐術使人交付財物，始能構成，所謂以詐術使

    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

    ，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

    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260號判例可資參照。刑法第339條第1

    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施

    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

    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

    ，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在

    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行為非單純民

    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可分下述二類：⒈「締約

    詐欺」，即行為人於訂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被害人對

    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上對

    價顯失均衡的契約。其行為方式均屬作為犯，而詐欺成立與

    否之判斷，著重於行為人於締約過程中，有無以顯不相當之

    低廉標的物騙取被害人支付極高之對價或誘騙被害人就根本

    不存在之標的物締結契約並給付價金；⒉「履約詐欺」，又

    可分為⑴「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

    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

    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如以膺品

    、次級品代替真品、高級貨等）；⑵「不純正履約詐欺」即

    行為人於締約之初，自始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

    收取被害人給付之價金或款項。其行為方式多屬不純正不作

    為犯，詐術行為之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故在詐欺成立

    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

    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最高法院

    46年度台上字第260號、109年度台上字第5289號刑事判決意

    旨參照）。

　㈡公訴意旨及本院前審判決事實欄一㈣之認定略以：被告基於詐

    欺取財之犯意，「建議」告訴人雨佳公司向永曜公司可以辦

    理假扣押對永曜公司施加壓力，致雨佳公司陷於錯誤，匯款

    171萬元至上開帳戶內，被告將民事訴訟事件部分轉給蕭慶

    鈴律師辦理，由蕭慶鈴律師具狀對永曜公司起訴，然未聲請

    假扣押，至該民事訴訟事件第一審敗訴後，提起第二審上訴

    時，才指示恒揚法律事務所員工對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遭

    第二審法院裁定駁回後，被告亦未將假扣押相關費用165萬2

    ,000元返還雨佳公司，該民事訴訟事件第二審依然敗訴，嗣

    經確定等情，則被告與雨佳公司洽談提出聲請假扣押事宜後

    ，並有指示恒揚法律事務所員工對永曜公司提出假扣押之聲

    請，由此可見，尚難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術，及雨佳公司有何

    因被告施用詐術因此陷於錯誤而匯入款項，被告此部分所為

    ，亦與詐欺罪之構成要件不相符合。

　㈢又證人即雨佳公司實際負責人鄭永福於原審審理時證述：雨

    佳公司跟永曜公司買皮料，皮料有問題，因為有請恒揚法律

    事務所做法律顧問，主動問恒揚法律事務所能不能提起訴訟

    ，我找不到蕭慶鈴律師，是問被告。第一次接觸時，被告跟

    一位張小姐到我們辦公室。假扣押的部分是被告跟我講的，

    他說要匯總扣押金額400多萬元的三分之一，他有跟我們講

    ，後來我有匯過去等語（原審卷二第79至110頁）；及於本

    院審理時結證稱：先前有委託恒揚法律事務所當我們的法律

    顧問，後來我們跟永曜公司因為皮料做成成衣之後有一些問

    題，我們要求永曜公司賠償，就主動聯絡恒揚法律事務所，

    我只有被告的聯繫方式，我也不清楚被告是恒揚法律事務所

    的律師或者是，我不太清楚被告有沒有律師資格，我的聯絡

    窗口只有被告，後來被告有到我們公司辦公室跟我們講說要

    是辦理假扣押，被告當時是說如果說是直接跟永曜公司談可

    能效果不好，要有一些扣押永曜公司的動作、讓永曜公司沒

    辦法生產，永曜公司才會感覺痛，所以被告建議我們辦理假

    扣押，談妥付171萬元，這些錢包含律師委任費、裁判費、

    假扣押擔保金。104年7月27日提起民事訴訟，104年12月9日

    一審地院判我們敗訴，105年2月19日委任蕭律師為訴訟代理

    人提起上訴，106年6月7日臺中高分院判決上訴駁回，二審

    判決下來到法院查資料才知道105年4月11日有聲請假扣押，

    但被駁回沒有成功等語（本院卷第209至226頁），可知被告

    有傳真金額合計174萬2,600元之報價單並供認其有承接如公

    訴意旨及本院前審判決事實欄一㈣所示假扣押案件，而依證

    人鄭永福前開證述，鄭永福僅表示被告與其洽談假扣押事宜

    ，其有將上開款項匯入本案帳戶之情，未見其證述被告施用

    何種詐術，使鄭永福陷於錯誤而匯款之內容，且被告嗣後亦

    有委由蕭慶鈴律師對永曜公司提起民事訴訟及指示恒揚法律

    事務所員工聲請假扣押，雖民事敗訴及假扣押之聲請經法院

    裁定駁回，亦難認被告有何締約後故不履行之詐欺故意，是

    被告此部分所為，亦與詐欺罪之構成要件不相符合。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尚非全然無憑，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

    仍存有合理之懷疑，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

    ，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

    確信，此外，卷內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檢察官

    所指犯行，參諸前揭說明，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

    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從而，原判決認檢察官之舉證無從說服

    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

    ，檢察官上訴未提出適合於證明被告被訴犯罪事實之積極證

    據，而係對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事爭執，並執己見

    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為不同之評價，無法說服本

    院推翻原判決之立論基礎，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故其此

    部分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東泰提起公訴，檢察官郭姿吟提起上訴，檢察官

陳德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廖健男

　　　　　　　　　　　　　　　　　　　法　官　游秀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王譽澄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主　文  1 事實一㈠部分 張晉銘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230萬05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事實一㈡部分 張晉銘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40萬25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表二：資金流向圖

資金來源→ 聯邦銀行文心分行之000-000000000000號「恒揚法律事務所、蕭慶鈴」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一477頁以下）（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273頁以下）   →資金流向  日期（民國） 摘要 金額（新臺幣） 張晉銘、聯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簡稱:張晉銘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45頁以下）     蕭慶鈴、社頭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簡稱:蕭慶鈴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一第297頁以下）     么建鑫、聯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簡稱:么建鑫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二第23頁以下）     邱喬萱、聯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簡稱:邱喬萱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二第35頁以下）     許宜婷、聯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簡稱:許宜婷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二第65頁以下）  95年10月2日 開戶    102年7月10日 轉帳支出 50萬2247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2年8月9日 轉帳支出 49萬6169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2年9月10日 轉帳支出 41萬5069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2年10月7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2年11月8日 轉帳支出 45萬876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2年12月5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1月10日 轉帳支出 42萬4526元（張瓊華書寫提款單，見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07頁影本）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09頁傳票影本）     9萬9507元入蕭慶鈴帳戶（張瓊華書寫匯款單，見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09頁影本）     5萬5305元入么建鑫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08頁傳票影本）     2萬3870元轉入許宜婷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1頁傳票影本）  103年2月7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2月10日 轉帳支出 10萬1271元 3萬3182元入蕭慶鈴帳戶     2萬8805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5401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3月7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3月10日 轉帳支出 16萬1070元 9萬5177元入蕭慶鈴帳戶     2萬8805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320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4月8日 轉帳支出 21萬元 21萬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4月10日 轉帳支出 10萬4454元 3萬379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73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7370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2531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5月8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5月9日 轉帳支出 25萬3520元 14萬4697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3萬22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7600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6月10日 轉帳支出 57萬95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萬8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3萬03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994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4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9月10日 轉帳支出  2萬8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7230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9月9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9月23日 轉帳支出 12萬3431元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103年10月9日 轉帳支出 41萬9839元 24萬5000元「代發薪資」入張晉銘帳戶     10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87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1月5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4年1月9日 轉帳支出 13萬2479元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5萬3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141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2月10日 轉帳支出 34萬678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6272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8230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3月5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4年3月10日 轉帳支出 10萬5204元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9140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4月10日 轉帳支出 35萬0809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974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5月6日 轉帳支出 22萬元 22萬轉入張晉銘帳戶  104年5月8日 轉帳支出 10萬3229元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716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6月10日 轉帳支出 46萬0404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4萬3950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9211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30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7月10日 轉帳支出 40萬8634元 24萬5000元「代發薪資」入張晉銘帳戶     6萬8950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5萬3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7441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30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8月10日 轉帳支出 47萬0385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1萬692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6186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30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9月10日 轉帳支出 41萬3012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7萬162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3萬2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10月8日 轉帳支出 38萬7828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8430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11月10日 轉帳支出 46萬6167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1萬4769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4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12月10日 轉帳支出 37萬229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4萬560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1月7日 轉帳支出 37萬92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5萬3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2月3日 轉帳支出 36萬1246元 24萬5000元「代發薪資」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3月10日 轉帳支出 39萬12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4月8日 轉帳支出 35萬42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5月10日 轉帳支出 42萬42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6月8日 轉帳支出 35萬42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7月11日 轉帳支出 31萬9246元 18萬5000元「代發薪資」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5萬3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7月23日將「恒揚法律事務所」遷址至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00號0樓之0。     前次違反律師法案件（本院108年度上易字第894號判決），被害人金永工業有限公司於105年8月10日匯入44萬3440元。 105年8月10日 轉帳支出 35萬7246元（取款條見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3頁影本） 24萬5000元「代發薪資」入張晉銘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5頁傳票影本）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張瓊華書寫匯款單，見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6頁影本）     2萬8383元「代發薪資」轉入么建鑫聯邦銀行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4頁傳票影本）     2萬2375元「代發薪資」轉入邱喬萱聯邦銀行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7頁傳票影本）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聯邦銀行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8頁傳票影本）  105年9月5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5年9月10日 轉帳支出 11萬3034元 3萬794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10月11日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10月12日 轉帳支出 28萬3173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814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105年11月9日 轉帳支出 20萬5000元 20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5年11月10日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2萬0589元轉入許宜婷帳戶。（許宜婷105年11月離職）  105年12月6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5年12月12日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1月5日 轉帳支出 23萬元 23萬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6年1月10日 轉帳支出 10萬5497元 2萬9709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5萬3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2月7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6年2月10日 轉帳支出 7萬5749元 2萬995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3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3月9日 轉帳支出 15萬元 15萬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6年3月10日   2萬8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4月7日 轉帳支出 23萬元 23萬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6年4月10日   2萬8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4月28日 轉帳支出 8萬30元 2萬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106年5月10日 轉帳支出 36萬9849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6萬995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3萬2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6月8日 轉帳支出 17萬元 17萬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6年6月12日   2萬3666元轉入么景懷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㈡林欣宜於106年8月3日以其母王秀琴之名義，匯款15萬元 106年8月4日 現金支出 15萬元  ㈡林欣宜於106年8月22日，以其母王秀琴之名義，匯款269萬5500元 106年8月22日 現金支出 40萬元   106年8月24日 現金支出 42萬6500元   106年8月28日 現金支出 36萬2800元   106年8月30日 現金支出 39萬5300元   106年9月4日 現金支出 25萬4900元   106年9月11日 轉帳支出 35萬863元 10萬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2萬840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8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9月13日 現金支出 33萬5700元   106年9月28日 現金支出 35萬4000元  ㈡林欣宜於106年10月3日，以其母王秀琴之名義，匯款30萬元 106年10月11日 轉帳支出 29萬9863元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2萬840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8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現金提領 24萬9000元   106年11月6日 現金支出 35萬元 5萬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106年11月10日   2萬192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12月11日 轉帳支出 9萬6000元 2萬995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㈠鈦立公司吳文超於107年1月4日匯款234萬4500元 107年1月5日 現金支出 41萬3500元   107年1月10日 轉帳支出 47萬2724元 9萬743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由張瓊華臨櫃辦理，本院前審卷二第145頁）     3萬1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7年1月15日 現金支出 39萬5000元   107年1月29日 現金支出 36萬4500元   107年2月12日 轉帳支出 49萬3124元 6萬243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由張瓊華臨櫃辦理，本院前審卷二第145頁）     3萬0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現金提領37萬7800元  107年3月5日 現金支出 30萬元   107年3月12日 轉帳支出 5萬3363元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3萬09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585元。（么建鑫107年4月離職）  107年3月19日 轉帳支出 6萬2461元 6萬243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1124元。  107年4月10日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124元。  107年4月23日 轉帳支出 5萬6326元 5萬629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107年5月10日 轉帳支出 7萬8842元 5萬6355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956元。  107年6月8日 轉帳支出 9萬1872元 5萬6355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1084元。  107年7月10日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700元。（邱喬萱107年7月離職）  107年7月31日被告前案違反律師法案件（臺中地檢署106年度偵字第18530號）偵查終結。107年8月21日起訴繫屬為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2620號案件（即本院108年度上易字第894號判決）。張晉銘與蕭慶鈴交惡之後，張晉銘將本帳戶存摺印章交還蕭慶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更一字第46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晉銘






選任辯護人  康春田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203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5413、34541、37426號、110年度偵字第5182、296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如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除已確定部分外，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張晉銘犯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刑及沒收。
其他上訴（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詐欺取財部分）駁回。
　　事　實
一、張晉銘與蕭慶鈴素有交情，而蕭慶鈴於民國92年間取得律師證書，於93年加入臺中律師公會，94年8月3日於自宅「臺中市○區○村○路000巷00號」設立恒揚法律事務所（統一編號00000000）。依律師法第21條第1項規定，蕭慶鈴律師在同一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即臺中市不得再設立事務所，亦不得另設其他名目之事務所，張晉銘遂遊說蕭慶鈴在臺中市另成立一個營業據點，由張晉銘擔任法務長以拓展營業，故❶由蕭慶鈴出面於95年9月29日起承租臺中市○區○○路○段00000號0樓之0做為辦公室，蕭慶鈴配合於95年9月29日去該大樓一樓之「聯邦銀行文心分行」開設「恒揚法律事務所蕭慶鈴、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張晉銘自96年2月間，經徵得蕭慶鈴同意，在臺中市○區○○路○段00000號0樓之0懸掛「恒揚法律事務所」招牌（下稱文心路事務所）（文心路事務所未向臺中律師公會通知登記），張晉銘對外以恒揚法律事務所法務長名義，招攬法律顧問契約、非訟等業務，如遇訴訟案件，則轉介給蕭慶鈴律師承辦並按件計酬，其餘部分均由張晉銘承辦，文心路事務所經營成本（員工薪資及水電租金等）均由張晉銘負責。蕭慶鈴律師並將上述恒揚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之存摺、大小章交付給張晉銘使用。後因文心路事務所經營不佳，❷張晉銘97年3月間將事務所遷移到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下稱育德路事務所），要求蕭慶鈴將「臺中市○區○村○路000巷00號」正確之律師事務所地址一併遷移過來，蕭慶鈴同意向國稅局申報事務所扣繳地址移到「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97年3月21日蕭慶鈴律師配合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方法院）申請設立登錄新的地址為上述「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然蕭慶鈴律師事實上仍在臺中市○區○村○路000巷00號自家經營律師業務。❸嗣張晉銘又認為有遷移事務所必要，105年7月間由蕭慶鈴律師出面承租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00號0樓之0（下稱市政路事務所）給張晉銘使用。然蕭慶鈴律師始終未向國稅局、律師公會、臺中地方法院陳報事務所地址遷移到上述市政路地址。張晉銘經營上述❶❷❸地點之事務所，先後雇用么建鑫（原名：么景懷，下稱么建鑫）、邱喬萱、許宜婷、張瓊華、林欣宜、施婉儀等人擔任員工。張晉銘支領月薪新臺幣(下同)24萬5000元的所長薪水（偶有增減仍維持20餘萬元上下薪水），另對蕭慶鈴律師出庭部分按件計酬，給予一個月2萬至10餘萬元不等的報酬。詎張晉銘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各別犯意，而為下列犯行：
　㈠「鈦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鈦立公司)係張晉銘開發之法律顧問契約客戶，緣106年底有前員工林釗永在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對鈦立公司提出給付退休金之民事訴訟，依法先進行勞資糾紛強制調解。張晉銘明知無提起假扣押及侵權行為民事訴訟履約之真意，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07年1月3日至鈦立公司，向鈦立公司代表人吳福仁之子吳文超佯稱：可以對該前員工林釗永提出假扣押之聲請及侵權行為之訴訟，並用此方式來反制林釗永云云，致使吳文超不疑有他，而於同日書立委託事項為「1.就為林釗永請求損害賠償相關案件委任事務所辦理民事一審訴訟及保全程序2.就為林釗永請求鈦立公司給付退休金委任一審訴訟」之「委任契約書」乙份，鈦立公司並於107年1月4日匯款234萬4500元、107年1月19日補匯6000元，共計匯235萬0500元至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內。張晉銘僅將「給付退休金之訴」勞資調解與訴訟（107年度勞訴字第2號給付退休金等民事事件）部分，轉介給蕭慶鈴律師處理，並從上述235萬0500元中取出5萬元付給蕭慶鈴律師，由蕭慶鈴擔任民事被告（鈦立公司）之訴訟代理人。但張晉銘承諾要對前員工林釗永提出之損害賠償訴訟及假扣押，均未辦理。107年9月21日一審民事判決鈦立公司敗訴，應支付321萬8798元及利息給林釗永，107年10月26日判決確定後，吳文超檢視全部過程，發覺有異，向張晉銘詢問，張晉銘推說擔保金都在法院裡，吳文超再經向法院查詢，方知悉張晉銘並未提出對林釗永之假扣押及侵權行為之民事訴訟，至此方知受騙，張晉銘則因此獲得230萬0500元之不法利益（至於辦理假扣押違反律師法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㈡林欣宜曾經短暫於上述❷文心路事務所工作，認識張晉銘。緣林欣宜之父林純列（起訴書誤載為林烈純）與昌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昌慶公司）、黃耀煌、趙介民之間有鉅額債務糾紛，故林欣宜乃於106年8月2日前往❸市政路事務所向張晉銘諮詢，張晉銘明知無提起請求返還價金、請求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履約之真意，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向林欣宜佯稱可以提起2件民事訴訟，另承諾協助處理林純列債權債務。後於106年8月2日由張晉銘開2張「恒揚法律事務所請款單」向林欣宜要錢，第1張「督促程序-委任費35,000元、保全程序-擔保金2,000,000元、保全程序-法院執行費及事務相關費用88,000元、保全程序-委任費60,0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暫定案由:請求返還價金）232,0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暫定案由:請求損害賠償500萬）50,5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小計2,585,500元，第2張「調解、協商程序-委任費200,000元、事務規費60,000元」小計260,000元，2張費用總計2,845,500元。林欣宜於106年8月2日與張晉銘簽訂委任契約書，委託事項為「就為林純列向昌慶公司請求返還價金等案委任事務所聲請執行法院相關流程及協商」「訴訟、車馬、郵規、個案費用另計」，註記「請於106.8.3將定金壹拾伍萬正電郵入事務所帳號、其餘款項於106.8.20前電匯完成」，林欣宜不疑有他，陷於錯誤而簽立委託書，並於106年8月3日、22日及同年10月3日，以其母王秀琴之名義，陸續匯款15萬元（定金）、269萬5500元及30萬元，共314萬5500元至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內。張晉銘於取得該等款項後，並未為林欣宜提起上述兩件（請求返還價金、請求損害賠償）民事訴訟，一共詐得40萬25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232,0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50,5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40萬2500元）。嗣因林欣宜聯絡不上張晉銘，於107年底前往❸市政路事務所詢問時，發現人去樓空，林欣宜方知受騙（至於辦理假扣押違反律師法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不另為無罪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㈢（業經判決確定，略）　　　　
　㈣（詳後述無罪部分）
　㈤（業經判決確定，略）
二、案經釱立公司、林欣宜訴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及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院更審審理範圍：
　　被告張晉銘（下稱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原審以111年度易字第203號判決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本院前審以113年度上易字第80號判決認被告部分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及諭知相關之沒收（即該判決事實一㈠、㈡、㈣、㈤部分），部分犯行則無從證明，不另為無罪諭知（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㈣關於被告辦理假扣押案件而違反律師法部分及部分詐欺金額不能證明）或另為無罪之諭知（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部分），被告不服，再就本院前審判決有罪部分（即事實一㈠、㈡、㈣、㈤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是事實一㈢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駁回上訴而告確定；嗣由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753號判決駁回前審判決事實一㈤關於罪、刑及沒收部分之上訴，僅撤銷本院前審判決事實一㈠、㈡、㈣關於罪、刑及沒收部分，是本院前審判決事實一㈤部分之罪、刑及沒收部分，業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而告確定，本院僅就最高法院撤銷發回，關於本院前審判決事實一㈠、㈡、㈣有罪部分予以審理，先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查證人許柏智、邱冠瑋、張育銜於警詢所為之陳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經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主張不得作為證據（本院卷第129頁），且核無得例外有證據能力之情形，故上揭證人於警詢所為之陳述，無證據能力。
　㈡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詰問或未聲明異議，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原則，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例外擁有證據能力。除上述外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供述證據，經本院於審理程序時當庭提示而為合法調查，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同意具有證據能力等語（本院卷第129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取證之瑕疵或其他違法不當之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認有證據能力。 　
　㈢又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而為之規範，本案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復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均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此部分之證據能力亦未爭執，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㈣至證人么建鑫未經具結之證言，本院未引為裁判基礎，自無庸贅述其證據能力有無之問題，附此敘明。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事實一㈠部分：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並辯稱：鈦立公司匯入款項都是入事務所帳戶，不是匯入我個人帳戶，簽約完成後，就是法務部門么建鑫該處理的，不是我該做的。107年1月3日這個日期我沒有特別注意，我有跟張瓊華去鈦立公司拿資料，但張瓊華沒有下車，只有我下車，我是跟吳福仁拿文件資料，也有見到吳文超講過話，我去不只一次，我沒有講到訴訟、扣押的事。給付退休金之訴一審敗訴後，我並沒有向吳文超說錢（假扣押擔保金）在法院了，他是打電話來問為何訴訟沒有上訴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訴訟案件進來是交給蕭慶鈴律師做，擔保金該退還部分，因為錢是匯款到恒揚的帳戶裡面，已經支付員工薪水，沒有證據證明錢是流向被告，請為被告無罪判決等語。經查：
　㈠106年底，鈦立公司之前員工林釗永，委託陳秉榤律師向鈦立公司提出「請求給付退休金279萬0805元」之民事訴訟，106年12月4日經彰化地院裁定補費（本院前審卷二第369頁），而林釗永補費之後，先進行強制調解，彰化地院先分「106年度彰暫調第202號」字號進行調解，起訴狀影本先送達民事被告鈦立公司。鈦立公司後於106年12月22日與恒揚法律事務所簽訂常年法律顧問契約，約期3年，收費7萬2000元，有常年法律顧問聘任書影本可證（原審卷一第153頁，108年度他字第1720號卷第73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證人吳文超（鈦立公司代表人吳福仁之子）於原審中證述稱：107年1月3日，是張晉銘、張瓊華及一位女性助理，一起至鈦立公司，與我一起討論簽署107年1月3日委任契約書，張晉銘來我們公司討論案情的時候，他說可以「以案制案」，我們可以告林釗永一些損害賠償，去扣押他一些損害金額，來阻止他繼續向我們提告，用這個方式使對方撤告，向林釗永施壓，讓他知難而退。當天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看到蕭律師等語（原審卷二第381至397頁）。吳文超於同日（107年1月3日）書立委託事項為「1.就為林釗永請求損害賠償相關案件委任事務所辦理民事一審訴訟及保全程序。2.就為林釗永請求鈦立公司給付退休金委任一審訴訟」之「委任契約書」乙份（108年度他字第1720號卷第67頁；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17頁）。簽約之後，鈦立公司於107年1月4日匯款234萬4500元、107年1月19日補匯6000元，共計匯235萬0500元，至上述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內（本院前審卷一第402頁）。蕭慶鈴律師於原審中具結證稱：這份鈦立公司與恒揚法律事務所之委任契約書，我之前沒有見過，我是案發之後閱卷才看到的等語（原審卷二第277至278頁）。
　㈢證人吳文超（鈦立公司代表人吳福仁之子）於原審中證述稱：我本來就與恒揚法律事務所有法律顧問契約，本來就有法律顧問費用。這次委任事項內容記載「一、就為向林釗永請求損害賠償相關案件委託事務所民事一審訴訟及保全程序。二、就為向林釗永請求鈦立公司給付退休金委任民事一審訴訟。」，「一」的部份是鈦立公司要對林釗永提出請求損害賠償的民事一審訴訟和保全程序，保全程序是要對林釗永提出假扣押，附帶在損害賠償案件裡面，讓他心生壓力。「二」的部份是林釗永已經對鈦立公司提起給付退休金的民事訴訟，總金額就是一筆金額，我就匯這筆金額進去等語（原審卷二第381至397頁）；這個訴訟案件所做出的書狀內容或答辯方向，實際是跟被告說的，當時聲請假扣押的建議是被告向我提出來的，這個案件從頭到尾我都沒有遇到律師，我接觸到專業團隊的頭，都只有被告，被告說這個案子很簡單，我們可以用A案壓B案，他直接講出來，被告跟我分析說林釗永跟我告多少賠償金額，我就把我的損失計算到多少幅度，跟他幾乎接近，甚至高過他要求的損害賠償金額的話，來做為他的壓力，可是相對越多的金額，要擔保的金額就越高，這些話都是被告跟我講的，在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這種方式等語（原審卷二第391至393頁）。
　㈣證人么建鑫於109年9月28日檢察官偵訊中具結證稱：鈦立公司跟前員工涉訟，我把這件事跟被告說，被告就跟張瓊華跟鈦立公司洽談這件事並簽約等語（108年度他字第4939號卷第675頁；於原審審理證稱：當初我跟鈦立公司是簽法律顧問而已，在簽法律顧問的同時，他有提到他有訴訟案件，我回來之後就交給被告去做聯繫，為何委託書會寫辦理民事一審訴訟及保全程序部分，是被告與張瓊華後續去找鈦立公司簽立的等語（原審卷一第587頁）。被告於110年3月12日檢察官偵訊中供稱：我有到鈦立公司簽署一份委任契約書，是么建鑫先去接洽，談好之後，我去簽立的。張瓊華開車帶我去，她車子停在外面等語（他字第5366號卷第138頁）。是證人么建鑫負責僅有簽訂法律顧問契約，至於要對前員工提起訴訟及假扣押，確為被告所建議，應可認定。
　㈤鈦立公司被訴請求給付退休金部分，被告確有轉介給蕭慶鈴律師處理，彰化地方法院107年1月16日進行「106年度彰暫調字第202號」調解，（聲請人-勞方）林釗永、陳秉榤律師及（相對人-雇主）鈦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吳福仁、蕭慶鈴律師都有到場，但調解不成立（民事報到單影本、調解期日筆錄，附於108年度他字第1720號卷第31至33頁）。彰化地院107年1月19日將上述請求給付退休金訴訟，分案為「107年度勞訴字第2號」，續由蕭慶鈴律師擔任鈦立公司之訴訟代理人，107年9月7日民事一審言詞辯論終結，107年9月21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7年度勞訴字第2號民事判決，主文「被告（鈦立公司）應給付原告（林釗永）新臺幣3,218,798元，及自民國107年6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鈦立公司）應提繳新臺幣231,639元至原告（林釗永）之勞工退休金帳戶。原告（林釗永）其餘之訴駁回。」，鈦立公司大部分敗訴，惟鈦立公司並未上訴，該民事事件於107年10月22日判決確定（判決列印於本院前審卷二第67頁、確定證明書影本於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49頁）。
　㈥證人么建鑫於109年9月28日檢察官偵訊中供後具結稱：鈦立公司原本是我認識的客戶，鈦立公司與前員工涉訟，我把這件事跟被告說，被告就跟張瓊華去跟鈦立公司洽談這件事並簽約，當時被告有跟鈦立公司收一筆擔保金，後來沒有執行假扣押，後來我幫鈦立公司去跟彰化地院查詢，發現被告並無進行假扣押。我離職後，吳文超才跟我說他有付這一筆假扣押的費用等語（108年度他字第4939號卷第675頁）。
　㈦蕭慶鈴律師於原審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稱：給付退休金案件我有拿到完整的資料，但是關於保全程序與損害賠償訴訟，我就不知道等語（原審卷二第270至271頁）；證人吳文超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稱：我收到敗訴判決書後，我先打電話找被告，被告說叫我再寫1份委任狀，還說可以再審，我那時候對被告已經不信任，後續就沒有再找被告。這個官司到一審之後，恒揚法律事務所沒有把敗訴的訊息跟我講，等到我收到通知都已經超過時間。林釗永這個案件都已經過了上訴期，被告也沒有跟我講，我就去找被告把錢要回來，既然我都敗訴了，我就要求被告要把我會給他的這筆假扣押的錢還給我，被告說東西（錢）在法院。就是我匯給恒揚法律事務所的234萬4500元。被告說法院要擔保金，要押在法院，我跟被告要案號，被告也拿不出來，我才打電話去法院，問到底有沒有這件損害賠償訴訟，即「鈦立公司為原告、林釗永為被告的」，法院說沒有這個案件，我才知道被告在騙我。被告當時有跟我說錢在法院，不在他手上，我印象電話中、當面都有講等語（原審卷二第384至385、394、397頁）。且經原審法院向彰化地方法院查詢，確定106、107年間未有任何鈦立公司對林釗永聲請假扣押或提起民事訴訟之分案紀錄（原審卷一第331頁彰化地院函覆）。另經查「鈦立股份有限公司」在臺中地方法院亦無假扣押及民事訴訟之分案紀錄（原審卷一第321頁）。
　㈧吳文超於108年1月2日發存證信函給蕭慶鈴律師即恒揚法律事務所（存證信函影本見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143頁）。鈦立公司吳福仁於108年1月7日向臺中地方法院提出不當得利起訴狀，訴之聲明要求蕭慶鈴律師賠償321萬8798元（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153頁），臺中地方法院分為「108年度訴字第405號」返還不當得利案件。鈦立公司吳福仁另於108年初，以蕭慶鈴律師即恒揚法律事務所為相對人，向臺中地方法院提出返還不當得利及損害賠償債權之「假扣押」裁定聲請，然經臺中地方法院108年2月26日以「108年度全字第19號」裁定駁回鈦立公司之聲請（本院前審卷二第81頁駁回假扣押之裁定書列印）。刑事部分，108年2月15日鈦立公司對蕭慶鈴律師提出詐欺告訴（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3頁告訴狀）、108年5月24日追加提告被告（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228頁）。上開民事不當得利部分，110年4月9日經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405號」民事判決，民事被告（蕭慶鈴即恒揚法律事務所）敗訴229萬4500元，該案民事被告蕭慶鈴有將該案訴訟告知被告（見本院前審卷二第85頁民事判決列印）。蕭慶鈴於該案民事敗訴後提起上訴，經本院分為「110年度上字第262號案件」，蕭慶鈴於本院民事庭審理期間，110年12月1日與鈦立公司達成調解，蕭慶鈴律師給付賠償235萬元（原審卷一第463頁調解筆錄影本）。
　㈨至辯護人雖於本院前審審理時辯稱:請斟酌一審卷一被告手機跟蕭慶鈴律師的通訊內容，兩人有就事實一㈠鈦立公司的討論案情之紀錄，蕭慶鈴律師不可能對假扣押不知情（見本院前審卷二第201頁）。然上開對話僅在討論「給付退休金之訴」內容，並沒有提到要對前員工提出損害賠償訴訟或假扣押，是此部分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㈩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係被告持有並用於支付其己身、員工之薪資，有下列證據可證：　
　⒈證人么建鑫①於檢察官108年8月2日偵訊中具結證稱：我是96年去到臺中市○○區○○路○段000號聯邦銀行樓上之恒揚法律事務所應徵，我是96年11月間就開始任職，去應徵時就是向被告應徵。文心路那邊任職不到三年，只看過蕭慶鈴律師3-4次，後來搬到育德路之後，只看過蕭慶鈴律師2-3次。我知道有黃紫薰，她是美村南路蕭慶鈴律師那邊行政人員，我不認識張郁雯。被告收到民刑事訴訟案件，收回來後會交給蕭慶鈴律師做等語（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214頁）；②於109年9月28日檢察官偵訊中具結證稱：被告有接洽到訴訟案件後，會先彙整相關資料，再由我拿去美村南路交給蕭慶鈴。蕭慶鈴收到判決後，再傳真給被告。所有訴訟案件的相關文書地址都是在蕭慶鈴美村南路事務所。我在文心路四段時，蕭慶鈴來過兩次，看一下事務所就離開。當有訴訟業務時，被告會交給蕭慶鈴做，蕭慶鈴在事務所沒有任何主導權，這個（文心路）事務所的業務都是被告在管理，蕭慶鈴有自己的辦公室在美村南路，也有自己的助理，雖然事務所名稱都一樣，但是跟被告負責的事務所是分開的。被告這邊主要招攬業務是非訟為主，如果有涉及訴訟部分，就會交給蕭慶鈴等語（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170頁）；③於原審審理時證稱：96年我剛好從前一個事務所離職，張瓊華在人力銀行上有看到我的資料，就打電話給我，邀我到恒揚法律事務所面試。是被告、張瓊華兩個人面試我。恒揚法律事務所銀行帳戶的印鑑章，若不是被告保管就是張瓊華保管。所有員工薪資或當事人提存金額要領出，都是被告或張瓊華一同至聯邦銀行領出。我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擔任法務，是針對非訟事件，被告是擔任法務長，邱喬萱負責行政事務、與當事人聯繫，我來面試時，被告有告知恒揚法律事務所的主持律師是蕭慶鈴律師，當初面試是在文心路，任職後沒多久因剛開幕，蕭慶鈴律師也有到，我當初認知被告、蕭慶鈴是合作關係，訴訟案件是會交由蕭慶鈴律師，恒揚法律事務所有兩個地方，一個在美村路，一個當初是在文心路，後來到育德路，最後到市政路。在市政路、育德路、文心路時負責人確實是被告，蕭慶鈴律師到事務所的次數很少，近10年只見過蕭慶鈴律師來過4至5次，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室內有掛蕭慶鈴律師執照彩色影本，應該是蕭慶鈴律師給被告的，基本上蕭慶鈴律師不會在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訴訟過程的答辯狀、呈報狀，會由律師呈報給法院，訴訟部分會由被告去跟蕭慶鈴律師談，有時候是被告會去蕭慶鈴律師那邊，或蕭慶鈴律師會到我們這邊，或被告跟蕭慶鈴律師應該有先電話講過整個案件的狀況，案件彙整完後，由被告寫承辦表或相關資料，再由我交去給蕭慶鈴律師，我送過要訴訟前的資料，提告前的事證準備，有轉交過3至4次，我會拿給蕭慶鈴律師本人或是助理，沒有被拒收過，也沒有特別跟我詢問為何要給，事先都已經講好了，我只是當一個運送的角色等語（原審卷一第585至618頁）。
　⒉證人林欣宜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在恒揚法律事務所工作過，那時事務所是在文心路，我沒有到市政路任職過，我任職只有幾個月，那時候剛好是恒揚法律事務所開幕，有舉辦開幕茶會，蕭慶鈴律師也有到開幕茶會，我在事務所幾乎都是在辦公室裡面打電話，有一些客人可能有法律問題，我會把這些回報給被告，如果有案件發生的時候，他會去問蕭慶鈴律師，他們二個會討論，或他們會直接與客戶聯繫等語（原審卷二第356至380頁）。
　⒊證人施婉儀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曾在恒揚法律事務所工作，擔任櫃檯，我工作時恒揚法律事務所位在育德路，我知道恒揚法律事務所有蕭慶鈴律師，我有看過蕭慶鈴律師過去育德路恒揚法律事務所，只是蕭慶鈴律師平常的辦公地點不在我上班的地點（育德路），我知道蕭慶鈴律師有其他的地點」「蕭慶鈴律師有時會來（育德路事務所），我不清楚他來是做什麼的，但他來沒有約客戶，蕭慶鈴來主要目的是找被告，恒揚法律事務所管理財務的人是張瓊華，發放薪水匯款的人也是張瓊華等語（原審卷二第398至405頁）。
　⒋證人許宜婷於本院前審審理中證稱：我曾經任職於恒揚法律事務所育德路，在育德路事務所是一個一樓店面，招牌叫「恒揚法律事務所」，不是「恒揚企業顧問有限公司」，我們後來有搬家到市政路，可是沒有多久我就離職了，因為我爸生病。我入職是被張瓊華小姐面試的，我進去要做行政的工作，寄信、接電話，月薪2萬出。事務所的狀紙是我們法務室出來的狀紙，交給我去郵遞。法務室是由么建鑫在管理，我只是行政小姐，水電、月租不是我管理的，是張瓊華在管理錢，她算是我的上司，事務所水電費是張瓊華拿給我，我拿去郵局繳的。我不清楚薪水是誰算出來，可是我知道我每個月都會領到薪水。被告的身分是法務長， 我們那時候都叫他法務長。我在檢察官偵訊時說都是被告下命令叫么建鑫寫這些存證信函的，我只知道么建鑫把信拿給我，然後拿去郵局寄，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配合的。我的薪水103年1月是2萬3870元，2月是2萬3853元。 那次是因為我去考汽車證照，請假被扣全勤。我要請假考駕照，我是跟張瓊華請假。因為張瓊華也是天天來上班。我曾經在育德路跟市政路前後上班有3年左右，我在育德路上班時，經常在那邊的同仁有被告、么建鑫、邱喬萱、我、張瓊華。我們律師蕭慶鈴，他偶爾才會來。我有印象我有吃到尾牙，但我不記得蕭慶鈴律師有無參加，我有印象蕭慶鈴有送過我們中秋節禮盒等語（本院前審卷二第299至316頁）。
　⒌證人邱喬萱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恒揚法律事務所分工是蕭慶鈴擔任律師、被告處理業務、么建鑫處理法務、我是做行政，我任職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期間有勞健保，保在蕭慶鈴律師處，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時我有見過蕭慶鈴律師來上班，應該有每個月來。蕭慶鈴律師本人打電話來市政路辦公室，問法院有什麼樣的問題需要當事人提供，蕭慶鈴律師說的事情，如果比較多，由我紀錄下來轉給被告或是么建鑫等語（原審卷一第618至633頁）。
　⒍證人張郁雯於檢察官108年8月2日偵訊中具結證稱：我從95年間起在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擔任助理至今，我從來不知道有育德路恒揚法律事務所，我也沒有去過育德路事務所那邊，我們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只有我與黃紫薰，共2位助理。我不認識么建鑫、邱喬萱、張晉銘，不認識也沒有見過。我們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帳目資料都是使用郵局的，我不知道有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這個帳戶等語（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212頁）。
　⒎證人蕭慶鈴律師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我交付被告保管，當時的想法是因為有一些法律顧問或是有一些案子可以用這個帳戶去匯，有同意被告可以用這個帳戶收取法律顧問與某些訴訟的費用，我沒有想太多，基於信任，就一直放在被告那邊，收多少再轉給我，我沒有特別去看，如果有訴訟案件或是法律顧問的錢，被告就會匯給我，匯多少也是被告算給我的等語（原審卷二第249頁以下、第262頁）。　
　⒏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資金流向，詳如附表二所示。
　⒐亦係被告不斷指揮張瓊華臨櫃提款或匯款，提款單或匯款單上常常出現「張瓊華」簽名（本院前審卷一第517、520、523、526、529、540、550、553、559頁）。而張瓊華在事務所職稱為「法務長特助」，直接聽命於被告（原審卷二第297頁）。
　⒑綜上互核，可知證人么建鑫、邱喬萱、施婉儀、林欣宜等人，應均係受被告雇用之員工；至於張郁雯、黃紫薰則係蕭慶鈴律師在美村南路事務所雇用之員工。而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係被告持有並用於支付其己身、員工么建鑫、邱喬萱、施婉儀、林欣宜等之薪資，亦可認定。
　恒揚法律事務所原係蕭慶鈴設立，蕭慶鈴嗣後與被告合作，由被告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幫蕭慶鈴招攬法律顧問、非訟案件及訴訟案件，訴訟案件則交由蕭慶鈴處理等情，有下列證據為證：
　⒈證人蕭慶鈴律師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恒揚法律事務所是我設立的事務所，被告是設立事務所之前認識的一位大哥，設立事務所之後，被告說要跟我合作，我覺得和被告算是非典型契約關係，我知道被告自稱是法務長，被告最主要是幫我招攬法律顧問，如果有訴訟案件也會介紹給我，被告介紹訴訟案件，不限於事務所已經有簽訂法律顧問的對象，被告一般都是口頭回報，不管是不是本來有擔任法律顧問的，我不會特別再去簽委任狀，我有承租市政路事務所，被告有說要租一個辦公室，方便人員可以在那邊，00-00000000這支電話是我申請的，是被告叫我申請，也是被告叫我移機的，事實上是事務所在使用，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我交付被告保管，當時的想法是因為有一些法律顧問或是有一些案子可以用這個帳戶去匯，有同意被告可以用這個帳戶收取法律顧問與某些訴訟的費用，我沒有想太多，基於信任，就一直放在被告那邊，收多少再轉給我，我沒有特別去看，我與被告的清算就是聽被告片面口頭向我報告，不會跟被告核對書面資料等語（原審卷二第249至287頁），佐以卷附臺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0399號存證信函、聯邦商業銀行108年12月5日聯銀字第1081205001號函、聯邦商業銀行109年3月3日聯業管（集）字第109103107624號函、聯邦商業銀行108年9月9日聯業管（集）字第10810348025號函附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開戶資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臺中營運處第一服務新108年12月3日一服密字第1080000093號函附00-00000000號電話申裝及退租申請書、用戶基本資料（108年度他字第4939號卷第545至547頁，108年度他字第1720卷第271至277、353至361頁，109年度偵字第34541卷第79至87、109頁，原審卷一第513頁），可認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市政路事務所及市○路○○○○○○00000000000號電話，確均由蕭慶鈴律師所申辦或租用。
　⒉證人么建鑫於偵查中證稱：被告跟蕭慶鈴是合作關係，蕭慶鈴把恆揚法律事務所的名義借給被告，他們之間有對價關係，每個月被告需要負擔費用給蕭慶鈴。蕭慶鈴把恆揚法律事務所名義借給被告，被告再用恆揚法律事務所名義去招攬業務。被告曾將恆揚法律事務所的稅籍設在育德路0號、文心路四段0號0或0樓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25413號第32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擔任法務，是針對非訟事件，被告是擔任法務長，邱喬萱負責行政事務、當事人聯繫，我面試時被告有告知恒揚法律事務所的主持律師是蕭慶鈴律師，當初面試是在文心路，任職後沒多久因剛開幕，蕭慶鈴律師也有到，我當初認知被告、蕭慶鈴是合作關係，訴訟案件是會交由蕭慶鈴律師，恒揚法律事務所有兩個地方，一個在美村路，一個當初是在文心路，後來到育德路，最後到市政路，在市政路、育德路、文心路時負責人確實是被告，蕭慶鈴律師到事務所的次數很少，近10年只見過蕭慶鈴律師來過4至5次，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室內有掛蕭慶鈴律師執照彩色影本，應該是蕭慶鈴律師給被告的，基本上蕭慶鈴律師不會在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訴訟過程的答辯狀、呈報狀，會由律師呈報給法院，訴訟部分會由被告去跟蕭慶鈴律師談，有時候是被告會去蕭慶鈴律師那邊，或蕭慶鈴律師會到我們這邊，或被告跟蕭慶鈴律師應該有先電話講過整個案件的狀況，案件彙整完後，由被告寫承辦表或相關資料，再由我交去給蕭慶鈴律師，我送過要訴訟前的資料，提告前的事證準備，有轉交過3至4次，我會拿給蕭慶鈴律師本人或是助理，沒有被拒收過，也沒有特別跟我詢問為何要給，事先都已經講好了，我只是當一個運送的角色等語（原審卷一第585至618頁）。
　⒊證人林欣宜於偵查中證稱：我曾在恒揚企業顧問有限公司任職，102年進去公司，105年10月間離職，擔任行政助理。我受雇於被告，我認識的老闆是被告，也是被告應徵我的，薪水也是被告給的。我曾在恒揚法律事務所任職，剛開始在育德路後來搬到市政路那邊，我擔任行政人員負責到郵局寄信。我只認識被告、么建鑫、邱喬萱，邱喬萱跟么建鑫是我同事，他們也是受雇於被告等語（108年度交查字第202卷第391至397頁）。
　⒋至證人邱喬萱、張瓊華所為證詞，核與上開事證不符，應係事後維護被告之詞，不足採信。　
　綜合上開證人之證詞及卷證資料，被告收取230萬0500元對價然未履行提出訴訟及假扣押之服務，可見被告自始即無履約之真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價金或款項，屬於「履約詐欺」型態。而蕭慶鈴律師在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405號民事訴訟中，承認接受被告指派「彰化地方法院107年度勞訴字第2號給付退休金案件」之一審律師費用為5萬元，扣除5萬元律師費，被告其餘取得即係詐欺所得230萬0500元（235萬0500元－5萬元＝230萬0500元）。是被告所辯，均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二、事實一㈡部分：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並辯稱：我跟林欣宜有簽了契約書，林欣宜314萬5500元確實有匯入聯邦銀行帳戶，但錢不是我拿的；與林欣宜簽委任契約書時，么建鑫、邱喬萱都在場，林欣宜父親的案子其實裡面夾雜10幾個案子，相對人都不一樣，法務室算出來15%就是300多萬元，法務室都有提出工作完成的紀錄。民事訴訟委任費6萬、6萬元的單子，這張請款單的費用沒有進來。我只記得向林欣宜請款2張，1張錢有進來，法務室開始做且有工作紀錄，但另1張錢沒有進來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不是收錢沒辦事，林欣宜案件訴訟高達17件，好幾件被告有參與，訴訟本來就是有勝敗，不能歸責於辦理的人。錢都是匯款到恒揚的帳戶裡面，不應該是被告去退還等語。經查：
　㈠林欣宜係106年8月2日至❸市政路之恒揚法律事務所，與被告簽訂委任契約書，手寫筆跡委託事項為「就為林純列向昌慶公司請求返還價金等案委任事務所聲請執行法院相關流程及協商」「訴訟、車馬、郵規、個案費用另計」「請於106.8.3將定金壹拾伍萬正電郵入事務所帳號、其餘款項於106.8.20前電匯完成」（影本於原審卷一第523頁）。證人林欣宜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爸爸林純列與昌慶公司有一張跳票，合約沒有履行，那筆金額很大，我想要幫我爸爸請求返還，那時候我爸爸已經生病是植物人，我就委託恒揚法律事務所。106年8月2日簽立時，在場的還有我媽媽、弟弟。當時張晉銘說這個案子可以用法律的方式進行，跟我們說可以用法院訴訟程序與假扣押程序等等，告訴我們可以怎麼做，才會簽立這份合約書。是在市○路000號0樓之0簽約的。當天事務所內有被告、張瓊華、邱喬萱在場，蕭慶鈴律師當時不在場。當天講到訴訟及假扣押部分，我們有說我們沒有錢，被告還建議我們一些借錢的方式，所以我媽媽那時還拿房子去借錢出來等語（原審卷二第356至380頁）。證人林欣宜清楚證述係向被告諮詢，並與被告簽約，當時並無蕭慶鈴律師參與。而蕭慶鈴律師於原審中具結稱：這份林欣宜與恒揚法律事務所之委任契約書，我之前沒有見過，我是案發之後閱卷才看到的等語（原審卷二第277至278頁），與林欣宜證述相符，此部分事實，應可認定。　
　㈡106年8月2日被告開2張請款單，向林欣宜要錢，第1張為「督促程序-委任費35,000元、保全程序-擔保金2,000,000元、保全程序-法院執行費及事務相關費用88,000元、保全程序-委任費60,0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暫定案由:請求返還價金）232,0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暫定案由:請求損害賠償500萬）50,5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小計2,585,500元，第2張為「調解、協商程序-委任費200,000元、事務規費60,000元」小計260,000元，總計2張是合計2,845,500元（以上見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71至73頁），以上開單範圍就包提起2件民事訴訟，1件暫定為「請求返還價金」，另1件暫定為「請求損害賠償500萬元」。
　㈢林欣宜以母親王秀琴名義，於106年8月3日、22日及同年10月3日，陸續匯款15萬元、269萬5500元及30萬元，共314萬5500元至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77頁匯款單影本）。證人林欣宜於原審審理中證稱：當初是為了假扣押而匯款300多萬，因為被告說之後法院可以將這些錢返還給我們，連同訴訟相關費用都可以跟對方追討回來，所以我們才會一口氣匯款300多萬元，不可能為了委任，佣金就匯了300多萬元等語（原審卷二第368頁）。被告開單請款上就寫明「保全程序-擔保金2,000,000元」，是林欣宜匯款314萬5500元中大部分屬擔保金，非被告所辯「事前佣金300多萬元」。
　㈣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係被告持有並用於支付其己身、員工之薪資，業如前述，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錢非被告收取使用等語，不足採信。
　㈤律師費及裁判費402,500元（232,000元+60,000元+50,500元+60,000元＝402,500元）履約詐欺部分：
　　被告於106年間開單向林欣宜索討律師費及裁判費，並陳稱要提起「請求返還價金」「請求損害賠償」2件民事訴訟，惟直至被告市政路事務所結束營業為止，被告均未提出這2件訴訟，可見被告一開始簽訂契約時即決意不履行而無履約真意，此40萬2500元應屬詐欺不法所得（民事訴訟裁判費232,0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50,5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40萬2500元）。
三、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情形：
一、按刑法上詐欺罪之成立，須以行為人自始基於不法所有意圖，以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或得財產上之不法利益，始能構成。一般而言，詐欺行為往往具有民事契約之客觀形式，主觀上不法所有之意圖則深藏於行為人內心之中，不易探知，故刑事詐欺犯罪與民事債務不履行之界線常常模糊難以釐清，犯罪人亦容易以此托詞卸責。即便如此，從吾人一般生活經驗研判，尚非不能將此隱藏於「民事債務不履行背後」的詐欺行為，依其手法區分為二：其一為「締約詐欺」型態，即被告於訂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相對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對價上顯失均衡之契約；另一形態則為「履約詐欺」，乃行為人於訂立契約之際，即欠缺對待給付之能力或資格，或自始即抱持無履約之真意，而將對方之給付據為己有。此種詐欺行為的主要內涵實為告知義務之違反（蓋從誠信契約之角度而言，當事人履約或為對待給付之誠意及能力均為他方當事人締約與否或為相對給付時首應考量之因素），換言之，詐欺成立與否的判斷，應偏重行為人取得他方給付後之作為，以其事後之作為反向判斷行為人取得財物或利益之始，是否即欠缺履約能力或抱持將來不履約之故意。
二、被告明知無提起民事訴訟而履約之真意，卻建議吳文超、林欣宜提起民事訴訟，收取款項，事後竟未提出任何民事訴訟，亦拒不將款項返還吳文超、林欣宜，屬於履約詐欺類型。故核被告於事實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三、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分論併罰。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原判決未詳予勾稽上情，逕為被告無罪之判決，自有未當，應由本院將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獲取利益，僅為圖一己私利，詐欺他人而獲取鉅額款項，甚為不該。又否認犯行，固屬被告不自證己罪之權利，然非謂被告因此即可恣意虛構事實，倘被告有逾越單純否認犯行、刻意編織謊言而浪費司法資源之行為，法院自能採為量刑之基礎。就本案而言，本案被告之辯解與卷內其餘事證顯有齟齬且悖於常理，均已如前述，足信被告犯後未能面對犯行，仍試圖矯詞卸責，犯後態度實非良好，亦未見悔意，酌以被告迄未與被害人2人成立和解稍事賠償被害人2人所受損失，參以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2人所受之損害，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稱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第301頁）、被害人2人對被告量刑之意見等刑法第57條所列之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刑。又數罪併罰之案件，於審判中，現雖有科刑辯論之機制，惟尚未判決被告有罪，亦未宣告其刑度前，關於定應執行刑之事項，欲要求檢察官、被告或其辯護人為充分辯論，盡攻防之能事，事實上有其困難，且經上訴後，其中一部分撤銷改判，一部分因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而駁回者，向來不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而應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是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刑事大法庭裁定參照）。依上開說明，基於保障被告聽審權，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爰就被告所犯各罪為宣告刑之諭知，而暫不定其應執行之刑，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事實一㈠部分，詐欺取財230萬0500元之不法利益；事實一㈡部分，詐欺取財40萬2500元；以上並未扣案，亦未實際發還被害人，且無過苛調節條款之適用，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事實一㈠、㈡部分，另涉犯修正前律師法第法第48條第1項之未取得律師資格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等語（至於辦理假扣押違反律師法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不另為無罪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經查：
　⒈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規定：「無律師證書，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者，除依法令執行業務者外，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金。」依其立法意旨，其所欲保護之法益在於司法威信之維護及人民權益的保障。所謂「訴訟事件」，是指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辦理訴訟事件，雖不僅限於民、刑事及行政訴訟於法院繫屬後各審的審判程序，亦包含起訴前階段（刑事案件並包括偵查階段）與訴訟相關之行為。而此行為依其文義及立法目的解釋，自須以一般律師處理訴訟事件時通常從事之業務為限，例如書狀撰擬、出庭辯論等與進行民、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相關之行為。
　⒉本件依公訴意旨及本院前審判決事實欄一㈠、㈡之記載，係以被告明知自己沒有律師資格，不能建議公訴意旨及本院前審判決事實欄一㈠、㈡所示客戶提出民事訴訟，也不能承接民事訴訟，仍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佯稱可以提起民事訴訟，致使該等客戶不疑有他，陷於錯誤，而簽訂包含委任辦理該等民事訴訟案件之委任契約書，並匯款至被告所經營之恒揚法律事務所申設之聯邦商業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但被告均未提起上開民事訴訟，而認其有違反律師法第127條之行為。惟被告僅向客戶提供可以提起民事訴訟之建議，並未提起上開民事訴訟，公訴意旨及本院前審判決事實欄一㈠、㈡復未記載被告有何提起上開民事訴訟事件之相關訴訟行為，則被告所為，與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規定之「辦理訴訟事件」之客觀構成要件尚屬有別。　　
三、被告此部分應屬不能證明，惟此部分與經本院論罪科刑事實欄一㈠、㈡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陸、無罪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詐欺取財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緣「雨佳有限公司」（下稱雨佳公司）於103年10月間，欲向「永曜布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起訴書誤載為永耀布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曜公司)提起請求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遂透過被告之介紹而委任蕭慶鈴為訴訟代理人。然被告卻於103年11月6日前某日，至雨佳公司向其實際負責人鄭永福（其妻為雨佳公司之代表人范裕彩）佯稱：可以同時對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裁定，相關聲請費用為保全程序擔保金134萬元、保全程序法院執行費及事務相關費用25萬2000元及保全程序委任費6萬元，共165萬2000元云云，並提供該帳戶予鄭永福匯款，致鄭永福信以為真而應允之，被告隨即以傳真方式發送記載有前揭165萬2000元費用及「民事一審法院裁判費4萬600元」、「民事一審委任費5萬元」共174萬2600元之報價單至雨佳公司，經鄭永福與被告商談後，被告表示僅需匯款171萬元即可，鄭永福因此陷於錯誤，而於103年11月6日將171萬元匯入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然被告於取得前揭165萬2000元之款項後，並未為任何相關之處理作為。嗣因鄭永福發覺有異，經查詢後發現被告並未為任何假扣押之聲請，且亦聯絡不上被告，鄭永福方知受騙，被告則因此獲得165萬2000元之不法利益。因認被告就上開一、㈣部分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至於辦理假扣押違反律師法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不另為無罪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
　　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
　　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
　　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
　　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
　　事實之存在。因此，刑事訴訟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
　　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
　　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
　　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
　　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
　　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判
　　決認定被告無罪，揆諸上開說明，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三、另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92年台上字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被告涉有上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蕭慶鈴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證人范裕彩、鄭永福、么建鑫、邱喬萱、許宜婷、張瓊華於警詢或偵查中之陳述、被告名片翻拍照片、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匯款申請書等件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違反律師法等犯行，並辯稱：我沒有騙雨佳公司，當時么建鑫有去辦理假扣押，就是臺中高分院105全第6號裁定。聲請假扣押失敗應該只有規費，不用到165萬2000元，剩下的錢應該還在事務所的帳戶。106年間案件已經確定，這只是還沒有結算。103年間拿165萬2000元費用的人不是我，我確實有轉給法務室進行。104年12月9日一審判決敗訴，105年4月13日上訴高院以後才去補提假扣押，這件事情我不知道。一般都是先假扣押再提實體訴訟，雨佳公司這個案件是實體訴訟敗訴後二審才提假扣押，為何會這樣我不曉得，後面假扣押這些事情不應該是我處理的，是事務所要負責等語。
五、經查：
　㈠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罪，必須行為人自始基於不法所有之意圖，以詐術使人交付財物，始能構成，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260號判例可資參照。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行為非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可分下述二類：⒈「締約詐欺」，即行為人於訂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被害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上對價顯失均衡的契約。其行為方式均屬作為犯，而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著重於行為人於締約過程中，有無以顯不相當之低廉標的物騙取被害人支付極高之對價或誘騙被害人就根本不存在之標的物締結契約並給付價金；⒉「履約詐欺」，又可分為⑴「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如以膺品、次級品代替真品、高級貨等）；⑵「不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自始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價金或款項。其行為方式多屬不純正不作為犯，詐術行為之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故在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最高法院46年度台上字第260號、109年度台上字第528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公訴意旨及本院前審判決事實欄一㈣之認定略以：被告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建議」告訴人雨佳公司向永曜公司可以辦理假扣押對永曜公司施加壓力，致雨佳公司陷於錯誤，匯款171萬元至上開帳戶內，被告將民事訴訟事件部分轉給蕭慶鈴律師辦理，由蕭慶鈴律師具狀對永曜公司起訴，然未聲請假扣押，至該民事訴訟事件第一審敗訴後，提起第二審上訴時，才指示恒揚法律事務所員工對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遭第二審法院裁定駁回後，被告亦未將假扣押相關費用165萬2,000元返還雨佳公司，該民事訴訟事件第二審依然敗訴，嗣經確定等情，則被告與雨佳公司洽談提出聲請假扣押事宜後，並有指示恒揚法律事務所員工對永曜公司提出假扣押之聲請，由此可見，尚難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術，及雨佳公司有何因被告施用詐術因此陷於錯誤而匯入款項，被告此部分所為，亦與詐欺罪之構成要件不相符合。
　㈢又證人即雨佳公司實際負責人鄭永福於原審審理時證述：雨佳公司跟永曜公司買皮料，皮料有問題，因為有請恒揚法律事務所做法律顧問，主動問恒揚法律事務所能不能提起訴訟，我找不到蕭慶鈴律師，是問被告。第一次接觸時，被告跟一位張小姐到我們辦公室。假扣押的部分是被告跟我講的，他說要匯總扣押金額400多萬元的三分之一，他有跟我們講，後來我有匯過去等語（原審卷二第79至110頁）；及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先前有委託恒揚法律事務所當我們的法律顧問，後來我們跟永曜公司因為皮料做成成衣之後有一些問題，我們要求永曜公司賠償，就主動聯絡恒揚法律事務所，我只有被告的聯繫方式，我也不清楚被告是恒揚法律事務所的律師或者是，我不太清楚被告有沒有律師資格，我的聯絡窗口只有被告，後來被告有到我們公司辦公室跟我們講說要是辦理假扣押，被告當時是說如果說是直接跟永曜公司談可能效果不好，要有一些扣押永曜公司的動作、讓永曜公司沒辦法生產，永曜公司才會感覺痛，所以被告建議我們辦理假扣押，談妥付171萬元，這些錢包含律師委任費、裁判費、假扣押擔保金。104年7月27日提起民事訴訟，104年12月9日一審地院判我們敗訴，105年2月19日委任蕭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提起上訴，106年6月7日臺中高分院判決上訴駁回，二審判決下來到法院查資料才知道105年4月11日有聲請假扣押，但被駁回沒有成功等語（本院卷第209至226頁），可知被告有傳真金額合計174萬2,600元之報價單並供認其有承接如公訴意旨及本院前審判決事實欄一㈣所示假扣押案件，而依證人鄭永福前開證述，鄭永福僅表示被告與其洽談假扣押事宜，其有將上開款項匯入本案帳戶之情，未見其證述被告施用何種詐術，使鄭永福陷於錯誤而匯款之內容，且被告嗣後亦有委由蕭慶鈴律師對永曜公司提起民事訴訟及指示恒揚法律事務所員工聲請假扣押，雖民事敗訴及假扣押之聲請經法院裁定駁回，亦難認被告有何締約後故不履行之詐欺故意，是被告此部分所為，亦與詐欺罪之構成要件不相符合。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尚非全然無憑，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仍存有合理之懷疑，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此外，卷內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犯行，參諸前揭說明，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從而，原判決認檢察官之舉證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未提出適合於證明被告被訴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而係對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事爭執，並執己見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為不同之評價，無法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之立論基礎，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故其此部分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東泰提起公訴，檢察官郭姿吟提起上訴，檢察官陳德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廖健男
　　　　　　　　　　　　　　　　　　　法　官　游秀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王譽澄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主　文



		 1

		事實一㈠部分

		張晉銘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230萬05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事實一㈡部分

		張晉銘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40萬25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表二：資金流向圖
		資金來源→

		聯邦銀行文心分行之000-000000000000號「恒揚法律事務所、蕭慶鈴」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一477頁以下）（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273頁以下）

		


		


		→資金流向



		


		日期（民國）

		摘要

		金額（新臺幣）

		張晉銘、聯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簡稱:張晉銘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45頁以下）



		


		


		


		


		蕭慶鈴、社頭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簡稱:蕭慶鈴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一第297頁以下）



		


		


		


		


		么建鑫、聯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簡稱:么建鑫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二第23頁以下）



		


		


		


		


		邱喬萱、聯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簡稱:邱喬萱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二第35頁以下）



		


		


		


		


		許宜婷、聯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簡稱:許宜婷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二第65頁以下）



		


		95年10月2日

		開戶

		


		




		


		102年7月10日

		轉帳支出

		50萬2247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2年8月9日

		轉帳支出

		49萬6169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2年9月10日

		轉帳支出

		41萬5069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2年10月7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2年11月8日

		轉帳支出

		45萬876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2年12月5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1月10日

		轉帳支出

		42萬4526元（張瓊華書寫提款單，見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07頁影本）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09頁傳票影本）



		


		


		


		


		9萬9507元入蕭慶鈴帳戶（張瓊華書寫匯款單，見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09頁影本）



		


		


		


		


		5萬5305元入么建鑫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08頁傳票影本）



		


		


		


		


		2萬3870元轉入許宜婷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1頁傳票影本）



		


		103年2月7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2月10日

		轉帳支出

		10萬1271元

		3萬3182元入蕭慶鈴帳戶



		


		


		


		


		2萬8805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5401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3月7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3月10日

		轉帳支出

		16萬1070元

		9萬5177元入蕭慶鈴帳戶



		


		


		


		


		2萬8805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320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4月8日

		轉帳支出

		21萬元

		21萬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4月10日

		轉帳支出

		10萬4454元

		3萬379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73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7370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2531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5月8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5月9日

		轉帳支出

		25萬3520元

		14萬4697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3萬22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7600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6月10日

		轉帳支出

		57萬95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萬8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3萬03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994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4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9月10日

		轉帳支出

		


		2萬8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7230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9月9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9月23日

		轉帳支出

		12萬3431元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103年10月9日

		轉帳支出

		41萬9839元

		24萬5000元「代發薪資」入張晉銘帳戶



		


		


		


		


		10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87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1月5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4年1月9日

		轉帳支出

		13萬2479元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5萬3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141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2月10日

		轉帳支出

		34萬678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6272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8230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3月5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4年3月10日

		轉帳支出

		10萬5204元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9140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4月10日

		轉帳支出

		35萬0809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974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5月6日

		轉帳支出

		22萬元

		22萬轉入張晉銘帳戶



		


		104年5月8日

		轉帳支出

		10萬3229元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716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6月10日

		轉帳支出

		46萬0404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4萬3950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9211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30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7月10日

		轉帳支出

		40萬8634元

		24萬5000元「代發薪資」入張晉銘帳戶



		


		


		


		


		6萬8950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5萬3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7441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30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8月10日

		轉帳支出

		47萬0385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1萬692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6186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30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9月10日

		轉帳支出

		41萬3012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7萬162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3萬2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10月8日

		轉帳支出

		38萬7828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8430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11月10日

		轉帳支出

		46萬6167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1萬4769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4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12月10日

		轉帳支出

		37萬229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4萬560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1月7日

		轉帳支出

		37萬92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5萬3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2月3日

		轉帳支出

		36萬1246元

		24萬5000元「代發薪資」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3月10日

		轉帳支出

		39萬12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4月8日

		轉帳支出

		35萬42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5月10日

		轉帳支出

		42萬42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6月8日

		轉帳支出

		35萬42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7月11日

		轉帳支出

		31萬9246元

		18萬5000元「代發薪資」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5萬3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7月23日將「恒揚法律事務所」遷址至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00號0樓之0。

		


		


		


		




		前次違反律師法案件（本院108年度上易字第894號判決），被害人金永工業有限公司於105年8月10日匯入44萬3440元。

		105年8月10日

		轉帳支出

		35萬7246元（取款條見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3頁影本）

		24萬5000元「代發薪資」入張晉銘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5頁傳票影本）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張瓊華書寫匯款單，見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6頁影本）



		


		


		


		


		2萬8383元「代發薪資」轉入么建鑫聯邦銀行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4頁傳票影本）



		


		


		


		


		2萬2375元「代發薪資」轉入邱喬萱聯邦銀行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7頁傳票影本）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聯邦銀行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8頁傳票影本）



		


		105年9月5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5年9月10日

		轉帳支出

		11萬3034元

		3萬794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10月11日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10月12日

		轉帳支出

		28萬3173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814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105年11月9日

		轉帳支出

		20萬5000元

		20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5年11月10日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2萬0589元轉入許宜婷帳戶。（許宜婷105年11月離職）



		


		105年12月6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5年12月12日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1月5日

		轉帳支出

		23萬元

		23萬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6年1月10日

		轉帳支出

		10萬5497元

		2萬9709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5萬3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2月7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6年2月10日

		轉帳支出

		7萬5749元

		2萬995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3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3月9日

		轉帳支出

		15萬元

		15萬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6年3月10日

		


		


		2萬8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4月7日

		轉帳支出

		23萬元

		23萬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6年4月10日

		


		


		2萬8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4月28日

		轉帳支出

		8萬30元

		2萬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106年5月10日

		轉帳支出

		36萬9849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6萬995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3萬2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6月8日

		轉帳支出

		17萬元

		17萬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6年6月12日

		


		


		2萬3666元轉入么景懷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㈡林欣宜於106年8月3日以其母王秀琴之名義，匯款15萬元

		106年8月4日

		現金支出

		15萬元

		




		㈡林欣宜於106年8月22日，以其母王秀琴之名義，匯款269萬5500元

		106年8月22日

		現金支出

		40萬元

		




		


		106年8月24日

		現金支出

		42萬6500元

		




		


		106年8月28日

		現金支出

		36萬2800元

		




		


		106年8月30日

		現金支出

		39萬5300元

		




		


		106年9月4日

		現金支出

		25萬4900元

		




		


		106年9月11日

		轉帳支出

		35萬863元

		10萬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2萬840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8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9月13日

		現金支出

		33萬5700元

		




		


		106年9月28日

		現金支出

		35萬4000元

		




		㈡林欣宜於106年10月3日，以其母王秀琴之名義，匯款30萬元

		106年10月11日

		轉帳支出

		29萬9863元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2萬840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8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現金提領

		24萬9000元

		




		


		106年11月6日

		現金支出

		35萬元

		5萬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106年11月10日

		


		


		2萬192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12月11日

		轉帳支出

		9萬6000元

		2萬995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㈠鈦立公司吳文超於107年1月4日匯款234萬4500元

		107年1月5日

		現金支出

		41萬3500元

		




		


		107年1月10日

		轉帳支出

		47萬2724元

		9萬743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由張瓊華臨櫃辦理，本院前審卷二第145頁）



		


		


		


		


		3萬1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7年1月15日

		現金支出

		39萬5000元

		




		


		107年1月29日

		現金支出

		36萬4500元

		




		


		107年2月12日

		轉帳支出

		49萬3124元

		6萬243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由張瓊華臨櫃辦理，本院前審卷二第145頁）



		


		


		


		


		3萬0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現金提領37萬7800元



		


		107年3月5日

		現金支出

		30萬元

		




		


		107年3月12日

		轉帳支出

		5萬3363元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3萬09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585元。（么建鑫107年4月離職）



		


		107年3月19日

		轉帳支出

		6萬2461元

		6萬243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1124元。



		


		107年4月10日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124元。



		


		107年4月23日

		轉帳支出

		5萬6326元

		5萬629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107年5月10日

		轉帳支出

		7萬8842元

		5萬6355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956元。



		


		107年6月8日

		轉帳支出

		9萬1872元

		5萬6355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1084元。



		


		107年7月10日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700元。（邱喬萱107年7月離職）



		


		107年7月31日被告前案違反律師法案件（臺中地檢署106年度偵字第18530號）偵查終結。107年8月21日起訴繫屬為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2620號案件（即本院108年度上易字第894號判決）。張晉銘與蕭慶鈴交惡之後，張晉銘將本帳戶存摺印章交還蕭慶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更一字第46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晉銘







選任辯護人  康春田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203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5413、34541、37426號、110年度偵字第5182、296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如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除已確定部分外，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張晉銘犯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刑及沒收。

其他上訴（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詐欺取財部分）駁回。

　　事　實

一、張晉銘與蕭慶鈴素有交情，而蕭慶鈴於民國92年間取得律師證書，於93年加入臺中律師公會，94年8月3日於自宅「臺中市○區○村○路000巷00號」設立恒揚法律事務所（統一編號00000000）。依律師法第21條第1項規定，蕭慶鈴律師在同一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即臺中市不得再設立事務所，亦不得另設其他名目之事務所，張晉銘遂遊說蕭慶鈴在臺中市另成立一個營業據點，由張晉銘擔任法務長以拓展營業，故❶由蕭慶鈴出面於95年9月29日起承租臺中市○區○○路○段00000號0樓之0做為辦公室，蕭慶鈴配合於95年9月29日去該大樓一樓之「聯邦銀行文心分行」開設「恒揚法律事務所蕭慶鈴、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張晉銘自96年2月間，經徵得蕭慶鈴同意，在臺中市○區○○路○段00000號0樓之0懸掛「恒揚法律事務所」招牌（下稱文心路事務所）（文心路事務所未向臺中律師公會通知登記），張晉銘對外以恒揚法律事務所法務長名義，招攬法律顧問契約、非訟等業務，如遇訴訟案件，則轉介給蕭慶鈴律師承辦並按件計酬，其餘部分均由張晉銘承辦，文心路事務所經營成本（員工薪資及水電租金等）均由張晉銘負責。蕭慶鈴律師並將上述恒揚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之存摺、大小章交付給張晉銘使用。後因文心路事務所經營不佳，❷張晉銘97年3月間將事務所遷移到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下稱育德路事務所），要求蕭慶鈴將「臺中市○區○村○路000巷00號」正確之律師事務所地址一併遷移過來，蕭慶鈴同意向國稅局申報事務所扣繳地址移到「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97年3月21日蕭慶鈴律師配合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方法院）申請設立登錄新的地址為上述「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然蕭慶鈴律師事實上仍在臺中市○區○村○路000巷00號自家經營律師業務。❸嗣張晉銘又認為有遷移事務所必要，105年7月間由蕭慶鈴律師出面承租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00號0樓之0（下稱市政路事務所）給張晉銘使用。然蕭慶鈴律師始終未向國稅局、律師公會、臺中地方法院陳報事務所地址遷移到上述市政路地址。張晉銘經營上述❶❷❸地點之事務所，先後雇用么建鑫（原名：么景懷，下稱么建鑫）、邱喬萱、許宜婷、張瓊華、林欣宜、施婉儀等人擔任員工。張晉銘支領月薪新臺幣(下同)24萬5000元的所長薪水（偶有增減仍維持20餘萬元上下薪水），另對蕭慶鈴律師出庭部分按件計酬，給予一個月2萬至10餘萬元不等的報酬。詎張晉銘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各別犯意，而為下列犯行：

　㈠「鈦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鈦立公司)係張晉銘開發之法律顧問契約客戶，緣106年底有前員工林釗永在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對鈦立公司提出給付退休金之民事訴訟，依法先進行勞資糾紛強制調解。張晉銘明知無提起假扣押及侵權行為民事訴訟履約之真意，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07年1月3日至鈦立公司，向鈦立公司代表人吳福仁之子吳文超佯稱：可以對該前員工林釗永提出假扣押之聲請及侵權行為之訴訟，並用此方式來反制林釗永云云，致使吳文超不疑有他，而於同日書立委託事項為「1.就為林釗永請求損害賠償相關案件委任事務所辦理民事一審訴訟及保全程序2.就為林釗永請求鈦立公司給付退休金委任一審訴訟」之「委任契約書」乙份，鈦立公司並於107年1月4日匯款234萬4500元、107年1月19日補匯6000元，共計匯235萬0500元至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內。張晉銘僅將「給付退休金之訴」勞資調解與訴訟（107年度勞訴字第2號給付退休金等民事事件）部分，轉介給蕭慶鈴律師處理，並從上述235萬0500元中取出5萬元付給蕭慶鈴律師，由蕭慶鈴擔任民事被告（鈦立公司）之訴訟代理人。但張晉銘承諾要對前員工林釗永提出之損害賠償訴訟及假扣押，均未辦理。107年9月21日一審民事判決鈦立公司敗訴，應支付321萬8798元及利息給林釗永，107年10月26日判決確定後，吳文超檢視全部過程，發覺有異，向張晉銘詢問，張晉銘推說擔保金都在法院裡，吳文超再經向法院查詢，方知悉張晉銘並未提出對林釗永之假扣押及侵權行為之民事訴訟，至此方知受騙，張晉銘則因此獲得230萬0500元之不法利益（至於辦理假扣押違反律師法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㈡林欣宜曾經短暫於上述❷文心路事務所工作，認識張晉銘。緣林欣宜之父林純列（起訴書誤載為林烈純）與昌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昌慶公司）、黃耀煌、趙介民之間有鉅額債務糾紛，故林欣宜乃於106年8月2日前往❸市政路事務所向張晉銘諮詢，張晉銘明知無提起請求返還價金、請求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履約之真意，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向林欣宜佯稱可以提起2件民事訴訟，另承諾協助處理林純列債權債務。後於106年8月2日由張晉銘開2張「恒揚法律事務所請款單」向林欣宜要錢，第1張「督促程序-委任費35,000元、保全程序-擔保金2,000,000元、保全程序-法院執行費及事務相關費用88,000元、保全程序-委任費60,0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暫定案由:請求返還價金）232,0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暫定案由:請求損害賠償500萬）50,5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小計2,585,500元，第2張「調解、協商程序-委任費200,000元、事務規費60,000元」小計260,000元，2張費用總計2,845,500元。林欣宜於106年8月2日與張晉銘簽訂委任契約書，委託事項為「就為林純列向昌慶公司請求返還價金等案委任事務所聲請執行法院相關流程及協商」「訴訟、車馬、郵規、個案費用另計」，註記「請於106.8.3將定金壹拾伍萬正電郵入事務所帳號、其餘款項於106.8.20前電匯完成」，林欣宜不疑有他，陷於錯誤而簽立委託書，並於106年8月3日、22日及同年10月3日，以其母王秀琴之名義，陸續匯款15萬元（定金）、269萬5500元及30萬元，共314萬5500元至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內。張晉銘於取得該等款項後，並未為林欣宜提起上述兩件（請求返還價金、請求損害賠償）民事訴訟，一共詐得40萬25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232,0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50,5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40萬2500元）。嗣因林欣宜聯絡不上張晉銘，於107年底前往❸市政路事務所詢問時，發現人去樓空，林欣宜方知受騙（至於辦理假扣押違反律師法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不另為無罪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㈢（業經判決確定，略）　　　　

　㈣（詳後述無罪部分）

　㈤（業經判決確定，略）

二、案經釱立公司、林欣宜訴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及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院更審審理範圍：

　　被告張晉銘（下稱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原審以111年度易字第203號判決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本院前審以113年度上易字第80號判決認被告部分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及諭知相關之沒收（即該判決事實一㈠、㈡、㈣、㈤部分），部分犯行則無從證明，不另為無罪諭知（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㈣關於被告辦理假扣押案件而違反律師法部分及部分詐欺金額不能證明）或另為無罪之諭知（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部分），被告不服，再就本院前審判決有罪部分（即事實一㈠、㈡、㈣、㈤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是事實一㈢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駁回上訴而告確定；嗣由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753號判決駁回前審判決事實一㈤關於罪、刑及沒收部分之上訴，僅撤銷本院前審判決事實一㈠、㈡、㈣關於罪、刑及沒收部分，是本院前審判決事實一㈤部分之罪、刑及沒收部分，業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而告確定，本院僅就最高法院撤銷發回，關於本院前審判決事實一㈠、㈡、㈣有罪部分予以審理，先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查證人許柏智、邱冠瑋、張育銜於警詢所為之陳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經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主張不得作為證據（本院卷第129頁），且核無得例外有證據能力之情形，故上揭證人於警詢所為之陳述，無證據能力。

　㈡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詰問或未聲明異議，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原則，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例外擁有證據能力。除上述外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供述證據，經本院於審理程序時當庭提示而為合法調查，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同意具有證據能力等語（本院卷第129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取證之瑕疵或其他違法不當之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認有證據能力。 　

　㈢又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而為之規範，本案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復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均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此部分之證據能力亦未爭執，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㈣至證人么建鑫未經具結之證言，本院未引為裁判基礎，自無庸贅述其證據能力有無之問題，附此敘明。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事實一㈠部分：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並辯稱：鈦立公司匯入款項都是入事務所帳戶，不是匯入我個人帳戶，簽約完成後，就是法務部門么建鑫該處理的，不是我該做的。107年1月3日這個日期我沒有特別注意，我有跟張瓊華去鈦立公司拿資料，但張瓊華沒有下車，只有我下車，我是跟吳福仁拿文件資料，也有見到吳文超講過話，我去不只一次，我沒有講到訴訟、扣押的事。給付退休金之訴一審敗訴後，我並沒有向吳文超說錢（假扣押擔保金）在法院了，他是打電話來問為何訴訟沒有上訴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訴訟案件進來是交給蕭慶鈴律師做，擔保金該退還部分，因為錢是匯款到恒揚的帳戶裡面，已經支付員工薪水，沒有證據證明錢是流向被告，請為被告無罪判決等語。經查：

　㈠106年底，鈦立公司之前員工林釗永，委託陳秉榤律師向鈦立公司提出「請求給付退休金279萬0805元」之民事訴訟，106年12月4日經彰化地院裁定補費（本院前審卷二第369頁），而林釗永補費之後，先進行強制調解，彰化地院先分「106年度彰暫調第202號」字號進行調解，起訴狀影本先送達民事被告鈦立公司。鈦立公司後於106年12月22日與恒揚法律事務所簽訂常年法律顧問契約，約期3年，收費7萬2000元，有常年法律顧問聘任書影本可證（原審卷一第153頁，108年度他字第1720號卷第73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證人吳文超（鈦立公司代表人吳福仁之子）於原審中證述稱：107年1月3日，是張晉銘、張瓊華及一位女性助理，一起至鈦立公司，與我一起討論簽署107年1月3日委任契約書，張晉銘來我們公司討論案情的時候，他說可以「以案制案」，我們可以告林釗永一些損害賠償，去扣押他一些損害金額，來阻止他繼續向我們提告，用這個方式使對方撤告，向林釗永施壓，讓他知難而退。當天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看到蕭律師等語（原審卷二第381至397頁）。吳文超於同日（107年1月3日）書立委託事項為「1.就為林釗永請求損害賠償相關案件委任事務所辦理民事一審訴訟及保全程序。2.就為林釗永請求鈦立公司給付退休金委任一審訴訟」之「委任契約書」乙份（108年度他字第1720號卷第67頁；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17頁）。簽約之後，鈦立公司於107年1月4日匯款234萬4500元、107年1月19日補匯6000元，共計匯235萬0500元，至上述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內（本院前審卷一第402頁）。蕭慶鈴律師於原審中具結證稱：這份鈦立公司與恒揚法律事務所之委任契約書，我之前沒有見過，我是案發之後閱卷才看到的等語（原審卷二第277至278頁）。

　㈢證人吳文超（鈦立公司代表人吳福仁之子）於原審中證述稱：我本來就與恒揚法律事務所有法律顧問契約，本來就有法律顧問費用。這次委任事項內容記載「一、就為向林釗永請求損害賠償相關案件委託事務所民事一審訴訟及保全程序。二、就為向林釗永請求鈦立公司給付退休金委任民事一審訴訟。」，「一」的部份是鈦立公司要對林釗永提出請求損害賠償的民事一審訴訟和保全程序，保全程序是要對林釗永提出假扣押，附帶在損害賠償案件裡面，讓他心生壓力。「二」的部份是林釗永已經對鈦立公司提起給付退休金的民事訴訟，總金額就是一筆金額，我就匯這筆金額進去等語（原審卷二第381至397頁）；這個訴訟案件所做出的書狀內容或答辯方向，實際是跟被告說的，當時聲請假扣押的建議是被告向我提出來的，這個案件從頭到尾我都沒有遇到律師，我接觸到專業團隊的頭，都只有被告，被告說這個案子很簡單，我們可以用A案壓B案，他直接講出來，被告跟我分析說林釗永跟我告多少賠償金額，我就把我的損失計算到多少幅度，跟他幾乎接近，甚至高過他要求的損害賠償金額的話，來做為他的壓力，可是相對越多的金額，要擔保的金額就越高，這些話都是被告跟我講的，在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這種方式等語（原審卷二第391至393頁）。

　㈣證人么建鑫於109年9月28日檢察官偵訊中具結證稱：鈦立公司跟前員工涉訟，我把這件事跟被告說，被告就跟張瓊華跟鈦立公司洽談這件事並簽約等語（108年度他字第4939號卷第675頁；於原審審理證稱：當初我跟鈦立公司是簽法律顧問而已，在簽法律顧問的同時，他有提到他有訴訟案件，我回來之後就交給被告去做聯繫，為何委託書會寫辦理民事一審訴訟及保全程序部分，是被告與張瓊華後續去找鈦立公司簽立的等語（原審卷一第587頁）。被告於110年3月12日檢察官偵訊中供稱：我有到鈦立公司簽署一份委任契約書，是么建鑫先去接洽，談好之後，我去簽立的。張瓊華開車帶我去，她車子停在外面等語（他字第5366號卷第138頁）。是證人么建鑫負責僅有簽訂法律顧問契約，至於要對前員工提起訴訟及假扣押，確為被告所建議，應可認定。

　㈤鈦立公司被訴請求給付退休金部分，被告確有轉介給蕭慶鈴律師處理，彰化地方法院107年1月16日進行「106年度彰暫調字第202號」調解，（聲請人-勞方）林釗永、陳秉榤律師及（相對人-雇主）鈦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吳福仁、蕭慶鈴律師都有到場，但調解不成立（民事報到單影本、調解期日筆錄，附於108年度他字第1720號卷第31至33頁）。彰化地院107年1月19日將上述請求給付退休金訴訟，分案為「107年度勞訴字第2號」，續由蕭慶鈴律師擔任鈦立公司之訴訟代理人，107年9月7日民事一審言詞辯論終結，107年9月21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7年度勞訴字第2號民事判決，主文「被告（鈦立公司）應給付原告（林釗永）新臺幣3,218,798元，及自民國107年6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鈦立公司）應提繳新臺幣231,639元至原告（林釗永）之勞工退休金帳戶。原告（林釗永）其餘之訴駁回。」，鈦立公司大部分敗訴，惟鈦立公司並未上訴，該民事事件於107年10月22日判決確定（判決列印於本院前審卷二第67頁、確定證明書影本於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49頁）。

　㈥證人么建鑫於109年9月28日檢察官偵訊中供後具結稱：鈦立公司原本是我認識的客戶，鈦立公司與前員工涉訟，我把這件事跟被告說，被告就跟張瓊華去跟鈦立公司洽談這件事並簽約，當時被告有跟鈦立公司收一筆擔保金，後來沒有執行假扣押，後來我幫鈦立公司去跟彰化地院查詢，發現被告並無進行假扣押。我離職後，吳文超才跟我說他有付這一筆假扣押的費用等語（108年度他字第4939號卷第675頁）。

　㈦蕭慶鈴律師於原審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稱：給付退休金案件我有拿到完整的資料，但是關於保全程序與損害賠償訴訟，我就不知道等語（原審卷二第270至271頁）；證人吳文超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稱：我收到敗訴判決書後，我先打電話找被告，被告說叫我再寫1份委任狀，還說可以再審，我那時候對被告已經不信任，後續就沒有再找被告。這個官司到一審之後，恒揚法律事務所沒有把敗訴的訊息跟我講，等到我收到通知都已經超過時間。林釗永這個案件都已經過了上訴期，被告也沒有跟我講，我就去找被告把錢要回來，既然我都敗訴了，我就要求被告要把我會給他的這筆假扣押的錢還給我，被告說東西（錢）在法院。就是我匯給恒揚法律事務所的234萬4500元。被告說法院要擔保金，要押在法院，我跟被告要案號，被告也拿不出來，我才打電話去法院，問到底有沒有這件損害賠償訴訟，即「鈦立公司為原告、林釗永為被告的」，法院說沒有這個案件，我才知道被告在騙我。被告當時有跟我說錢在法院，不在他手上，我印象電話中、當面都有講等語（原審卷二第384至385、394、397頁）。且經原審法院向彰化地方法院查詢，確定106、107年間未有任何鈦立公司對林釗永聲請假扣押或提起民事訴訟之分案紀錄（原審卷一第331頁彰化地院函覆）。另經查「鈦立股份有限公司」在臺中地方法院亦無假扣押及民事訴訟之分案紀錄（原審卷一第321頁）。

　㈧吳文超於108年1月2日發存證信函給蕭慶鈴律師即恒揚法律事務所（存證信函影本見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143頁）。鈦立公司吳福仁於108年1月7日向臺中地方法院提出不當得利起訴狀，訴之聲明要求蕭慶鈴律師賠償321萬8798元（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153頁），臺中地方法院分為「108年度訴字第405號」返還不當得利案件。鈦立公司吳福仁另於108年初，以蕭慶鈴律師即恒揚法律事務所為相對人，向臺中地方法院提出返還不當得利及損害賠償債權之「假扣押」裁定聲請，然經臺中地方法院108年2月26日以「108年度全字第19號」裁定駁回鈦立公司之聲請（本院前審卷二第81頁駁回假扣押之裁定書列印）。刑事部分，108年2月15日鈦立公司對蕭慶鈴律師提出詐欺告訴（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3頁告訴狀）、108年5月24日追加提告被告（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228頁）。上開民事不當得利部分，110年4月9日經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405號」民事判決，民事被告（蕭慶鈴即恒揚法律事務所）敗訴229萬4500元，該案民事被告蕭慶鈴有將該案訴訟告知被告（見本院前審卷二第85頁民事判決列印）。蕭慶鈴於該案民事敗訴後提起上訴，經本院分為「110年度上字第262號案件」，蕭慶鈴於本院民事庭審理期間，110年12月1日與鈦立公司達成調解，蕭慶鈴律師給付賠償235萬元（原審卷一第463頁調解筆錄影本）。

　㈨至辯護人雖於本院前審審理時辯稱:請斟酌一審卷一被告手機跟蕭慶鈴律師的通訊內容，兩人有就事實一㈠鈦立公司的討論案情之紀錄，蕭慶鈴律師不可能對假扣押不知情（見本院前審卷二第201頁）。然上開對話僅在討論「給付退休金之訴」內容，並沒有提到要對前員工提出損害賠償訴訟或假扣押，是此部分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㈩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係被告持有並用於支付其己身、員工之薪資，有下列證據可證：　

　⒈證人么建鑫①於檢察官108年8月2日偵訊中具結證稱：我是96年去到臺中市○○區○○路○段000號聯邦銀行樓上之恒揚法律事務所應徵，我是96年11月間就開始任職，去應徵時就是向被告應徵。文心路那邊任職不到三年，只看過蕭慶鈴律師3-4次，後來搬到育德路之後，只看過蕭慶鈴律師2-3次。我知道有黃紫薰，她是美村南路蕭慶鈴律師那邊行政人員，我不認識張郁雯。被告收到民刑事訴訟案件，收回來後會交給蕭慶鈴律師做等語（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214頁）；②於109年9月28日檢察官偵訊中具結證稱：被告有接洽到訴訟案件後，會先彙整相關資料，再由我拿去美村南路交給蕭慶鈴。蕭慶鈴收到判決後，再傳真給被告。所有訴訟案件的相關文書地址都是在蕭慶鈴美村南路事務所。我在文心路四段時，蕭慶鈴來過兩次，看一下事務所就離開。當有訴訟業務時，被告會交給蕭慶鈴做，蕭慶鈴在事務所沒有任何主導權，這個（文心路）事務所的業務都是被告在管理，蕭慶鈴有自己的辦公室在美村南路，也有自己的助理，雖然事務所名稱都一樣，但是跟被告負責的事務所是分開的。被告這邊主要招攬業務是非訟為主，如果有涉及訴訟部分，就會交給蕭慶鈴等語（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170頁）；③於原審審理時證稱：96年我剛好從前一個事務所離職，張瓊華在人力銀行上有看到我的資料，就打電話給我，邀我到恒揚法律事務所面試。是被告、張瓊華兩個人面試我。恒揚法律事務所銀行帳戶的印鑑章，若不是被告保管就是張瓊華保管。所有員工薪資或當事人提存金額要領出，都是被告或張瓊華一同至聯邦銀行領出。我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擔任法務，是針對非訟事件，被告是擔任法務長，邱喬萱負責行政事務、與當事人聯繫，我來面試時，被告有告知恒揚法律事務所的主持律師是蕭慶鈴律師，當初面試是在文心路，任職後沒多久因剛開幕，蕭慶鈴律師也有到，我當初認知被告、蕭慶鈴是合作關係，訴訟案件是會交由蕭慶鈴律師，恒揚法律事務所有兩個地方，一個在美村路，一個當初是在文心路，後來到育德路，最後到市政路。在市政路、育德路、文心路時負責人確實是被告，蕭慶鈴律師到事務所的次數很少，近10年只見過蕭慶鈴律師來過4至5次，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室內有掛蕭慶鈴律師執照彩色影本，應該是蕭慶鈴律師給被告的，基本上蕭慶鈴律師不會在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訴訟過程的答辯狀、呈報狀，會由律師呈報給法院，訴訟部分會由被告去跟蕭慶鈴律師談，有時候是被告會去蕭慶鈴律師那邊，或蕭慶鈴律師會到我們這邊，或被告跟蕭慶鈴律師應該有先電話講過整個案件的狀況，案件彙整完後，由被告寫承辦表或相關資料，再由我交去給蕭慶鈴律師，我送過要訴訟前的資料，提告前的事證準備，有轉交過3至4次，我會拿給蕭慶鈴律師本人或是助理，沒有被拒收過，也沒有特別跟我詢問為何要給，事先都已經講好了，我只是當一個運送的角色等語（原審卷一第585至618頁）。

　⒉證人林欣宜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在恒揚法律事務所工作過，那時事務所是在文心路，我沒有到市政路任職過，我任職只有幾個月，那時候剛好是恒揚法律事務所開幕，有舉辦開幕茶會，蕭慶鈴律師也有到開幕茶會，我在事務所幾乎都是在辦公室裡面打電話，有一些客人可能有法律問題，我會把這些回報給被告，如果有案件發生的時候，他會去問蕭慶鈴律師，他們二個會討論，或他們會直接與客戶聯繫等語（原審卷二第356至380頁）。

　⒊證人施婉儀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曾在恒揚法律事務所工作，擔任櫃檯，我工作時恒揚法律事務所位在育德路，我知道恒揚法律事務所有蕭慶鈴律師，我有看過蕭慶鈴律師過去育德路恒揚法律事務所，只是蕭慶鈴律師平常的辦公地點不在我上班的地點（育德路），我知道蕭慶鈴律師有其他的地點」「蕭慶鈴律師有時會來（育德路事務所），我不清楚他來是做什麼的，但他來沒有約客戶，蕭慶鈴來主要目的是找被告，恒揚法律事務所管理財務的人是張瓊華，發放薪水匯款的人也是張瓊華等語（原審卷二第398至405頁）。

　⒋證人許宜婷於本院前審審理中證稱：我曾經任職於恒揚法律事務所育德路，在育德路事務所是一個一樓店面，招牌叫「恒揚法律事務所」，不是「恒揚企業顧問有限公司」，我們後來有搬家到市政路，可是沒有多久我就離職了，因為我爸生病。我入職是被張瓊華小姐面試的，我進去要做行政的工作，寄信、接電話，月薪2萬出。事務所的狀紙是我們法務室出來的狀紙，交給我去郵遞。法務室是由么建鑫在管理，我只是行政小姐，水電、月租不是我管理的，是張瓊華在管理錢，她算是我的上司，事務所水電費是張瓊華拿給我，我拿去郵局繳的。我不清楚薪水是誰算出來，可是我知道我每個月都會領到薪水。被告的身分是法務長， 我們那時候都叫他法務長。我在檢察官偵訊時說都是被告下命令叫么建鑫寫這些存證信函的，我只知道么建鑫把信拿給我，然後拿去郵局寄，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配合的。我的薪水103年1月是2萬3870元，2月是2萬3853元。 那次是因為我去考汽車證照，請假被扣全勤。我要請假考駕照，我是跟張瓊華請假。因為張瓊華也是天天來上班。我曾經在育德路跟市政路前後上班有3年左右，我在育德路上班時，經常在那邊的同仁有被告、么建鑫、邱喬萱、我、張瓊華。我們律師蕭慶鈴，他偶爾才會來。我有印象我有吃到尾牙，但我不記得蕭慶鈴律師有無參加，我有印象蕭慶鈴有送過我們中秋節禮盒等語（本院前審卷二第299至316頁）。

　⒌證人邱喬萱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恒揚法律事務所分工是蕭慶鈴擔任律師、被告處理業務、么建鑫處理法務、我是做行政，我任職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期間有勞健保，保在蕭慶鈴律師處，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時我有見過蕭慶鈴律師來上班，應該有每個月來。蕭慶鈴律師本人打電話來市政路辦公室，問法院有什麼樣的問題需要當事人提供，蕭慶鈴律師說的事情，如果比較多，由我紀錄下來轉給被告或是么建鑫等語（原審卷一第618至633頁）。

　⒍證人張郁雯於檢察官108年8月2日偵訊中具結證稱：我從95年間起在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擔任助理至今，我從來不知道有育德路恒揚法律事務所，我也沒有去過育德路事務所那邊，我們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只有我與黃紫薰，共2位助理。我不認識么建鑫、邱喬萱、張晉銘，不認識也沒有見過。我們美村南路恒揚法律事務所帳目資料都是使用郵局的，我不知道有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這個帳戶等語（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212頁）。

　⒎證人蕭慶鈴律師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我交付被告保管，當時的想法是因為有一些法律顧問或是有一些案子可以用這個帳戶去匯，有同意被告可以用這個帳戶收取法律顧問與某些訴訟的費用，我沒有想太多，基於信任，就一直放在被告那邊，收多少再轉給我，我沒有特別去看，如果有訴訟案件或是法律顧問的錢，被告就會匯給我，匯多少也是被告算給我的等語（原審卷二第249頁以下、第262頁）。　

　⒏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資金流向，詳如附表二所示。

　⒐亦係被告不斷指揮張瓊華臨櫃提款或匯款，提款單或匯款單上常常出現「張瓊華」簽名（本院前審卷一第517、520、523、526、529、540、550、553、559頁）。而張瓊華在事務所職稱為「法務長特助」，直接聽命於被告（原審卷二第297頁）。

　⒑綜上互核，可知證人么建鑫、邱喬萱、施婉儀、林欣宜等人，應均係受被告雇用之員工；至於張郁雯、黃紫薰則係蕭慶鈴律師在美村南路事務所雇用之員工。而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係被告持有並用於支付其己身、員工么建鑫、邱喬萱、施婉儀、林欣宜等之薪資，亦可認定。

　恒揚法律事務所原係蕭慶鈴設立，蕭慶鈴嗣後與被告合作，由被告以恒揚法律事務所名義幫蕭慶鈴招攬法律顧問、非訟案件及訴訟案件，訴訟案件則交由蕭慶鈴處理等情，有下列證據為證：

　⒈證人蕭慶鈴律師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恒揚法律事務所是我設立的事務所，被告是設立事務所之前認識的一位大哥，設立事務所之後，被告說要跟我合作，我覺得和被告算是非典型契約關係，我知道被告自稱是法務長，被告最主要是幫我招攬法律顧問，如果有訴訟案件也會介紹給我，被告介紹訴訟案件，不限於事務所已經有簽訂法律顧問的對象，被告一般都是口頭回報，不管是不是本來有擔任法律顧問的，我不會特別再去簽委任狀，我有承租市政路事務所，被告有說要租一個辦公室，方便人員可以在那邊，00-00000000這支電話是我申請的，是被告叫我申請，也是被告叫我移機的，事實上是事務所在使用，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我交付被告保管，當時的想法是因為有一些法律顧問或是有一些案子可以用這個帳戶去匯，有同意被告可以用這個帳戶收取法律顧問與某些訴訟的費用，我沒有想太多，基於信任，就一直放在被告那邊，收多少再轉給我，我沒有特別去看，我與被告的清算就是聽被告片面口頭向我報告，不會跟被告核對書面資料等語（原審卷二第249至287頁），佐以卷附臺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0399號存證信函、聯邦商業銀行108年12月5日聯銀字第1081205001號函、聯邦商業銀行109年3月3日聯業管（集）字第109103107624號函、聯邦商業銀行108年9月9日聯業管（集）字第10810348025號函附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開戶資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臺中營運處第一服務新108年12月3日一服密字第1080000093號函附00-00000000號電話申裝及退租申請書、用戶基本資料（108年度他字第4939號卷第545至547頁，108年度他字第1720卷第271至277、353至361頁，109年度偵字第34541卷第79至87、109頁，原審卷一第513頁），可認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市政路事務所及市○路○○○○○○00000000000號電話，確均由蕭慶鈴律師所申辦或租用。

　⒉證人么建鑫於偵查中證稱：被告跟蕭慶鈴是合作關係，蕭慶鈴把恆揚法律事務所的名義借給被告，他們之間有對價關係，每個月被告需要負擔費用給蕭慶鈴。蕭慶鈴把恆揚法律事務所名義借給被告，被告再用恆揚法律事務所名義去招攬業務。被告曾將恆揚法律事務所的稅籍設在育德路0號、文心路四段0號0或0樓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25413號第32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在恒揚法律事務所擔任法務，是針對非訟事件，被告是擔任法務長，邱喬萱負責行政事務、當事人聯繫，我面試時被告有告知恒揚法律事務所的主持律師是蕭慶鈴律師，當初面試是在文心路，任職後沒多久因剛開幕，蕭慶鈴律師也有到，我當初認知被告、蕭慶鈴是合作關係，訴訟案件是會交由蕭慶鈴律師，恒揚法律事務所有兩個地方，一個在美村路，一個當初是在文心路，後來到育德路，最後到市政路，在市政路、育德路、文心路時負責人確實是被告，蕭慶鈴律師到事務所的次數很少，近10年只見過蕭慶鈴律師來過4至5次，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室內有掛蕭慶鈴律師執照彩色影本，應該是蕭慶鈴律師給被告的，基本上蕭慶鈴律師不會在恒揚法律事務所辦公，訴訟過程的答辯狀、呈報狀，會由律師呈報給法院，訴訟部分會由被告去跟蕭慶鈴律師談，有時候是被告會去蕭慶鈴律師那邊，或蕭慶鈴律師會到我們這邊，或被告跟蕭慶鈴律師應該有先電話講過整個案件的狀況，案件彙整完後，由被告寫承辦表或相關資料，再由我交去給蕭慶鈴律師，我送過要訴訟前的資料，提告前的事證準備，有轉交過3至4次，我會拿給蕭慶鈴律師本人或是助理，沒有被拒收過，也沒有特別跟我詢問為何要給，事先都已經講好了，我只是當一個運送的角色等語（原審卷一第585至618頁）。

　⒊證人林欣宜於偵查中證稱：我曾在恒揚企業顧問有限公司任職，102年進去公司，105年10月間離職，擔任行政助理。我受雇於被告，我認識的老闆是被告，也是被告應徵我的，薪水也是被告給的。我曾在恒揚法律事務所任職，剛開始在育德路後來搬到市政路那邊，我擔任行政人員負責到郵局寄信。我只認識被告、么建鑫、邱喬萱，邱喬萱跟么建鑫是我同事，他們也是受雇於被告等語（108年度交查字第202卷第391至397頁）。

　⒋至證人邱喬萱、張瓊華所為證詞，核與上開事證不符，應係事後維護被告之詞，不足採信。　

　綜合上開證人之證詞及卷證資料，被告收取230萬0500元對價然未履行提出訴訟及假扣押之服務，可見被告自始即無履約之真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價金或款項，屬於「履約詐欺」型態。而蕭慶鈴律師在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405號民事訴訟中，承認接受被告指派「彰化地方法院107年度勞訴字第2號給付退休金案件」之一審律師費用為5萬元，扣除5萬元律師費，被告其餘取得即係詐欺所得230萬0500元（235萬0500元－5萬元＝230萬0500元）。是被告所辯，均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二、事實一㈡部分：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並辯稱：我跟林欣宜有簽了契約書，林欣宜314萬5500元確實有匯入聯邦銀行帳戶，但錢不是我拿的；與林欣宜簽委任契約書時，么建鑫、邱喬萱都在場，林欣宜父親的案子其實裡面夾雜10幾個案子，相對人都不一樣，法務室算出來15%就是300多萬元，法務室都有提出工作完成的紀錄。民事訴訟委任費6萬、6萬元的單子，這張請款單的費用沒有進來。我只記得向林欣宜請款2張，1張錢有進來，法務室開始做且有工作紀錄，但另1張錢沒有進來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不是收錢沒辦事，林欣宜案件訴訟高達17件，好幾件被告有參與，訴訟本來就是有勝敗，不能歸責於辦理的人。錢都是匯款到恒揚的帳戶裡面，不應該是被告去退還等語。經查：

　㈠林欣宜係106年8月2日至❸市政路之恒揚法律事務所，與被告簽訂委任契約書，手寫筆跡委託事項為「就為林純列向昌慶公司請求返還價金等案委任事務所聲請執行法院相關流程及協商」「訴訟、車馬、郵規、個案費用另計」「請於106.8.3將定金壹拾伍萬正電郵入事務所帳號、其餘款項於106.8.20前電匯完成」（影本於原審卷一第523頁）。證人林欣宜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爸爸林純列與昌慶公司有一張跳票，合約沒有履行，那筆金額很大，我想要幫我爸爸請求返還，那時候我爸爸已經生病是植物人，我就委託恒揚法律事務所。106年8月2日簽立時，在場的還有我媽媽、弟弟。當時張晉銘說這個案子可以用法律的方式進行，跟我們說可以用法院訴訟程序與假扣押程序等等，告訴我們可以怎麼做，才會簽立這份合約書。是在市○路000號0樓之0簽約的。當天事務所內有被告、張瓊華、邱喬萱在場，蕭慶鈴律師當時不在場。當天講到訴訟及假扣押部分，我們有說我們沒有錢，被告還建議我們一些借錢的方式，所以我媽媽那時還拿房子去借錢出來等語（原審卷二第356至380頁）。證人林欣宜清楚證述係向被告諮詢，並與被告簽約，當時並無蕭慶鈴律師參與。而蕭慶鈴律師於原審中具結稱：這份林欣宜與恒揚法律事務所之委任契約書，我之前沒有見過，我是案發之後閱卷才看到的等語（原審卷二第277至278頁），與林欣宜證述相符，此部分事實，應可認定。　

　㈡106年8月2日被告開2張請款單，向林欣宜要錢，第1張為「督促程序-委任費35,000元、保全程序-擔保金2,000,000元、保全程序-法院執行費及事務相關費用88,000元、保全程序-委任費60,0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暫定案由:請求返還價金）232,0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暫定案由:請求損害賠償500萬）50,5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小計2,585,500元，第2張為「調解、協商程序-委任費200,000元、事務規費60,000元」小計260,000元，總計2張是合計2,845,500元（以上見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71至73頁），以上開單範圍就包提起2件民事訴訟，1件暫定為「請求返還價金」，另1件暫定為「請求損害賠償500萬元」。

　㈢林欣宜以母親王秀琴名義，於106年8月3日、22日及同年10月3日，陸續匯款15萬元、269萬5500元及30萬元，共314萬5500元至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109年度偵字第34541號卷第77頁匯款單影本）。證人林欣宜於原審審理中證稱：當初是為了假扣押而匯款300多萬，因為被告說之後法院可以將這些錢返還給我們，連同訴訟相關費用都可以跟對方追討回來，所以我們才會一口氣匯款300多萬元，不可能為了委任，佣金就匯了300多萬元等語（原審卷二第368頁）。被告開單請款上就寫明「保全程序-擔保金2,000,000元」，是林欣宜匯款314萬5500元中大部分屬擔保金，非被告所辯「事前佣金300多萬元」。

　㈣恒揚聯邦文心分行帳戶係被告持有並用於支付其己身、員工之薪資，業如前述，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錢非被告收取使用等語，不足採信。

　㈤律師費及裁判費402,500元（232,000元+60,000元+50,500元+60,000元＝402,500元）履約詐欺部分：

　　被告於106年間開單向林欣宜索討律師費及裁判費，並陳稱要提起「請求返還價金」「請求損害賠償」2件民事訴訟，惟直至被告市政路事務所結束營業為止，被告均未提出這2件訴訟，可見被告一開始簽訂契約時即決意不履行而無履約真意，此40萬2500元應屬詐欺不法所得（民事訴訟裁判費232,0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民事訴訟裁判費50,500元+民事訴訟委任費60,000元＝40萬2500元）。

三、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情形：

一、按刑法上詐欺罪之成立，須以行為人自始基於不法所有意圖，以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或得財產上之不法利益，始能構成。一般而言，詐欺行為往往具有民事契約之客觀形式，主觀上不法所有之意圖則深藏於行為人內心之中，不易探知，故刑事詐欺犯罪與民事債務不履行之界線常常模糊難以釐清，犯罪人亦容易以此托詞卸責。即便如此，從吾人一般生活經驗研判，尚非不能將此隱藏於「民事債務不履行背後」的詐欺行為，依其手法區分為二：其一為「締約詐欺」型態，即被告於訂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相對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對價上顯失均衡之契約；另一形態則為「履約詐欺」，乃行為人於訂立契約之際，即欠缺對待給付之能力或資格，或自始即抱持無履約之真意，而將對方之給付據為己有。此種詐欺行為的主要內涵實為告知義務之違反（蓋從誠信契約之角度而言，當事人履約或為對待給付之誠意及能力均為他方當事人締約與否或為相對給付時首應考量之因素），換言之，詐欺成立與否的判斷，應偏重行為人取得他方給付後之作為，以其事後之作為反向判斷行為人取得財物或利益之始，是否即欠缺履約能力或抱持將來不履約之故意。

二、被告明知無提起民事訴訟而履約之真意，卻建議吳文超、林欣宜提起民事訴訟，收取款項，事後竟未提出任何民事訴訟，亦拒不將款項返還吳文超、林欣宜，屬於履約詐欺類型。故核被告於事實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三、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分論併罰。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原判決未詳予勾稽上情，逕為被告無罪之判決，自有未當，應由本院將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獲取利益，僅為圖一己私利，詐欺他人而獲取鉅額款項，甚為不該。又否認犯行，固屬被告不自證己罪之權利，然非謂被告因此即可恣意虛構事實，倘被告有逾越單純否認犯行、刻意編織謊言而浪費司法資源之行為，法院自能採為量刑之基礎。就本案而言，本案被告之辯解與卷內其餘事證顯有齟齬且悖於常理，均已如前述，足信被告犯後未能面對犯行，仍試圖矯詞卸責，犯後態度實非良好，亦未見悔意，酌以被告迄未與被害人2人成立和解稍事賠償被害人2人所受損失，參以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2人所受之損害，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稱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第301頁）、被害人2人對被告量刑之意見等刑法第57條所列之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刑。又數罪併罰之案件，於審判中，現雖有科刑辯論之機制，惟尚未判決被告有罪，亦未宣告其刑度前，關於定應執行刑之事項，欲要求檢察官、被告或其辯護人為充分辯論，盡攻防之能事，事實上有其困難，且經上訴後，其中一部分撤銷改判，一部分因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而駁回者，向來不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而應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是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刑事大法庭裁定參照）。依上開說明，基於保障被告聽審權，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爰就被告所犯各罪為宣告刑之諭知，而暫不定其應執行之刑，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事實一㈠部分，詐欺取財230萬0500元之不法利益；事實一㈡部分，詐欺取財40萬2500元；以上並未扣案，亦未實際發還被害人，且無過苛調節條款之適用，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事實一㈠、㈡部分，另涉犯修正前律師法第法第48條第1項之未取得律師資格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等語（至於辦理假扣押違反律師法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不另為無罪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經查：

　⒈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規定：「無律師證書，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者，除依法令執行業務者外，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金。」依其立法意旨，其所欲保護之法益在於司法威信之維護及人民權益的保障。所謂「訴訟事件」，是指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辦理訴訟事件，雖不僅限於民、刑事及行政訴訟於法院繫屬後各審的審判程序，亦包含起訴前階段（刑事案件並包括偵查階段）與訴訟相關之行為。而此行為依其文義及立法目的解釋，自須以一般律師處理訴訟事件時通常從事之業務為限，例如書狀撰擬、出庭辯論等與進行民、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相關之行為。

　⒉本件依公訴意旨及本院前審判決事實欄一㈠、㈡之記載，係以被告明知自己沒有律師資格，不能建議公訴意旨及本院前審判決事實欄一㈠、㈡所示客戶提出民事訴訟，也不能承接民事訴訟，仍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佯稱可以提起民事訴訟，致使該等客戶不疑有他，陷於錯誤，而簽訂包含委任辦理該等民事訴訟案件之委任契約書，並匯款至被告所經營之恒揚法律事務所申設之聯邦商業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但被告均未提起上開民事訴訟，而認其有違反律師法第127條之行為。惟被告僅向客戶提供可以提起民事訴訟之建議，並未提起上開民事訴訟，公訴意旨及本院前審判決事實欄一㈠、㈡復未記載被告有何提起上開民事訴訟事件之相關訴訟行為，則被告所為，與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規定之「辦理訴訟事件」之客觀構成要件尚屬有別。　　

三、被告此部分應屬不能證明，惟此部分與經本院論罪科刑事實欄一㈠、㈡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陸、無罪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詐欺取財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緣「雨佳有限公司」（下稱雨佳公司）於103年10月間，欲向「永曜布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起訴書誤載為永耀布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曜公司)提起請求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遂透過被告之介紹而委任蕭慶鈴為訴訟代理人。然被告卻於103年11月6日前某日，至雨佳公司向其實際負責人鄭永福（其妻為雨佳公司之代表人范裕彩）佯稱：可以同時對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裁定，相關聲請費用為保全程序擔保金134萬元、保全程序法院執行費及事務相關費用25萬2000元及保全程序委任費6萬元，共165萬2000元云云，並提供該帳戶予鄭永福匯款，致鄭永福信以為真而應允之，被告隨即以傳真方式發送記載有前揭165萬2000元費用及「民事一審法院裁判費4萬600元」、「民事一審委任費5萬元」共174萬2600元之報價單至雨佳公司，經鄭永福與被告商談後，被告表示僅需匯款171萬元即可，鄭永福因此陷於錯誤，而於103年11月6日將171萬元匯入恒揚事務所聯邦銀行文心分行帳戶內。然被告於取得前揭165萬2000元之款項後，並未為任何相關之處理作為。嗣因鄭永福發覺有異，經查詢後發現被告並未為任何假扣押之聲請，且亦聯絡不上被告，鄭永福方知受騙，被告則因此獲得165萬2000元之不法利益。因認被告就上開一、㈣部分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至於辦理假扣押違反律師法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不另為無罪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

　　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

　　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

　　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

　　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

　　事實之存在。因此，刑事訴訟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

　　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

　　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

　　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

　　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

　　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判

　　決認定被告無罪，揆諸上開說明，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三、另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92年台上字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被告涉有上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蕭慶鈴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證人范裕彩、鄭永福、么建鑫、邱喬萱、許宜婷、張瓊華於警詢或偵查中之陳述、被告名片翻拍照片、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匯款申請書等件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違反律師法等犯行，並辯稱：我沒有騙雨佳公司，當時么建鑫有去辦理假扣押，就是臺中高分院105全第6號裁定。聲請假扣押失敗應該只有規費，不用到165萬2000元，剩下的錢應該還在事務所的帳戶。106年間案件已經確定，這只是還沒有結算。103年間拿165萬2000元費用的人不是我，我確實有轉給法務室進行。104年12月9日一審判決敗訴，105年4月13日上訴高院以後才去補提假扣押，這件事情我不知道。一般都是先假扣押再提實體訴訟，雨佳公司這個案件是實體訴訟敗訴後二審才提假扣押，為何會這樣我不曉得，後面假扣押這些事情不應該是我處理的，是事務所要負責等語。

五、經查：

　㈠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罪，必須行為人自始基於不法所有之意圖，以詐術使人交付財物，始能構成，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260號判例可資參照。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行為非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可分下述二類：⒈「締約詐欺」，即行為人於訂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被害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上對價顯失均衡的契約。其行為方式均屬作為犯，而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著重於行為人於締約過程中，有無以顯不相當之低廉標的物騙取被害人支付極高之對價或誘騙被害人就根本不存在之標的物締結契約並給付價金；⒉「履約詐欺」，又可分為⑴「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如以膺品、次級品代替真品、高級貨等）；⑵「不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自始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價金或款項。其行為方式多屬不純正不作為犯，詐術行為之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故在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最高法院46年度台上字第260號、109年度台上字第528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公訴意旨及本院前審判決事實欄一㈣之認定略以：被告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建議」告訴人雨佳公司向永曜公司可以辦理假扣押對永曜公司施加壓力，致雨佳公司陷於錯誤，匯款171萬元至上開帳戶內，被告將民事訴訟事件部分轉給蕭慶鈴律師辦理，由蕭慶鈴律師具狀對永曜公司起訴，然未聲請假扣押，至該民事訴訟事件第一審敗訴後，提起第二審上訴時，才指示恒揚法律事務所員工對永曜公司聲請假扣押，遭第二審法院裁定駁回後，被告亦未將假扣押相關費用165萬2,000元返還雨佳公司，該民事訴訟事件第二審依然敗訴，嗣經確定等情，則被告與雨佳公司洽談提出聲請假扣押事宜後，並有指示恒揚法律事務所員工對永曜公司提出假扣押之聲請，由此可見，尚難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術，及雨佳公司有何因被告施用詐術因此陷於錯誤而匯入款項，被告此部分所為，亦與詐欺罪之構成要件不相符合。

　㈢又證人即雨佳公司實際負責人鄭永福於原審審理時證述：雨佳公司跟永曜公司買皮料，皮料有問題，因為有請恒揚法律事務所做法律顧問，主動問恒揚法律事務所能不能提起訴訟，我找不到蕭慶鈴律師，是問被告。第一次接觸時，被告跟一位張小姐到我們辦公室。假扣押的部分是被告跟我講的，他說要匯總扣押金額400多萬元的三分之一，他有跟我們講，後來我有匯過去等語（原審卷二第79至110頁）；及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先前有委託恒揚法律事務所當我們的法律顧問，後來我們跟永曜公司因為皮料做成成衣之後有一些問題，我們要求永曜公司賠償，就主動聯絡恒揚法律事務所，我只有被告的聯繫方式，我也不清楚被告是恒揚法律事務所的律師或者是，我不太清楚被告有沒有律師資格，我的聯絡窗口只有被告，後來被告有到我們公司辦公室跟我們講說要是辦理假扣押，被告當時是說如果說是直接跟永曜公司談可能效果不好，要有一些扣押永曜公司的動作、讓永曜公司沒辦法生產，永曜公司才會感覺痛，所以被告建議我們辦理假扣押，談妥付171萬元，這些錢包含律師委任費、裁判費、假扣押擔保金。104年7月27日提起民事訴訟，104年12月9日一審地院判我們敗訴，105年2月19日委任蕭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提起上訴，106年6月7日臺中高分院判決上訴駁回，二審判決下來到法院查資料才知道105年4月11日有聲請假扣押，但被駁回沒有成功等語（本院卷第209至226頁），可知被告有傳真金額合計174萬2,600元之報價單並供認其有承接如公訴意旨及本院前審判決事實欄一㈣所示假扣押案件，而依證人鄭永福前開證述，鄭永福僅表示被告與其洽談假扣押事宜，其有將上開款項匯入本案帳戶之情，未見其證述被告施用何種詐術，使鄭永福陷於錯誤而匯款之內容，且被告嗣後亦有委由蕭慶鈴律師對永曜公司提起民事訴訟及指示恒揚法律事務所員工聲請假扣押，雖民事敗訴及假扣押之聲請經法院裁定駁回，亦難認被告有何締約後故不履行之詐欺故意，是被告此部分所為，亦與詐欺罪之構成要件不相符合。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尚非全然無憑，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仍存有合理之懷疑，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此外，卷內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犯行，參諸前揭說明，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從而，原判決認檢察官之舉證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未提出適合於證明被告被訴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而係對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事爭執，並執己見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為不同之評價，無法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之立論基礎，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故其此部分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東泰提起公訴，檢察官郭姿吟提起上訴，檢察官陳德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廖健男

　　　　　　　　　　　　　　　　　　　法　官　游秀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王譽澄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主　文  1 事實一㈠部分 張晉銘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230萬05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事實一㈡部分 張晉銘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40萬25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表二：資金流向圖

資金來源→ 聯邦銀行文心分行之000-000000000000號「恒揚法律事務所、蕭慶鈴」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一477頁以下）（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273頁以下）   →資金流向  日期（民國） 摘要 金額（新臺幣） 張晉銘、聯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簡稱:張晉銘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45頁以下）     蕭慶鈴、社頭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簡稱:蕭慶鈴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一第297頁以下）     么建鑫、聯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簡稱:么建鑫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二第23頁以下）     邱喬萱、聯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簡稱:邱喬萱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二第35頁以下）     許宜婷、聯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簡稱:許宜婷帳戶）（明細見本院前審卷二第65頁以下）  95年10月2日 開戶    102年7月10日 轉帳支出 50萬2247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2年8月9日 轉帳支出 49萬6169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2年9月10日 轉帳支出 41萬5069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2年10月7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2年11月8日 轉帳支出 45萬876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2年12月5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1月10日 轉帳支出 42萬4526元（張瓊華書寫提款單，見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07頁影本）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09頁傳票影本）     9萬9507元入蕭慶鈴帳戶（張瓊華書寫匯款單，見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09頁影本）     5萬5305元入么建鑫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08頁傳票影本）     2萬3870元轉入許宜婷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1頁傳票影本）  103年2月7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2月10日 轉帳支出 10萬1271元 3萬3182元入蕭慶鈴帳戶     2萬8805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5401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3月7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3月10日 轉帳支出 16萬1070元 9萬5177元入蕭慶鈴帳戶     2萬8805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320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4月8日 轉帳支出 21萬元 21萬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4月10日 轉帳支出 10萬4454元 3萬379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73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7370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2531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5月8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5月9日 轉帳支出 25萬3520元 14萬4697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3萬22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7600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6月10日 轉帳支出 57萬95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萬8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3萬03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994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4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9月10日 轉帳支出  2萬8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7230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3年9月9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3年9月23日 轉帳支出 12萬3431元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103年10月9日 轉帳支出 41萬9839元 24萬5000元「代發薪資」入張晉銘帳戶     10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87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1月5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4年1月9日 轉帳支出 13萬2479元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5萬3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141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2月10日 轉帳支出 34萬678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6272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8230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3月5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4年3月10日 轉帳支出 10萬5204元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9140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4月10日 轉帳支出 35萬0809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974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5月6日 轉帳支出 22萬元 22萬轉入張晉銘帳戶  104年5月8日 轉帳支出 10萬3229元 3萬340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78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716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53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6月10日 轉帳支出 46萬0404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4萬3950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9211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30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7月10日 轉帳支出 40萬8634元 24萬5000元「代發薪資」入張晉銘帳戶     6萬8950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5萬3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7441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30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8月10日 轉帳支出 47萬0385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1萬692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1萬6186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3830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9月10日 轉帳支出 41萬3012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7萬162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3萬2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10月8日 轉帳支出 38萬7828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8430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11月10日 轉帳支出 46萬6167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1萬4769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4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4年12月10日 轉帳支出 37萬229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4萬560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1月7日 轉帳支出 37萬92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5萬3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2月3日 轉帳支出 36萬1246元 24萬5000元「代發薪資」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3月10日 轉帳支出 39萬12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4月8日 轉帳支出 35萬42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5月10日 轉帳支出 42萬42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6月8日 轉帳支出 35萬4246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7月11日 轉帳支出 31萬9246元 18萬5000元「代發薪資」入張晉銘帳戶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5萬3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7月23日將「恒揚法律事務所」遷址至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00號0樓之0。     前次違反律師法案件（本院108年度上易字第894號判決），被害人金永工業有限公司於105年8月10日匯入44萬3440元。 105年8月10日 轉帳支出 35萬7246元（取款條見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3頁影本） 24萬5000元「代發薪資」入張晉銘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5頁傳票影本）     3萬415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張瓊華書寫匯款單，見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6頁影本）     2萬8383元「代發薪資」轉入么建鑫聯邦銀行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4頁傳票影本）     2萬2375元「代發薪資」轉入邱喬萱聯邦銀行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7頁傳票影本）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聯邦銀行帳戶（108年度交查字第202號卷第318頁傳票影本）  105年9月5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5年9月10日 轉帳支出 11萬3034元 3萬794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10月11日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2萬4305元轉入許宜婷帳戶  105年10月12日 轉帳支出 28萬3173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3萬8143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105年11月9日 轉帳支出 20萬5000元 20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5年11月10日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2萬0589元轉入許宜婷帳戶。（許宜婷105年11月離職）  105年12月6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5年12月12日   2萬8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1月5日 轉帳支出 23萬元 23萬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6年1月10日 轉帳支出 10萬5497元 2萬9709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5萬338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2月7日 轉帳支出 24萬5000元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6年2月10日 轉帳支出 7萬5749元 2萬995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3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375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3月9日 轉帳支出 15萬元 15萬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6年3月10日   2萬8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4月7日 轉帳支出 23萬元 23萬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6年4月10日   2萬8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4月28日 轉帳支出 8萬30元 2萬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106年5月10日 轉帳支出 36萬9849 24萬5000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6萬995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3萬2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6月8日 轉帳支出 17萬元 17萬元「薪轉」入張晉銘帳戶  106年6月12日   2萬3666元轉入么景懷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㈡林欣宜於106年8月3日以其母王秀琴之名義，匯款15萬元 106年8月4日 現金支出 15萬元  ㈡林欣宜於106年8月22日，以其母王秀琴之名義，匯款269萬5500元 106年8月22日 現金支出 40萬元   106年8月24日 現金支出 42萬6500元   106年8月28日 現金支出 36萬2800元   106年8月30日 現金支出 39萬5300元   106年9月4日 現金支出 25萬4900元   106年9月11日 轉帳支出 35萬863元 10萬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2萬840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8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9月13日 現金支出 33萬5700元   106年9月28日 現金支出 35萬4000元  ㈡林欣宜於106年10月3日，以其母王秀琴之名義，匯款30萬元 106年10月11日 轉帳支出 29萬9863元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2萬8400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8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現金提領 24萬9000元   106年11月6日 現金支出 35萬元 5萬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106年11月10日   2萬1923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6年12月11日 轉帳支出 9萬6000元 2萬995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8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㈠鈦立公司吳文超於107年1月4日匯款234萬4500元 107年1月5日 現金支出 41萬3500元   107年1月10日 轉帳支出 47萬2724元 9萬743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由張瓊華臨櫃辦理，本院前審卷二第145頁）     3萬1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107年1月15日 現金支出 39萬5000元   107年1月29日 現金支出 36萬4500元   107年2月12日 轉帳支出 49萬3124元 6萬243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由張瓊華臨櫃辦理，本院前審卷二第145頁）     3萬04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現金提領37萬7800元  107年3月5日 現金支出 30萬元   107年3月12日 轉帳支出 5萬3363元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     3萬0906元轉入么建鑫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585元。（么建鑫107年4月離職）  107年3月19日 轉帳支出 6萬2461元 6萬2431元轉入蕭慶鈴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1124元。  107年4月10日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124元。  107年4月23日 轉帳支出 5萬6326元 5萬6296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107年5月10日 轉帳支出 7萬8842元 5萬6355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956元。  107年6月8日 轉帳支出 9萬1872元 5萬6355元轉入蕭慶鈴帳戶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1084元。  107年7月10日   2萬2457元轉入邱喬萱帳戶。轉出後本帳戶僅剩餘額700元。（邱喬萱107年7月離職）  107年7月31日被告前案違反律師法案件（臺中地檢署106年度偵字第18530號）偵查終結。107年8月21日起訴繫屬為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2620號案件（即本院108年度上易字第894號判決）。張晉銘與蕭慶鈴交惡之後，張晉銘將本帳戶存摺印章交還蕭慶鈴。    







